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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南投縣跆拳道館消費者之現況，比較不同背景變項之道館學

員參與動機、體驗程度、滿意度及忠誠度之差異及相關情形。本研究以中華民國

跆拳道協會及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登記有案並實際營業之11所跆拳道

館，其現有國小三至六年級、國中及高中（含高職）之415名學員，作為研究對

象，有效問卷共計394份，有效問卷率為94.94％；本研究以自編之「跆拳道館學

員參與動機、體驗程度、滿意度及忠誠度之研究問卷」為研究工具，問卷採李克

特氏五分量表計分。本研究資料處理採用SPSS12.0中文版電腦統計軟體，進行描

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雪費事後檢定、皮爾森積差相

關及徑路分析，所得結果擬提供相關單位在研究與實務上經營管理之參考。 
    研究結果與發現： 
一、 跆拳道館學員以男性所佔的比例較高；就學階段以國小較多；家長職業以

「工」居多；段級數以1至4級較多；學習跆拳道的年資多為1至2年。 

二、 跆拳道館學員參與動機較高的構面為「增進身心健康」；體驗程度與滿意

度較高之構面為「環境與服務」；忠誠度以「行為忠誠」之構面較高。 
三、 不同性別學員參與動機、體驗程度及忠誠度沒有顯著差異；不同就學階段

學員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不同家長職業學員參與動機、體驗程度、滿意度

及忠誠度沒有顯著差異；不同段級數學員參與動機及體驗程度沒有顯著差

異；不同學習年資學員參與動機及忠誠度沒有顯著差異。 
四、 跆拳道館學員參與動機、體驗程度、滿意度與忠誠度達顯著正相關。 
五、 參與動機、體驗程度、滿意度與忠誠度具有因果關係，四條顯著徑路為； 
（一）參與動機→忠誠度 

（二）參與動機→體驗程度→滿意度→忠誠度 

（三）體驗程度→滿意度→忠誠度 

（四）滿意度→忠誠度 

 
關鍵詞: 跆拳道館、參與動機、體驗程度、滿意度、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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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of Taekwondo members in Nantou County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ti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involve 415 Taekwondo members from different elementary ,junior high,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including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participating in the training halls in 
Nantou County, and a total of 394 effective questionaires were received which made 
the return rate up to 94.94％. The instrument used in this study was “Questionnaire on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of Taekwondo 
Members”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The results of the returned questionnaires were 
graded by 5-point Likert scale. SPPS12.0 Computer Statistics Software (Chinese 
Version) was adopted to descript the statistics of data collected.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One Way ANOVA, Scheffe Test, and 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and 
path analysis were also included in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The results and 
findings proposed by the researcher could be one of the reference resources for related 
sectors on both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management.  
Findings and Results 
1.The proportion of male members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female in Taekwondo 

training halls, and most of them were ranged from training level 4 to training level 
1. Most members wer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nd most parents of the 
members worked for industrial sectors. Many of these members had learned 
Taekwondo for one or two years when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2. The aspect of promoting health as the highest with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and the 
aspect in which most participants with Experience and Satisfaction was 
“Environment and Service”, while the aspect of “Behavioral loyalty”  with 

Title of Thesis: A Study of on the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of Taekwondo Members in the Training Hall , Nantou County 

Name of Institute: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Graduate date: June 2009                 Degree Conferred: M.P.E. 
Name of student: Kun-Yao Wu            Advisor: Wen-Lang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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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yalty was regarded as the highest. 
3.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Experience and 

Loyalty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and also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atisf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school gr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between different 
parents’ care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and 
Experience between different training level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and Loyalty between different years of learning 
taekwondo. 

4.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experience and loyalty of members in 
Taekwondo training halls. 

5.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have causality. 
There was four significant path: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Loyalty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Loyalty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Loyalty 
Satisfaction →Loyalty 

Key words: Taekwondo training hall,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Experiences, 
Satisfaction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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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跆拳道館學員參與動機、體驗程度 

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 

 
第一章 緒論 

本 章 共 分 為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第 四 節 研究 假 設；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 

第 六 節 研 究 限 制 ； 第 七 節 名 詞 解 釋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跆 拳 道 運 動 自 民 國 5 5 年 由 韓 國 引 進 國 內 ， 從 軍 中 而 推

廣 至 社 會 大 眾 ； 從 武 術 訓 練 而 推 展 成 全 民 運 動 （ 洪 商 來 ，

1 9 8 2）。 在 4 0 多 年 的 推 動 下 ， 成 效 良 好 ， 制 度 完 備 ， 成 為 國

內 參 與 人 口 最 多 的 武 術 運 動 ， 遠 較 空 手 道 、 柔 道 、 合 氣 道 、

國 術 等 更 具 有 吸 引 力（ 蕭 錦 聰，1 9 9 8）。因 為 跆 拳 道 具 有 健 身、

強 身 、 防 身 等 實 用 性 ， 學 習 跆 拳 道 也 讓 人 在 品 格 修 養 、 個 人

意 志 、 自 信 心 、 處 事 能 力 方 面 有 正 向 的 提 昇 ， 而 且 在 表 演 、

比 賽 上，深 具 可 看 性（ 高 誼， 2 0 0 4），更 勇 奪 中 華 民 國 運 動 史

上 ， 首 面 及 第 二 面 奧 運 會 金 牌 。 在 國 際 跆 拳 道 界 ， 我 國 選 手

實 力 的 排 名 也 是 在 A 級 之 列。所 以 跆 拳 道 運 動 在 國 內 發 展 的

前 途 可 說 是 無 可 限 量 。  

跆 拳 道 運 動 自 從 1 9 8 8年 漢 城 奧 運 會 表 演 賽 中 獲 得 2金 3

銀 ,與 1 9 9 2年 巴 塞 隆 納 奧 運 會 示 範 賽 中 獲 得 3金 2銀 的 優 越 表

現，塑 造 出 許 多 世 界 級 跆 拳 道 運 動 教 練 與 明 星，此 期 間 跆 拳

道 館 、 訓 練 中 心 、 各 級 公 私 立 學 校 跆 拳 道 社 團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地 紛 紛 成 立 (蔡 明 志 、 藍 碧 玉 、 吳 惠 櫻 ， 2 0 0 3 )。 我 國 在

2 0 0 0年 雪 梨 奧 運 正 式 比 賽 獲 二 銅， 2 0 0 4年 雅 典 奧 運 更 勇 奪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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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一 銀 、 2 0 0 8北 京 奧 運 獲 得 二 銅 ， 之 後 ， 國 內 又 掀 起 一 波 學

習 跆 拳 道 的 熱 潮 。 足 見 國 人 對 跆 拳 道 之 體 認 與 重 視 ， 已 趨 向

至 道 館 學 習 跆 拳 道 ， 並 尋 求 合 適 及 設 備 完 善 之 道 館 。  

由 於 跆 拳 道 前 景 看 好 ， 使 得 跆 拳 道 道 館 、 訓 練 中 心 蓬 勃

發 展 ， 在 這 過 程 中 ， 由 於 有 利 可 圖 的 結 果 ， 也 使 得 各 道 館 、

訓 練 中 心 的 品 質 良 莠 不 齊，包 括 道 館 資 金、道 館 體 質、設 備 、

教 練 師 資 素 質 、 經 營 理 念 與 方 式 、 與 家 長 溝 通 、 與 社 會 各 界

互 動 程 度 等 ， 都 各 有 不 同 ， 微 者 而 言 ， 影 響 了 個 別 道 館 的 經

營 及 少 數 學 員 的 學 習 ， 整 體 而 言 ， 則 影 響 了 跆 拳 道 市 場 之 經

營 ， 甚 會 影 響 整 體 家 長 及 社 會 對 於 跆 拳 道 運 動 之 觀 感 ， 造 成

跆 拳 道 運 動 推 廣 的 阻 礙 。  

本 研 究 除 了 分 析 目 前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推 廣 的 現 況，更 積 極

性 的 希 望 從 參 與 者 的 消 費 行 為 為 探 討 方 向，瞭 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的 參 與 動 機 ， 促 進 國 內 跆 拳 道 發 展 ； 並 分 析 學 員 之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 讓 縣 內 跆 拳 道 館 的 業 者 在 經 營 上 有 更

充 足 的 參 考 依 據 ， 能 夠 更 高 績 效 的 永 續 經 營 ， 並 促 進 其 永 續

發 展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主 要 在 探 討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現 況 及 關 係 ， 進 而 提 供 縣

內 跆 拳 道 館 的 業 者 在 經 營 上 有 更 充 足 的 參 考 依 據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問 題 如 下 ：  

一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之 特 性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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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的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現 況 為 何 ？  

三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為 何 ？  

四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關 係 為 何 ？  

五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忠 誠 度 影 響 之 徑 路 為 何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根 據 研 究 問 題 ， 本 研 究 所 欲 驗 證 的 研 究 假 設 包 含 ：  

H 1：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之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1 - 1  不 同 性 別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1 - 2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1 - 3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1 - 4  不 同 段 級 數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1 - 5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之 體 驗 程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2 - 1  不 同 性 別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2 - 2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2 - 3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2 - 4  不 同 段 級 數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2 - 5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之 滿 意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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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不 同 性 別 學 員 滿 意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3 - 2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學 員 滿 意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3 - 3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學 員 滿 意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3 - 4  不 同 段 級 數 學 員 滿 意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3 - 5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學 員 滿 意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之 忠 誠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4 - 1  不 同 性 別 學 員 忠 誠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4 - 2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學 員 忠 誠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4 - 3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學 員 忠 誠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4 - 4  不 同 段 級 數 學 員 忠 誠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4 - 5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學 員 忠 誠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H 5：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  

5 - 1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  

5 - 2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  

5 - 3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忠 誠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  

5 - 4學 員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  

5 - 5學 員 體 驗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  

5 - 6學 員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  

H 6：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正 面 影 響 。  

6 - 1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正 面 影 響 。  

6 - 2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正 面 影 響 。  

6 - 3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忠 誠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正 面 影 響 。  

6 - 4學 員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正 面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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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5學 員 體 驗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正 面 影 響 。  

6 - 6學 員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正 面 影 響 。  

 

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係 透 過 研 究 對 象 以 問 卷 之 調 查 、 分 析 ， 以 瞭 解 南

投 縣 各 道 館 之 現 況 ， 以 及 跆 拳 道 學 員 的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及 基 本 資 料 為 研 究 範 圍 。  

本 研 究 對 象 是 指 ， 在 研 究 進 行 期 間 （ 9 8年 1月 2 1日 至 3月

1 2日 ） ，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及 南 投 縣 體 育 會 跆 拳 道 委 員 會

登 記 有 案 之 1 1所 跆 拳 道 館 ， 其 現 有 國 小 三 至 六 年 級 、 國 中 及

高 中 （ 含 高 職 ） 之 在 學 學 員 ， 道 館 裡 之 上 述 學 員 ， 皆 為 本 研

究 普 查 之 對 象 。 學 員 在 上 述 期 間 離 開 道 館 者 ， 不 在 研 究 對 象

之 列 。  

 

第 六 節  研 究 限 制  

一 、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之 方 法 為 問 卷 調 查 法 ， 因 問 卷 調 查 屬 於 自

陳 量 表 ， 故 研 究 者 並 無 法 完 全 控 制 受 試 者 填 答 時 之 真 實

程 度 ， 僅 能 假 設 所 有 受 試 者 均 據 實 填 答 。  

二 、 研 究 對 象 僅 限 於 本 縣 學 員 ， 因 此 所 得 結 論 是 否 能 推 廣 至

其 他 縣 市 的 跆 拳 道 道 館 ， 尚 待 驗 證 。  

 

第 七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跆 拳 道 館 ： 跆 拳 道 館 是 一 種 教 育 提 供 業 ， 在 運 動 補 習 班

設 置 辦 法 中 列 為 技 擊 運 動 類 ， 以 鍛 練 國 民 強 健 體 格 ， 培

養 運 動 精 神 ， 提 高 運 動 技 術 水 準 ， 發 展 全 民 運 動 為 目 的

（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編 ， 1 9 9 0） 。 在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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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協 會 道 館 設 置 辦 法 中 ， 對 場 地 設 施 有 很 清 楚 標 準 規

定 ， 而 且 四 周 方 圓 五 百 公 尺 ， 不 得 申 請 第 二 家 道 館 。 本

研 究 之 跆 拳 道 館 是 指 ： 在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及 南 投 縣

體 育 會 跆 拳 道 委 員 會 登 記 有 案 ， 提 供 場 地 、 設 施 、 教 練

等 服 務，給 予 對 跆 拳 道 運 動 有 興 趣 者 參 與、學 習 的 環 境。 

二 、 消 費 者 行 為 ： 消 費 者 行 為 是 「 消 費 者 在 搜 尋 、 評 估 、 購

買 、 使 用 和 處 理 一 項 產 品 、 服 務 和 理 念 時 ， 所 表 現 的 各

種 行 為 」 。 因 此 ， 消 費 者 行 為 便 是 消 費 者 因 購 買 產 品 、

服 務 而 引 發 的 相 關 行 為 。 在 本 研 究 中 ， 係 指 消 費 者 至 跆

拳 道 館 取 得 學 員 資 格 及 實 際 參 與 的 相 關 行 為 （ 林 靈 宏 ，

2 0 0 3） 。  

三 、 參 與 動 機 ： 促 成 某 種 行 動 並 提 供 行 動 方 向 的 內 在 力 量 ，  

促 使 我 們 從 事 某 種 行 為 的 無 形 因 素（ 葉 日 武， 1 9 9 7） 。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之 參 與 動 機 是 學 員 學 習 跆 拳 道 之 動 機 。  

四 、 體 驗 程 度 ： 體 驗 包 含 整 個 生 活 本 質 。 通 常 是 由 事 件 的 直

接 觀 察 或 是 參 與 造 成 的，不 論 事 件 是 真 實 的、如 夢 般 的、

或 是 虛 擬 的。體 驗 通 常 不 是 自 發 的，而 是 誘 發 的（ S c h m i t t ,  

1 9 9 9） 。  

五 、 滿 意 度 ： E n g e l , B l a c k w a l l  a n d  M i n i a r d  ( 1 9 9 5 )  認 為 滿 意

度 是 消 費 者 使 用 產 品 後 ， 評 估 產 品 績 效 與 購 買 前 信 念 之

間 的 一 致 性 。 若 一 致 性 相 當 時 ， 消 費 者 將 獲 得 滿 足 。  

六 、 忠 誠 度 ： 顧 客 忠 誠 度 為 消 費 者 儘 管 在 情 境 影 響 或 行 銷 手

法 的 誘 惑 下 ， 仍 允 諾 未 來 會 持 續 惠 顧 其 偏 好 產 品 或 產 品

組 合 ( O l i v e r， 1 9 9 7 )。  

七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係 指 人 口 規 模 、 人 口 結 構 、 人 口 分 布 及

其 他 統 計 變 項 。 由 於 此 類 變 項 取 得 容 易 且 易 於 觀 察 ，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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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研 究 均 將 其 列 為 解 釋 之 變 數 。 本 研 究 之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包 括 性 別 、 就 學 階 段 、 家 長 職 業 、 現 在 的 段 級 數 及 學 習

年 資 等 五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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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共 計 九 節 ， 分 別 為 ： 第 一 節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運 動 沿

史 ； 第 二 節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現 況 分 析 ； 第 三 節 消 費 者 行 為 理

論；第 四 節 動 機 理 論；第 五 節 體 驗 程 度；第 六 節 顧 客 滿 意 度 ；

第 七 節 忠 誠 度；第 八 節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文 獻 探 討；第 九 節 總 結。 

 

第 一 節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運 動 沿 革 史  

一 、 跆 拳 道 運 動 溯 源     

          跆 拳 道 運 動 經 韓 國 考 古 學 家 的 考 證 ， 始 於 西 元 前 2 7 年

至 西 元 6 6 8 年 ， 在 高 麗 王 朝 時 代 ， 皇 家 墓 穴 中 ， 發 現 繪 有 類

似 練 習 跆 拳 道 招 式 守 門 衛 士 金 剛 石 像 ， 西 元 前 1 8 年 至 西 元

6 0 0 年 ， 在 百 齊 王 朝 的 史 冊 裡 ， 記 載 了 跆 拳 道 對 打 的 技 巧 教

學 解 說 文 字 。 西 元 9 3 5 年 ， 新 羅 王 朝 被 推 翻 ， 繼 之 由 高 麗 王

朝 主 政 ， 當 時 軍 士 習 武 ， 均 用 拳 頭 擊 石 塊 磚 瓦 ， 鍛 鍊 手 部 的

攻 擊 力 （ 金 福 萬 ， 1 9 9 4）。 現 代 跆 拳 道 起 源 於 西 元 1 5 0 0 年 ，

於 朝 鮮 一 種 民 間 武 術 謂 「 花 郎 道 」 演 變 而 來 。 最 後 因 朝 廷 舉

辦 武 術 比 賽 ， 由 於 跆 拳 道 在 比 賽 中 表 現 優 異 ， 助 長 了 它 在 朝

鮮 的 威 望 ， 並 躍 昇 為 朝 鮮 的「 國 技 」（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

2 0 0 7）。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束 ， 朝 鮮 半 島 獨 立 ， 韓 國 重 獲 自 由 ， 此

時 將 原 有 的 跆 拳 道 武 學 ， 重 新 改 進 ， 並 汲 取 中 國 武 術 及 世 界

各 國 拳 擊 的 優 點，成 為 簡 單 易 學 的 大 眾 運 動， 1 9 6 6 年 第 一 個

跆 拳 國 際 組 織 在 漢 城 成 立 ， 1 9 7 3 年 跆 拳 道 加 入 國 際 總 會 。

1 9 8 0 年 ， 獲 亞 洲 奧 會 同 意 ， 列 入 第 1 0 屆 亞 運 會 競 賽 項 目 ，

1 9 8 8 年 、 1 9 9 2 年 ， 跆 拳 道 列 入 第 2 4、 2 5 屆 ， 奧 運 會 示 範 表

演 賽，並 獲 奧 運 會 的 同 意，列 入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 會 正 式 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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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 追 溯 跆 拳 道 起 源 的 時 間 ， 已 超 過 二 千 年 歲 月 。  

現 時 跆 拳 道 在 全 世 界 的 組 織 主 要 分 為 兩 個 體 系 ， 分 別

為 ： 國 際 跆 拳 道 聯 盟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Ta e k w o n d o  F e d e r a t i o n，

I T F） 及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 Wo r l d  Ta e k w o n d o  F e d e r a t i o n，

W T F）。 I T F 體 系 成 立 的 時 間 比 較 早，接 近 於 空 手 道 的 比 賽 方

式， 1 9 6 1 年 9 月 韓 國 成 立 了 唐 手 道 協 會，後 更 名 為 跆 拳 道 協

會，並 成 為 全 國 運 動 會 正 式 競 賽 項 目。 1 9 6 6 年 由 跆 拳 道 始 創

人 崔 泓 熙 將 軍 創 立 第 一 個 國 際 組 織 — —國 際 跆 拳 道 聯 盟 成 立

（ 朝 鮮 I T F）當 時 有 9 個 國 家 加 入。而 W T F 體 系 成 立 時 間 較

晚 ， 接 近 於 自 由 搏 擊 的 比 賽 方 式 ，  1 9 7 3 年 5 月 ，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合 會 在 首 爾 成 立 ， 有 美 國 、 香 港 、 中 國 、 日 本 、 馬 來 西

亞、新 加 坡、朝 鮮、菲 律 賓、柬 埔 寨、澳 大 利 亞、象 牙 海 岸 、

烏 干 達 、 英 國 、 法 國 、 加 拿 大 、 埃 及 、 奧 地 利 、 墨 西 哥 等 二

十 多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加 入，目 前 會 員 仍 在 不 斷 增 加。1 9 7 5 年「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合 會 」（ 簡 稱 世 界 跆 聯 ， 韓 國 W T F） 被 國 際 體 育

聯 合 會 接 納 為 正 式 會 員 。 1 9 8 0 年 國 際 奧 會 正 式 承 認 世 界 跆

聯 。 迄 今 為 止 ，世 界 跆 聯 已 有 1 4 4 個 會 員 國 ， 6 5 0 0 多 萬 愛 好

者 參 加 練 習 。 現 時 奧 運 會 採 用 的 是 W T F 體 系 。   

二 、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運 動 起 源  

          蔣 故 總 統 經 國 先 生 於 民 國 5 5 年 擔 任 國 防 部 長 時，曾 率 團

親 赴 南 韓 視 察 觀 摩 軍 隊 戰 技 訓 練 ， 南 韓 將 跆 拳 道 運 動 ， 列 入

軍 中 戰 技 訓 練 的 主 要 課 程 ， 並 配 合 聯 合 國 調 派 陸 軍 一 師 赴 越

南 參 戰 ， 因 全 體 官 兵 都 學 練 跆 拳 道 精 深 武 術 戰 技 ， 每 次 與 越

共 部 隊 近 身 搏 鬥 時 ， 戰 果 輝 煌 。                   

          經 國 先 生 返 國 後 ， 立 即 指 示國 軍 訓 練 部 門 從 速 比 照 辦

理 。 並 核 定 海 軍 陸 戰 隊 司 令 部 籌 劃 ， 旋 於 民 國 5 6 年 1 月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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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假 陸 戰 隊 士 官 學 校 成 立 莒 拳 班 ， 建 立 訓 練 制 度 ， 並 敦 聘

韓 籍 專 技 教 官 來 華 任 教，卓 育 師 資，國 防 部 定 名 為「 莒 拳 」，

並 列 入 三 軍 戰 技 訓 練 課 程，此 即 為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之 創 始 。       

    追 溯 定 名 「 莒 拳 」的 旨 意 ， 是 配 合 當 時 推 展 的 「 毋 忘 在

莒 」運 動，激 發 士 氣，喚 醒 全 國 人 士，勿 忘 爭 取 民 主、自 由 ，

促 進 世 界 大 同 的 義 務 與 責 任 ， 為 中 興 建 國 而 努 力 （ 洪 商 來 ，

1982）。  

三 、 跆 拳 道 （ 莒 拳 ） 的 初 期 播 種 與 萌 芽  

   跆 拳 道  (莒 拳 )在 軍 中 經 過 三 年 的 訓 練 ， 略 著 成 效 ， 民 國

59 年 間 在 社 會 已 有 部 份 道 館 設 立，這 些 道 館 均 定 名 為「 跆 拳

道 館 」，並 有 韓 籍 人 士 在 台 設 立 道 館，正 式 廣 告 招 生，教 學 跆

拳 ， 因 此 ， 基 於 促 進 全 國 社 會 的 普 遍 響 應 ， 國 防 部 故 將 原 定

的 「 莒 拳 」 更 名 為 「 跆 拳 」， 以 上 是 跆 拳 道 的 初 期 階 段 。          

    跆 拳 道 為 武 術 運 動， 培 育 師 資 ， 以 術 德 兼 備 為 本 ， 跆 拳

道 (莒 拳 )自5 6 年，推 展 至 6 1 年，道 館 增 設 迅 速，招 生 廣 告 ，

經 常 見 於 全 國 社 會 街 頭 鄉 村 ， 由 於 社 會 熱 愛 跆 拳 道 運 動 人 士

的 積 極 推 展，初 著 成 效。民 國 6 2 年 國 軍 運 動 大 會，跆 拳 道 首

度 列 入 比 賽 項 目，比 賽 結 果，陸 戰 隊 成 果 豐 碩，冠 居 群 倫（ 洪

商 來 ， 1 9 8 2； 賴 秀 成 ， 1 9 8 4）。                

四 、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的 成 立   

    為 貫 徹 國 家 推 展 體 育 運 動 既 定 政 策 ， 遵 循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協 進 會 的 指 導，於 民 國 6 2 年 5 月 1 0 日，假 台 北 市 自 由 之 家，

召 開 第 一 屆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 選 舉 袁 國 徵 將 軍 擔 任 理 事 長 ， 聘

請 周 灝 將 軍 擔 任 總 幹 事 (秘 書 長 )， 隨 即 展 開 會 務 運 作 （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 2 0 0 7）。  

五 、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運 動 的 發 展 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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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 育 師 資 期 間 ： 民 國5 6 年 元 月 至 5 9 年 ， 三 軍 的 跆 拳 道

教 練 ， 大 部 份 由 陸 戰 隊 士 官 學 校 訓 練 薰 陶 ， 結 業 後 分 派 三 軍

各 單 位 任 教 。                   

          由 點 到 面，普 遍 推 展： 6 2 年 5 月 袁 國 徵 將 軍 當 選 跆 協 第

一 屆 理 事 長 並 蟬 連 當 選 第 二 屆 及 第 三 屆 理 事 長 任 期 的 一 半 ，

其 間 因 公 積 勞 成 疾 ， 於 民 國 7 1 年 9 月 2 2 日 與 世 長 辭 ， 袁 理

事 長 為 推 展 跆 拳 道 運 動 創 辦 人 ， 十 年 服 務 奉 獻 ， 從 點 到 面 ，

擴 大 跆 拳 道 運 動 人 口 ， 卓 著 功 勳 ， 深 獲 全 國 人 士 肯 定 。   

          積 極 全 面 推 展，進 軍 國 際： 7 2 年 6 月 召 開 第 三 屆 第 二 次

會 員 代 表 大 會，選 舉 羅 張 上 將 擔 任 第 三 屆 理 事 長，任 期 至 7 4

年 6 月 。 嗣 後 於 7 4 年 6 月 ， 與 7 8 年 8 月 蟬 連 當 選 第 四 屆 、

五 屆 理 事 長，旋 於 8 3 年 6 月 2 日 移 交 第 六 屆 理 事 長 翁 一 銘 先

生 。 羅 先 生 擔 任 理 事 長 十 一 年 ， 以 貫 徹 政 府 ， 強 身 強 國 體 育

運 動 政 策 ， 並 獲 得 上 級 與 全 國 社 會 人 士 的 支 持 ， 將 跆 拳 道 運

動 全 面 推 展 至 社 會 每 一 角 落 、 一 般 學 校 ， 國 小 至 大 學 ， 有 跆

拳 道 運 動 社 團 與 固 定 課 程 教 學 ， 專 業 體 育 學 院 及 各 大 學 體 育

系 ， 有 跆 拳 道 必 修 課 程 並 興 建 協 會 辦 公 室 。 7 4 年 起 ， 凡 中 華

跆 拳 道 男 、 女 代 表 隊 ， 進 軍 國 際 參 賽 ， 屢 獲 獎 牌 ， 為 國 爭 光

（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 2 0 0 7）。                     

六 、 中 華 民 國 參 加 國 際 錦 標 賽 歷 年 成 績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自 6 2 年 5 月 參 加 第 一 屆 世 界 錦 標 賽

開 始 ， 綜 合 二 十 餘 年 的 參 加 國 際 錦 標 賽 的 比 賽 成 績 ， 簡 要 說

明 如 表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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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 1：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參 加 國 際 錦 標 賽 成 績  

名 稱                    比 賽 成 績  

 國 際 世 界 錦 標 賽            1 9 7 3 年 5 月 2 5 日 至 2 7 日 參 加 漢

城 第 一 屆 世 界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 第  

一 屆 至 第 五 屆，均 是 男 生 組 參 賽 ，

因 受 國 際 政 治 干 預，第 二、六、七

屆 因 地 主 國 禁 止 我 代 表 隊 掛 國

旗，棄 權 參 賽。後 自 男 子 第 八 屆 、

女 子 第 一 屆 ， 至 1 9 9 9 年 男 子 第 十

四 屆 ， 女 子 第 七 屆 均 參 賽 。    

亞 洲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1 9 7 4 年 1 0 月 參 加 漢 城 亞 洲 第 一

屆 錦 標 賽 開 始 ， 第 一 至 六 屆 ， 男

子 組 參 賽 。   

自 1 9 8 6 年 開 始 ， 有 男 、 女 代 表

隊 參 賽 ， 舉 辦 共 十 四 屆 ， 其 中 第

二 、 三 屆 未 參 加 。  

 世 界 盃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第 一 屆 至 第 三 屆 ， 僅 男 子 隊 參

賽 ， 自 第 四 屆 ( 1 9 9 0 年 開 始 )， 組

男 、 女 代 表 隊 參 賽 。  

世 運 會 錦 標 賽            第 一 、 三 、 四 屆 參 加 ， 第 二 屆 未

參 加 。  

 世 大 專 運 動 錦 標 賽        共 參 加 五 次 比 賽 。  

 奧 運 跆 拳 道 示 範 賽        第 一 次 廿 四 屆 贏 得 二 金 三 銅 五

面 獎 牌 ， 第 二 次 廿 五 屆 贏 得 三 金

二 銅 五 面 獎 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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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 - 1：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參 加 國 際 錦 標 賽 成 績  

亞 運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十 二 、 十 三 屆 錦 標 賽 ， 選 手 表 現

優 異 ， 獲 國 人 肯 定 。  

亞 洲 體 育 節 錦 標 賽 贏 得 八 金 、 二 銀 、 三 銅 十 三 面 獎

牌 ， 團 體 成 績 雙 料 冠 軍 。  

奧 運 跆 拳 道 正 式 賽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男 女 各 獲 一 面

銅 牌；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 榮 獲 女 子

一 金 牌 ， 男 子 一 金 牌 一 銀 牌 ， 是

中 華 參 加 奧 運 史 上 第 一 及 第 二 面

金 牌； 2 0 0 8 北 京 奧 運 再 奪 二 面 銅

牌 。  

資 料 來 源 ： 取 自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 2 0 0 7）  

 

第 二 節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現 況 分 析  

一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基 本 資 料  

目 前 在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及 南 投 縣 體 育 會 跆 拳 道 委

員 會 登 記 有 案 之 跆 拳 道 館 共 有 1 1所 ， 其 現 有 之 教 練 數 約 4 5

人 ， 在 學 學 員 數 約 5 4 5名 ， 各 個 道 館 佔 地 坪 數 約 3 0坪 至 1 4 0

坪 ， 最 早 成 立 於 1 9 7 5年 ， 最 晚 者 於 2 0 0 8年 成 立（ 如 表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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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基 本 資 料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負 責 人  總 教 練  道 館 或 社 團

名 稱  

地 址  成 立 年

月  

賴 振 和  賴 振 和  
明 德 跆 拳 道

總 館  

南 投 縣 草 屯 鎮 敦 和

路 9 3 號  1 9 7 5 . 0 3

蕭 錦 聰  蕭 錦 聰  
中 華 跆 拳 道

總 館  

南 投 縣 草 屯 鎮 碧 山

南 路 1 7 1 巷 5 7 號  1 9 9 8 . 0 4

陳 南 榮  陳 南 榮  
虎 嘯 跆 拳 道

館  

南 投 縣 草 屯 鎮 正 榮

街 1 0 6 號  2 0 0 2 . 1 2

邱 國 烺  邱 國 烺  
民 生 跆 拳 道

訓 練 站  

南 投 市 彰 南 路 二 段

3 9 3 號 3 樓  1 9 9 8 . 0 4

魏 瑞 賢  魏 瑞 賢  
健 德 跆 拳 道

館  

南 投 市 彰 南 路 一 段

9 9 2 號  1 9 9 2 . 0 3

張 代 偉  蕭 錦 聰  
中 華 道 館 南

投 訓 練 站  

南 投 市 彰 南 路 二 段

5 7 5 巷 9 0 號  2 0 0 8 . 0 8

陳 信 如  陳 南 榮  
名 間 虎 嘯 跆

拳 道 館  

南 投 縣 名 間 鄉 新 民

村 新 民 巷 九 號  2 0 0 2 . 1 2

朱 建 安  許 平 和  
建 安 跆 拳 道

訓 練 站  

南 投 縣 竹 山 鎮 大 明

路 1 1 8 之 1 號  2 0 0 5 . 1 2

石 俊 衍  石 俊 衍  
集 集 跆 拳 道

館  

南 投 縣 集 集 鎮 玉 映

里 集 賢 街 3 9 0 號  1 9 9 8 . 0 4

葉 建 宏  葉 建 宏  
建 宏 跆 拳 道

訓 練 站  

南 投 縣 埔 里 鎮 八 德

路 2 9 3 號  2 0 0 2 . 0 4

林 遜 良  蕭 錦 聰  
埔 里 中 華 跆

拳 道 館  

南 投 縣 埔 里 鎮 愛 華

街 2 3 號  2 0 0 2 .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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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跆 拳 道 分 級 分 段 制 度 ：  

（ 一 ）分 級：跆 拳 道 依 據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規 定，區 分 為 八 級 ， 

在 晉 段 前 依 次 為 八 級 、 七 級 、 六 級 …..二 級 、 一 級 ， 道

帶 顏 色 每 二 級 一 個 顏 色，依 次 為 黃、藍、紅、紅 帶 黑 頭 。 

（ 二 ） 分 段 ： 區 分 為 九 段 ， 晉 段 以 後 ， 一 律 為 黑 帶 ， 並 在 帶

頭 以 黃 金 色 橫 紋 標 示 段 位 。  

級 數 為 全 國 協 會 認 證，段 位 以 上 由 全 國 協 會 及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認 證。晉 級 測 驗 由 五 段 以 上 教 練 即 可 進 行 測

驗，每 月 一 次  ( 紅 帶 以 上 需 二 個 月 )，晉 段 測 驗 由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分 區 辦 理，每 三 個 月 一 期。晉 升 三 段 以

前 並 無 年 齡 限 制，晉 升 四 段 則 需 年 滿 二 十 二 歲 以 上。升

段 則 採 年 資 與 年 齡 雙 軌 並 行 制 。  

    升 級 晉 段 測驗 項 目 為 型 場 、 足 技 、 對 練 、 擊 破 等 四

項 ， 五 段 以 上 另 加 跆 拳 道 相 關 論 文 （ 賴 秀 成 ， 1 9 8 4）。  

三 、 跆 拳 道 之 訓 練 、 比 賽 方 式 ：  

（ 一 ） 跆 拳 道 訓 練 方 式 ：  

1. 個 人 修 養 武 德 要 求 。  

2. 空 拳 、 空 踢 及 連 續 動 作 練 習 。  

3. 活 動 靶 及 沙 袋 踢 擊 練 習 。  

4. 型 （ 套 拳 ） 的 練 習 。  

5. 體 能 及 敏 捷 性 訓 練 。  

6. 對 打 練 習 （ 備 全 套 護 具 ， 含 頭 盔 、 護 胸 、 護 手 、

護 脛 、 護 檔 ） 增 進 意 志 力 ， 加 強 應 變 能 力 。  

（ 二 ） 跆 拳 道 比 賽 項 目 ：  

1. 依 體 重 分 級 對 練 比 賽 。  

2. 型 場 比 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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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擊 破 比 賽 。  

4 .  武 藝 技 能 競 賽 （ 綜 合 武 術 動 作 、 型 場 、 擊 破 、 跆

拳 舞 、 防 身 術 ）（ 蔡 明 志 ， 2 0 0 3）。  

四 、 跆 拳 道 學 習 費 用 ：  

（ 一 ） 學 費 ：  

1 .  跆 拳 道 館 ： 大 約 每 月 1 5 0 0 ~ 2 5 0 0 元 ， 依 地 區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 每 週 上 2 ~ 3 次 課 （ 張 家 銘 、 李 宜 錫 、

林 仁 彬 ， 2 0 0 4）。  

2 .  學 校 社 團 ： 由 道 館 義 務 教 學 或 整 學 期 收 鐘 點 費 方

式 ， 每 學 期 大 約 5 0 0 ~ 1 0 0 0 元 。 或 由 學 校 直 接 外 聘

教 練 ， 鐘 點 費 學 生 平 均 分 攤 ， 實 收 實 支 。  

（ 二 ） 升 級 晉 段 費 用 ： 升 級 每 晉 一 級 5 0 0 元 ， 晉 壹 段 3 0 0 0

元 ， 依 各 地 區 有 所 差 異 。  

（ 三 ）道 服、器 材 費：跆 拳 道 道 服 長 短 袖 大 約 每 套 1 0 0 0 元 ，

護 具 大 約 3 0 0 0 元，其 他 訓 練 器 材（ 手 套 、牙 套 …）非

必 要 自 購 。  

五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經 營 概 況  

跆 拳 道 運 動 在 國 內 之 發 展 已 有 了 非 常 穩 固 的 基 礎 ， 但 是

在 穩 定 發 展 中 也 隱 藏 著 一 些 危 機 與 困 境 ， 這 些 問 題 會 影 響 跆

拳 道 運 動 的 正 向 發 展 ， 甚 至 極 有 可 能 造 成 跆 拳 道 運 動 的 衰 敗

（ 蕭 錦 聰 ， 1 9 9 8）。  
跆 拳 道 館 是 屬 於 高 度 服 務 性 質 的 行 業 ， 因 此 相 當 地 重 視

顧 客 的 滿 意 度 ， 並 以 滿 足 顧 客 的 需 求 為 目 標 。 隨 著 市 場 的 激

烈 競 爭 以 及 消 費 者 消 費 意 識 的 提 昇 ， 「 顧 客 滿 意 度 」 已 經 成

為 當 今 企 業 經 營 之 一 大 利 器 。 學 員 滿 意 度 的 好 壞 對 跆 拳 道 館

經 營 者 的 影 響 則 不 容 忽 視 （ 楊 治 賢 ， 2 0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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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南 投 縣 各 個 道 館 均 有 協 助 中 小 學 校 園 跆 拳 道 之 訓 練

及 推 廣 ， 讓 這 一 項 武 術 運 動 ， 能 在 國 中 小 校 園 普 遍 推 廣 ， 使

更 多 學 生 對 於 跆 拳 道 運 動 有 正 確 的 認 知 與 瞭 解 ， 也 讓 更 多 學

生 因 接 觸 跆 拳 道 而 受 益 （ 蕭 錦 聰 ， 1 9 9 8）。  

 

第 三 節 消 費 者 行 為 理 論  

為 了 在 競 爭 的 市 場 中 致 勝 ， 現 今 全 球 的 企 業 都 採 用 「 消

費 者 為 王 」、「 顧 客 至 上 」等 理 念 作 為 經 營 的 導 向（ B l a c k w e l l ,  

M i n i a r d ,  &  E n g e l , 2 0 0 1 / 2 0 0 1） ， 不 可 諱 言 地 ， 消 費 者 的 採 購

決 定 了 企 業 的 銷 售 與 利 潤 （ 徐 達 光 ， 2 0 0 3） ， 因 此 ， 研 究 與

了 解 消 費 者 的 行 為 就 成 了 企 業 在 市 場 上 成 功 的 要 件 。  

一 、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定 義  

    表 2 - 3  消 費 者 行 為 定 義 相 關 文 獻 一 覽 表  

學 者  年 代  消 費 者 行 為 定 義  

Z l t m a n  &  

W a l l e n d o r f  

 

S c h i f f m a n  

&  K a n u k  

 

余 朝 權  

 

H a w k i n s、

B e s t & C o n e y  

 

1 9 8 3  

 

 

1 9 8 3  

 

 

1 9 9 1  

 

1 9 9 2  

 

 

消 費 者 行 為 是 一 種 行 為、過 程 及 存 在 於 社

會 關 係 中 的 個 人、群 體、組 織 獲 得 和 使 用

各 種 產 品、服 務 及 其 他 資 源 經 驗 的 結 果 。

消 費 者 行 為 即 消 費 者 為 了 滿 足 需 求，對 產

品、服 務 和 構 想 的 尋 求、購 買、使 用、評

價 和 處 理 等 行 為 表 現 。  

購 買 產 品 或 享 用 服 務 的 人 的 決 策 過 程 與

行 動 。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時 的 一 些 可 以 觀 察 與 觀 察

不 到 的 行 為，它 是 針 對 特 定 的 產 品 與 情 境

而 產 生，是 一 個 複 雜 而 多 面 向 的 過 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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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 - 3  消 費 者 行 為 定 義 相 關 文 獻 一 覽 表  

學 者  年 代  消 費 者 行 為 定 義  

 

王 志 剛  

、謝 文 雀  

譯  

 簡 貞 玉

譯  

 

 

 

方 世 榮  

 

榮 泰 生  

謝 文 雀  

 

姚 念 周  

楊 智 強  

 

 

鄧 勝 梁  

等 三 人  

 

1 9 9 5  

 

 

1 9 9 6  

 

 

 

 

1 9 9 8  

 

1 9 9 9  

2 0 0 1  

 

2 0 0 0  

2 0 0 2  

 

 

2 0 0 3  

是 擬 定 行 銷 策 略 的 依 據 。  

直 接 涉 及 、 取 得 、 消 費 及 處 置 產 品 與 服 務

的 所 有 活 動 ， 包 括 這 些 活 動 前 後 所 引 發 的

決 策 程 序 。  

消 費 者 行 為 乃 是 針 對 特 定 的 產 品 與 情 境 而

產 生 的 ， 也 就 是 說 ， 其 產 品 不 同 ， 其 購 買

與 消 費 行 為 就 會 不 同 ， 甚 至 相 同 的 產 品 ，

消 費 者 行 為 也 會 隨 使 用 者 的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 。  

消 費 者 行 為 是 在 購 買 與 使 用 產 品 或 享 用 服

務 時 ，  所 表 現 的 各 種 行 為 與 活 動 。  

人 們 在 購 買、使 用 產 品 的 決 策 過 程 與 行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是 人 們 進 行 取 得 、 消 費 和 處 置

產 品 與 服 務 的 活 動 。  

人 們 取 得 、 消 費 與 處 置 各 商 品 的 行 為 。  

消 費 者 為 滿 足 其 需 求 ， 對 產 品 和 服 務 行 為

所 產 生 的 搜 尋、認 知、評 估、購 買、使 用 、

評 價 等 一 連 串 決 策 形 成 的 心 路 歷 程 。  

消 費 者 為 滿 足 其 個 人 或 家 庭 生 活 的 需 要 ，

而 購 買 所 需 要 的 消 費 品 之 行 為 。  

林 靈 宏  2 0 0 3  消 費 者 在 搜 尋 、 評 估 、 購 買 、 使 用 和 處 理

一 項 產 品、服 務、和 理 念（ i d e a）時， 所 表

現 的 各 種 行 為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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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以 上 的 定 義 可 知 ， 消 費 者 行 為 是 在 購 買 與 使 用 產 品 或

享 用 服 務 時 ， 所 表 現 的 各 種 行 為 與 活 動 （ 方 世 榮 ， 1998） 。

消 費 者 行 為 學 包 含 的 範 圍 極 廣 ， 它 包 含 了 個 人 及 群 體 在 搜

尋 、 評 估 、 購 買 、 使 用 、 評 價 、 處 置 某 一 項 產 品 或 服 務 時 的

經 驗 ， 以 及 達 成 需 求 或 慾 望 的 滿 足 過 程 。  

二 、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因 素  

由 於 每 個 人 的 個 人 背 景 條 件，如 遺 傳 因 子、年 齡、性 別 、

家 庭 背 景 、 教 育 背 景 、 經 濟 背 景 ⋯  ⋯  等 之 不 同 ， 因 此 ，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行 為 也 就 因 人 而 異 ， 即 使 是 個 人 背 景 條 件 極 為 類

似 的 雙 胞 胎 ， 也 都 會 有 意 見 、 行 為 相 左 的 時 候 。 消 費 者 行 為

是 人 類 行 為 之 一 部 分 ， 自 然 也 是 形 形 色 色 ， 各 不 相 同 。 然 若

能 找 出 導 致 該 行 為 之 因 素 ， 當 有 助 於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瞭 解 。  

（ 一 ） H a w k i n s， B e s t和 C o n e y（ 1 9 9 2） 認 為 消 費 者 是 一 問 題

解 決 者 ， 此 問 題 來 自 於 他 們 的 生 活 型 態 的 維 持 或 改 變 。 有

許 多 因 素 可 以 影 響 生 活 型 態 ， 這 些 因 素 可 歸 類 為 兩 大 部

分 ：  

1 .外 部 影 響 ： 由 外 在 的 群 體 （ 可 大 可 小 ） 對 消 費 者 所 造 成

的 影 響，計 有 文 化、 價 值 觀 、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社 會 地 位 、

參 考 群 體 、 家 計 單 位 （ h o u s e h o l d） 等 。  

2 .內 部 影 響 ： 知 覺 、 學 習 與 記 憶 、 動 機 、 人 格 、 情 緒 等 。  

（ 二 ）余 朝 權（ 1 9 9 3）將 影 響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因 素 分 為 三 大 類 ，

分 別 是 ：  

1 .個 人 因 素：與 個 人 背 景 條 件 有 關 之 因 素，如 年 齡、性 別 、

家 庭 生 命 週 期（ f a m i l y  l i f e  c y c l e）、 種 族 、 職 業 、 所 得 、

教 育 程 度 、 社 會 階 層 、 居 住 地 點 等 。  

2.內 在 心 理 因 素：個 人 在 消 費 過 程 中，會 受 到 知 覺、動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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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格 、 學 習 、 態 度 等 五 個 重 要 的 心 理 因 素 的 影 響 ：  

（ 1） 知 覺 ： 「 個 人 選 擇 、 組 織 與 解 釋 外 來 情 報 以 產 生 其

內 心 世 界 的 一 種 過 程 」 ， 也 就 是 個 人 對 於 外 在 事 物 的

看 法 與 認 知 。  

（ 2） 動 機 ： 各 種 行 為 發 生 的 原 動 力 。  

（ 3） 學 習 ： 因 經 驗 而 產 生 ， 是 知 識 獲 得 或 行 為 改 變 的 歷

程 （ 張 春 興 ， 1 9 8 7） 。 在 行 銷 過 程 中 ， 重 複 購 買

行 為（ r e p e a t  p u r c h a s i n g  b e h a v i o r）便 與 學 習 有 相

當 關 聯 。  

（ 4） 態 度 ： 個 人 對 所 處 環 境 中 之 事 物 或 觀 念 所 抱 持 的 好

惡 反 應 。 例 如 對 於 某 新 型 產 品 思 考 與 感 覺 的 方

式 ， 並 進 而 影 響 行 為 。  

（ 5） 與 行 為 能 有 秩 序 連 結 之 內 在 心 理 特 徵 。 也 就 是 個 人

在 社 會 中 對 於 周 遭 環 境 之 人 與 物 所 表 現 出 的 持

續 、 一 致 的 感 受 或 反 應 ， 其 受 遺 傳 、 環 境 、 教

育 ⋯  ⋯  等 因 素 之 影 響 。  

3 .外 在 環 境 因 素 ： 因 外 在 環 境 的 因 素 而 影 響 個 人 ， 可 分 為

三 大 類 ：  

（ 1）文 化 因 素 ： 文 化 是 人 類 生 活 環 境 中 所 有 人 為 事 物 之

總 稱 。 不 同 文 化 的 人 可 能 會 表 現 出 不 同 的 行 為 。  

（ 2）社 會 因 素 ： 又 可 分 為 個 人 角 色 、 家 庭 因 素 、 社 會 價

值 觀 、 參 考 群 體 、 社 會 階 層 等 因 素 。  

（ 3）媒 體 因 素：即 大 眾 傳 播 工 具 對 於 行 為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由 上 可 知 ， 影 響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因 素 ， 可 大 致 分 為 兩 大 部

份 ， 一 部 份 來 自 個 體 本 身 ， 另 一 部 份 則 來 自 個 體 外 在 環 境 。

而 不 同 部 份 或 同 一 部 份 之 因 素 ， 亦 會 相 互 影 響 。 因 此 ， 在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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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時 候 ， 必 須 先 充 分 研 究 這 些 影 響 因 素 ， 以 及

各 因 素 之 間 的 相 互 影 響 。  

三 、 消 費 行 為 模 式 理 論  

長 期 以 來 ， 學 術 界 即 不 斷 地 試 圖 探 索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內

涵 ， 並 期 能 建 構 一 完 整 的 理 論 架 構 或 模 式 來 涵 蓋 及 解 釋 。 由

於 切 入 的 角 度 及 觀 點 不 同 ， 各 研 究 者 所 建 構 而 成 的 消 費 者 行

為 理 論 模 式 互 有 差 異 ， 較 為 一 般 研 究 者 所 熟 知 的 包 括 E. K. B.

模 式、 H o w a r d  –  S h e t h模 式、 K o t l e r  模 式 及 H o w a r d 模 式 等 。

其 中 ， E .  K .  B .模 式 自 1968 年 由E n g e l , K o l l a t ,  a n d  B l a c k w e l l  

等 人 提 出 ， 主 要 是 從 消 費 者 達 成 決 策 的 過 程 來 探 討 消 費 行

為 ， 其 經 過 多 次 修 正 ， 現 已 成 為 目 前 消 費 者 行 為 理 論 中 ， 較

為 清 晰 、 完 整 的 模 式 （ 范 智 明 ， 1 9 9 9） 。 此 模 式 係 由 六 個 決

策 程 序 階 段 所 構 成 ， 如 圖 2 - 1所 示 。  

（ 一 ） 確 認 問 題  

消 費 者 的 決 策 過 程 始 於 確 認 一 個 問 題 的 存 在 ， 當 消 費 者 認

為 理 想 的 情 況 與 實 際 的 現 象 有 了 差 異 以 後 ， 就 會 發 生 問 題

的 認 知 。 而 問 題 認 知 的 來 源 有 二 ： 外 在 刺 激 及 動 機 。  

（ 二 ） 資 訊 尋 求  

一 旦 消 費 者 確 認 問 題 之 後 ， 便 會 開 始 搜 尋 解 決 問 題 的 資

訊 。 如 果 資 訊 充 足 ， 則 會 根 據 資 訊 和 自 己 的 經 驗 ， 去 評 估

可 能 的 解 決 方 案 ； 如 果 資 訊 不 足 ， 則 會 透 過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 朋 友 的 意 見 和 行 銷 人 員 所 操 縱 的 因 素 ， 經 過 接 觸 、 注

意 和 接 受 後 得 到 資 訊 去 評 估 選 擇 的 方 案 。  

（ 三 ） 方 案 評 估  

當 消 費 者 資 訊 蒐 集 完 畢 之 後 ， 便 會 評 估 各 種 可 能 的 方 案 ，

來 達 成 購 買 決 策 。 方 案 評 估 則 有 兩 項 主 要 的 變 數 ： 1 .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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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則 ： 是 消 費 者 用 來 評 估 產 品 和 品 牌 的 標 準 ， 而 評 估 準 則

則 直 接 受 到 動 機 的 影 響 。 2 .信 念 ： 是 連 接 產 品 和 評 估 準 則

間 的 一 種 意 識 。 因 此 ， 信 念 的 形 成 和 改 變 是 行 銷 策 略 最 主

要 的 目 標 。  

（ 四 ） 購 買  

當 消 費 者 評 估 各 種 可 能 的 方 案 之 後 便 會 選 擇 一 個 最 適 合

的 方 案 並 採 取 購 買 行 動 。 消 費 者 遇 到 一 些 不 可 預 期 的 環 境

變 數 ， 如 所 得 改 變 、 家 庭 環 境 的 改 變 、 方 案 後 來 的 不 可 行

等 因 素 ， 則 消 費 者 會 保 留 原 來 的 意 願 ， 以 後 再 購 買 或 選 擇

新 的 方 案 。  

（ 五 ） 消 費  

當 消 費 者 購 買 產 品 或 服 務 之 後 ， 便 開 始 使 用 或 消 費 這 些 產

品 或 服 務 。  

（ 六 ） 結 果  

消 費 者 作 了 選 擇 之 後 則 有 兩 種 可 能 的 結 果 ： 1 .滿 意 ： 其 先

前 的 信 仰 和 態 度 所 導 致 滿 意 的 結 果 ， 此 結 果 會 導 入 其 訊 息

和 經 驗 之 中 ， 亦 就 是 存 入 記 憶 之 中 ， 並 且 影 響 將 來 的 購 買

決 策 ； 2 . 不 滿 意 認 知 失 調 ： 則消 費 者 會 懷 疑 過 去 的 信 念 ，

若 懷 疑 自 己 所 做 的 決 定 而 產 生 不 滿 意 ， 則 會 產 生 認 知 失

調 ， 並 明 白 其 他 方 案 可 能 有 符 合 他 所 需 要 的 產 品 屬 性 ， 因

此 ， 他 會 繼 續 蒐 集 情 報 ， 以 蒐 求 最 滿 意 的 方 案 。  

E K B  模 式 是 目 前 消 費 者 行 為 理 論 中，發 展 較 為 清 晰 且 詳

盡 完 整 的 一 個 模 式 （ 陳 學 綿 ， 2 0 0 1  ） 。 由 於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等 變 項 ，

因 此 採 用 此 一 模 式 作 為 理 論 探 討 之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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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入          資 訊 處 理         決 策 過 程       影 響 決 策 程 序 變 數 
                                  
 
 
 
 
 
 
 
 
 
 
 
 
 
 
 
 
 

 

 

圖  2 - 1   E K B修 正 後 之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陳 學 綿 （ 2001）  舞 蹈 才 藝 班 消 費 者 之行 為 研 究

─ 以 臺 中 市 綿 綿 舞 蹈 班 為 例 。 頁 1 6。  

四 、 小 結  

    綜 合 以 上 消 費 者 的定 義 可 知 ， 消 費 者 行 為 包 含 了 個 人 及

群 體 在 搜 尋 、 評 估 、 購 買 、 使 用 、 評 價 、 處 置 某 一 項 產 品 或

服 務 時 的 經 驗 ， 以 及 達 成 需 求 或 慾 望 的 滿 足 過 程 。 由 於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等 變 項 ， 因 此 採 用 圖 2 - 1  E K B 之 模 式 作 為 理 論 探 討 之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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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動 機 理 論  

讓 消 費 者 願 意 消 費 購 買 一 項 產 品 的 因 素 眾 多 ， 其 中 動 機

一 項 是 非 常 重 要 ， 並 且 無 法 忽 視 的 原 因 。 有 了 動 機 ， 才 能 產

生 力 量 去 進 行 一 種 行 為 。 動 機 可 說 是 行 為 發 生 的 基 礎 。  

一 、 動 機 的 意 義  

「 動 機 」 並 沒 有 一 種 被 普 遍 接 受 的 定 義 ， 但 大 部 份 的 定

義 都 有 兩 個 共 同 點 ， 首 先 涉 及 人 類 想 要 滿 足 的 需 求 ， 其 次 動

機 是 促 使 人 們 採 取 行 動 的 一 種 動 力 （ 林 靈 宏 ， 1 9 9 4） 。  

動 機 是 產 生 行 為 的 原 動 力 ， 也 是 決 定 人 類 行 為 最 主 要 的

因 素 ， 人 類 若 缺 乏 動 機 ， 將 無 以 產 生 或 採 取 行 動 。 因 此 ， 任

何 行 為 都 是 由 動 機 引 發 的 ， 個 人 的 消 費 行 為 亦 源 自 於 購 買 的

動 機 。 此 外 ， 動 機 又 來 自 於 個 人 的 需 求 ， 與 內 外 在 的 刺 激 。

由 於 個 人 有 了 需 要 滿 足 的 慾 望 和 受 到 刺 激 ， 而 產 生 了 動 機 ，

並 引 發 了 行 為 （ 林 欽 榮 ， 2 0 0 2） 。  

表  2 - 4  動 機 定 義 相 關 文 獻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動 機 定 義  

K e l l e r  

 

 

 

張 春 興  

 

 

劉 兆 明  

 

1 9 8 3  

 

 

 

1 9 8 7  

 

 

1 9 9 3  

 

指 出 動 機 是 重 要 且 直 接 的 行 為 ， 也 就 是 說

當 人 面 臨 到 獲 得 或 避 免 某 種 經 驗 或 目 標 時

人 們 會 做 的 選 擇 ， 是 一 種 他 們 會 運 用 做 某

些 方 面 的 努 力 程 度 。  

動 機 是 指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 維 持 已 引 起 的 活

動 ， 並 導 使 該 種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進 行 的

一 種 內 在 歷 程 。  

認 為 動 機 可 視 為 一 個 由 動 機 來 源 引 發 心 理

現 象 ， 促 成 努 力 及 其 他 衍 生 後 果 的 歷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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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表  2 - 4  動 機 定 義 相 關 文 獻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動 機 定 義  

葉 日 武  1 9 9 7  促 成 某 種 行 動 並 提 供 行 動 方 向 的 內 在 力

量 ， 促 使 我 們 從 事 某 種 行 為 的 無 形 因 素 。

榮 泰 生  2 0 0 4  認 為 動 機 是 一 種 導 引 個 人 活 動 朝 向 需 求 滿

足 或 目 標 達 成 的 驅 動 力 。  

簡 曜 輝 等

譯  

 

 

許 樹 淵  

 

 

楊 智 強  

1 9 9 9  

 

 

 

2 0 0 0  

 

 

2 0 0 2  

動 機 是 個 體 努 力 的 方 向 和 強 度 。 努 力 的 方

向 是 有 關 一 個 人 是 否 尋 求 方 法 ， 或 者 被 吸

引 到 某 些 情 境 。 努 力 的 強 度 是 有 關 一 個 人

在 特 定 的 情 境 付 出 多 少 努 力 。  

認 為 動 機 是 一 種 意 識 ， 一 種 驅 力 ， 人 的 行

為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 都 有 它 的 動 機 ， 激 勵 他

去 從 事 某 項 活 動 。  

個 體 為 滿 足 其 內 在 需 求 ， 而 產 生 影 響 其 外

在 行 為 的 驅 動 力 量 。  

盧 俊 宏  

 

2 0 0 3  

 

動 機 是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並 維 持 此 項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進 行 的 內 在 歷 程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綜 合 上 述 學 者 對動 機 的 定 義 ， 本 研 究 認 為 動 機 為 個 人 消

費 行 為 的 起 源 ， 亦 是 導 引 個 人 活 動 朝 向 需 求 滿 足 或 目 標 達 成

的 驅 動 力 。 由 於 個 人 有 了 需 要 滿 足 的 慾 望 和 受 到 刺 激 ， 而 產

生 了 動 機 ， 並 引 發 了 行 為  

二 、 動 機 理 論  

（ 一 ） F r e u d 的 動 機 理 論  

F r e u d 把 動 機 視 為 三 種 心 理能 量 系 統 的 綜 合 ， 這 三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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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能 量 系 統 是 原 我（ i d）、自 我（ e g o）及 超 我（ s u p e r e g o）。

行 為 是 這 三 種 系 統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 所 謂 原 我 是 指 個 人 的 攻

擊 性 、 破 壞 性 及 追 求 快 樂 的 衝 動 ， 這 是 與 生 俱 來 的 。 而 超 我

是 指 社 會 的 道 德 規 範 及 個 人 的 良 心 ， 其 作 用 的 方 向 ， 剛 好 與

原 我 相 反，目 的 在 壓 抑 原 我 的 作 用。而 自 我 則 遵 從 現 實 原 則，

以 調 和 原 我 及 超 我 間 的 衝 突 ， 並 表 現 出 理 性 化 的 行 為 。 由 於

自 我 對 原 我 及 超 我 控 制 的 程 度 ， 每 個 人 不 一 樣 ， 所 以 每 個 人

的 興 趣 、 動 機 及 行 為 也 就 有 所 差 異 （ 鄭 伯 勳 ， 1 9 9 2） 。  

F r e u d 認 為 人 類 行 為 的 心 理力 量 通 常 是 不 自 覺 的 ， 他 指

出 人 在 成 長 過 程 中 花 費 許 多 經 歷 在 壓 抑 自 己 ， 接 受 社 會 的 規

範 。 這 些 自 我 抑 制 的 力 量 並 沒 有 消 除 或 完 全 的 控 制 ， 它 們 變

成 夢 境 ， 而 在 無 意 中 說 出 來 ， 或 是 產 生 不 自 覺 的 行 為 。 因 此

個 人 並 不 能 瞭 解 自 己 的 真 正 動 機 。  

（ 二 ） M a s l o w 的 動 機 理 論  

在 眾 多 的 理 論 中 ， 最 有 名 與 受 肯 定 的 是 M a s l o w 的 需

求 層 次 理 論 （ h i e r a r c h y  o f  n e e d s  t h e o r y） 。 馬 斯 洛 強 調 內 在

動 機 的 重 要 ， 而 以 不 同 層 次 的 需 求 來 解 釋 人 類 的 動 機 ， 他 認

為 這 種 需 求 的 先 後 順 序 是 固 定 的 ， 在 低 層 次 （ 較 基 本 ） 的 需

求 沒 有 滿 足 前 ， 不 會 產 生 更 高 層 次 的 需 求 。 行 銷 人 員 可 以 把

這 些 需 求 與 產 品 或 服 務 可 以 提 供 的 利 益 結 合 ， 以 滿 足 顧 客 特

定 的 需 求 （ 林 欽 榮 ， 2 0 0 2） 。  
M a s l o w於 1954年 提 出 層 次 需 求 理 論，以 下 列 五個 不 同 層

次 的 需 求 來 解 釋 人 類 所 有 的 行 為 。  

（ 一 ）生 理 需 求（ p h y s i o l o g i c a l  n e e d s）：人 類 最 基 本 的 需 求 ，

包 括 維 持 個 體 生 存 所 需 的 各 種 資 源，滿 足 人 類 免 於 饑 餓 、

口 渴 ， 如 食 物 、 水 、 性 、 睡 眠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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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安 全 需 求（ s a f e t y  n e e d s）：主 要 在 於 免 於 焦 慮、恐 懼 、

危 險，使 自 己 能 有 保 護、依 靠 而 感 到 安 全，包 括 安 全 感 、

穩 定 性 、 秩 序 與 在 社 會 環 境 中 的 人 身 安 全 。  

（ 三 ）愛 與 隸 屬 的 需 求（ l o v e  a n d  b e l o n g i n g n e s s  n e e d s）： 主

要 是 要 接 近 他 人、團 體，且 能 為 他 人 接 受 與 他 人 互 相 關 懷

與 愛 護，包 括 社 交、情 感、愛 與 被 愛 和 與 他 人 建 立 親 密 的

關 係 。  

（ 四 ）尊 重 的 需 求（ e s t e e m  n e e d s）： 要 尊 重 自 己 ， 也 要 獲 得

別 人 的 尊 重，以 使 自 己 感 覺 有 價 值，如 成 就 感、成 功、自

重 等 。  

（ 五 ） 自 我 實 現 的 需 求 （ s e l f - a c t u a l i z a t i o n  n e e d s） ： 主 要 在

求 完 全 及 展 現 自 己 的 特 質，以 實 現 自 我 的 潛 能，充 分 發 揮

自 己 的 能 力 ， 發 展 自 我 。  

這 些 層 次 的 分 類 如 圖 所 示 ：  

 

自 尊 需 求  
（ 受 尊 重 、 被 肯 定 、 具

地 位 ）  

社 會 需 求  
 
（ 愛 與 隸 屬 ）  

安 全 需 求  
 

（ 保 障 、 穩 定 ）  

生 理 需 求  
 

（ 食 物 、 水 、 睡 眠 、 性 ）  

               圖2 - 2 M a s l o w  的 需 求 層 次 理 論 圖  

自 我 實 現 需 求  
（ 自 我 滿 足、豐 富

經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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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H e r z b e r g 的 雙 因 子 論  

H e r z b e r g 提 出 之 雙 因 子 論 ， 是 首 次 將 動 機 研 究 與 實

務 工 作 結 合 之 研 究 ， 透 過 對 工 作 者 的 直 接 調 查 ， 獲 得 其 欲 從

工 作 中 所 獲 得 的 回 饋 。 理 論 認 為 ， 個 人 工 作 之 滿 足 與 否 ， 應

再 細 分 為 「 不 滿 足 -無 不 滿 足 」 及 「滿 足 -無 滿 足 」 兩 個 連 續

向 度，前 者 又 稱 為 保 健 因 子（ h y g i e n e  f a c t o r s），屬 個 人 外 部

性 的 需 求 ， 個 人 可 藉 由 外 部 環 境 之 提 供 物 來 滿 足 ； 後 者 又 稱

為 激 勵 因 子（ m o t i v a t o r s），屬 個 人 內 部 性 的 需 求，個 人 藉 由

滿 足 其 內 在 需 求 來 達 成 （ 黃 恆 獎 、 王 仕 茹 、 李 文 瑞 2 0 0 7） 。  
綜 合 以 上 所 述 ， 動 機 起 點 來 自 需 求 的 確 認 或 激 發 ， 當 現

實 的 狀 況 與 期 望 狀 況 間 有 落 差 時 ， 需 求 就 會 產 生 （ 向 令 平 ，

2 0 0 4） ， 而 需 求 就 是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原 動 力 ， 因 此 消 費 者 需 求

能 否 得 到 滿 足 將 是 影 響 產 品 銷 售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三 、 參 與 動 機 相 關 研 究  

   有 關 運 動 消 費 者 參 與 動 機 之 研 究，在 國 內 頗 多 學 者 研 究 ，

玆 將 幾 位 學 者 之 研 究 彙 整 如 下 : 

表 2 - 5  國 內 學 者 有 關 參 與 動 機 研 究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參 與 動 機 構 面  

黃 士 鑑  

 

 

陳 秀 華  

 

 

1 9 9 1  

 

 

1 9 9 3  

 

 

企 業 經 理 人 休 閒

俱 樂 部 消 費 行 為

之 研 究  

健 康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主 要 動 機 ： 身 份 地 位 、 便

利 聯 誼 、 解 壓 健 身  

 

動 機 因 素 ： 健 康 與 適 能 、

知 性 的 追 求 、 成 就 性 需

求 、 社 會 性 需 求 、 刺 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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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 - 5  國 內 學 者 有 關 參 與 動 機 研 究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參 與 動 機 構 面  

 

陳 文 長  

 

 

 

戴 遐 齡  

 

 

 

 

陳 學 綿  

 

 

程 俊 堅  

 

 

楊 書 銘  

 

 

唐 國 峰   

、杜 俊 良  

 

 

 

1 9 9 5  

 

 

 

1 9 9 5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5  

 

 

 

 

大 學 生 運 動 性 休

閒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之 信 度 與 效 度 分

析  

台 北 市 高 爾 夫 練

習 場 運 動 參 與 者

參 與 動 機 與 行 為  

 

 

舞 蹈 才 藝 班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雲 林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行 為 之

研 究  

休 閒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冠 源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相 關

研 究  

 

避 免  

動 機 因 素 ： 健 康 適 能 、 心

理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 刺 激

避 免 、 知 識 需 求  

 

動 機 因 素 ： 健 康 與 適 能 、

獲 得 成 就 感 、 提 升 社 會 地

位 、 球 場 氣 氛 及 服 務 、 休

閒 娛 樂 、 自 我 成 就 、 便 利

實 惠  

動 機 因 素 ： 社 會 需 求 、 身

心 健 康 需 求 、 知 性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愛 與 隸 屬 需 求

參 與 動 機 ： 紓 解 生 活 壓

力 、 學 習 跆 拳 道 技 能 、 自

我 實 現 、 增 進 身 體 健 康  

參 與 動 機 ： 休 閒 娛 樂 、 社

會 活 動 、 身 心 健 康 、 自 我

實 現  

參 與 動 機 ： 休 閒 娛 樂 、 社

會 活 動 、 身 心 健 康 、 自 我

實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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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 - 5  國 內 學 者 有 關 參 與 動 機 研 究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參 與 動 機 構 面  

陳 挺 豪  

、廖 焜 福  

、蘇 福 新  

2 0 0 5  

 

羽 球 運 動 者 參 與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整 體 評 估 之 研 究  

參 與 動 機 ： 健 康 體 適 能 、

知 性 需 求 、 社 交 參 與 、 技

能 認 知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四 、 小 結  

綜 合 以 上 動 機 理 論 與 相 關 文 獻 ， 動 機 是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原

動 力 ， 因 此 ， 消 費 者 的 動 機 能 否 得 到 滿 足 將 是 影 響 產 品 銷 售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之 參 與 動 機 ， 以

M a s l o w 的 動 機 理 論 為 基 礎 ， 以 不 同層 次 的 需 求 來 解 釋 人 類

的 動 機 。  

 

第 五 節 體 驗 程 度  

一 、 消 費 體 驗 （ c o n s u m p t i o n  e x p e r i e n c e）  

體 驗（ E x p e r i e n c e）源 自 拉 丁 語 ” E x p e r i e n t i a ”，意 指 探 查、

試 驗 之 意 。 依 照 亞 里 斯 多 德 解 釋 為 其 有 感 覺 記 憶 ， 許 多 次 同

樣 的 記 憶 形 成 的 經 驗 ， 即 為 體 驗 （ 阮 聘 茹 ， 2001） 。  

在 行 銷 與 消 費 研 究 中 ， 「 消 費 體 驗 」 的 研 究 已 有 一 段 很

長 的 歷 史 發 展 。 N o r r i s（ 1 9 4 1） 即 強 調 物 品 的 服 務 ， 而 非 只

重 視 物 品 本 身 。 隨 後 有 愈 來 愈 多 的 理 論 出 現 ， 其 中 A l d e r s o n

（ 1 9 5 7） 認 為 顧 客 價 值 是 在 於 消 費 體 驗 。 T o f f l e r（ 1 9 7 0） 則

特 別 強 調 「 消 費 體 驗 」 的 觀 念 與 重 要 性 。  

A b b o t t（ 1 9 9 5） 指 出 ， 所 有 產 品 所 履 行 的 服 務 只 是 在 提

供 一 種 消 費 體 驗 ， 消 費 者 所 渴 望 的 不 是 產 品 而 是 一 種 體 驗 滿

足 ， 它 亦 連 結 到 人 的 內 在 世 界 和 外 在 世 界 的 經 濟 活 動 。



 31

S c h m i t t（ 1 9 9 9）認 為 ， 消 費 體 驗 是 發 生 於 消 費 者 對 某 些 刺 激

（ 例 如 購 買 前 與 購 買 後 企 業 進 行 的 行 銷 努 力 ） 回 應 的 個 別 事

件 。 體 驗 包 含 整 個 生 活 本 質 。 通 常 是 由 事 件 的 直 接 觀 察 或 是

參 與 造 成 的 ， 不 論 事 件 是 真 實 的 、 如 夢 般 的 、 或 是 虛 擬 的 。

體 驗 通 常 不 是 自 發 的 ， 而 是 誘 發 的 。 B l a c k w e l l ,  M i n i a r d ,  a n d  

E n g e l（ 2 0 0 1）則 強 調，消 費 者 的 消 費 體 驗 實 現 程 度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消 費 後 的 評 估 ， 亦 即 會 關 係 到 消 費 者 的 滿 意 與 否 。 好 的

消 費 體 驗 會 產 生 有 力 的 口 碑 溝 通 ， 負 面 的 消 費 體 驗 則 不 僅 使

重 購 者 減 少 ， 也 會 使 消 費 者 在 和 他 人 討 論 時 有 負 面 的 評 價 。  

H i r s c h m a n  a n d  H o l b r o o k（ 1 9 8 2）認 為 愉 快 的 消 費 以 及 消

費 行 為 的 體 驗 是 很 重 要 的 。 並 提 出 消 費 體 驗 包 含 ： 幻 想

（ f a n t a s i e s）、 情 感（ f e e l i n g s）、 愉 悅（ f u n）， 簡 稱 為 3 F。

H o l b r o o k  a n d  H i r s c h m a n繼 續 將 這 概 念 延 伸 成 愉 悅 消 費 的 探

討 ， 就 顧 客 購 物 的 幻 想 、 情 感 、 愉 悅 的 體 驗 觀 點 來 分 析 消 費

者 行 為 ， 過 去 行 銷 及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研 究 ， 多 採 「 資 訊 處 理 」

的 觀 點，而 忽 略 了 許 多 如 休 閒 活 動、美 感 及 情 感 反 應 等 現 象，

因 此 ， 提 出 「 消 費 體 驗 」 的 觀 點 。  

廖 俊 儒 （ 2 0 0 4） 認 為 「 消 費 體 驗 」 是 由 消 費 者 親 自 參 與

或 接 觸 到 消 費 活 動 的 刺 激 後 所 產 生 的 回 應 ， 其 應 是 一 種 認 知

和 感 受 。 好 的 體 驗 若 能 經 由 行 銷 人 員 加 以 誘 發 ， 使 消 費 者 獲

得 滿 足 ， 則 將 可 成 為 消 費 者 評 估 滿 意 與 否 的 重 要 依 據 ， 進 而

做 為 維 持 顧 客 忠 誠 的 策 略 之 一 。  

二 、 體 驗 行 銷  

    S c h m i t t  （ 1 9 9 9） 所 指 出 的 體 驗 行 銷 論 點 主 要 是 其 認 為

在 目 前 的 各 種 市 場 與 產 業 、 各 個 組 織 已 經 轉 向 使 用 體 驗 行 銷

技 巧 開 發 新 產 品 、 與 顧 客 溝 通 ， 此 外 它 也 用 之 於 改 善 銷 售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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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 選 擇 企 業 夥 伴 、 設 計 零 售 環 境 和 建 立 網 站 。 愈 來 愈 多 的

行 銷 人 員 從 傳 統 的 性 能 與 效 益 行 銷 ， 變 成 為 顧 客 創 造 體 驗 。

今 日 的 顧 客 已 將 產 品 性 能 與 效 益 、 品 質 、 與 一 個 正 面 的 品 牌

形 象 視 為 理 所 當 然 的 事 。 顧 客 進 一 步 想 要 的 是 令 他 們 感 官 暈

眩、能 觸 動 他 們 的 心、與 刺 激 他 們 心 思 的 產 品 或 行 銷 活 動 案。

顧 客 想 要 的 是 與 他 們 相 關 ， 而 且 能 夠 與 他 們 的 生 活 型 態 結 合

的 產 品 與 行 銷 活 動 案 。 因 此 ， 企 業 成 功 的 條 件 是 為 顧 客 創 造

有 價 值 的 體 驗 ， 如 果 它 是 個 好 的 體 驗 ， 顧 客 將 因 此 而 感 謝 ，

並 對 企 業 忠 誠 。 於 是 ， S c h m i t t  提 出 了 策 略 體 驗 模 組 的 概 念

與 方 法 ， 做 為 創 造 顧 客 體 驗 的 參 考 。  

表 2 - 6傳 統 行 銷 與 體 驗 行 銷 之 對 照  

關 鍵 特 性  傳 統 行 銷   體 驗 行 銷  

著 重 點   

 

產 品 分 類 與 競 爭  

顧 客  

市 場 研 究  

專 注 功 能 上 的 性

能 與 效 益  

狹 隘 的 定 義  

理 性 決 策 者  

分 析 、 定 量 、 口

語 的 方 法  

焦 點 在 顧 客 體 驗 上  

 

檢 驗 消 費 情 境  

理 性 與 感 性 兼 具  

方 法 與 工 具 是 多 元 的  

資 料 來 源 ： S c h m i t t， B . H .（ 1 9 9 9） .體 驗 行 銷 （ 王 育 英 、 梁

曉 鶯 ） ， 1 7－ 3 4。 台 北 ： 經 典 傳 訊 。  
三 、 體 驗 行 銷 的 策 略 基 礎 － 策 略 體 驗 模 組  

S c h m i t t（ 1 9 9 9）強 調 體 驗 行 銷 的 核 心 ， 是 為 顧 客 創 造 不

同 的 體 驗 形 式 ， 其 最 終 目 標 是 為 顧 客 創 造 策 略 性 的 整 體 體

驗 ， 採 用 的 方 式 是 提 供 感 官 （ s e n s e） 、 情 感 （ f e e l） 、 思 考

（ t h i n k） 、 行 動 （ a c t） 與 關 聯 （ r e l a t e） 五 種 不 同 的 策 略 體

驗 模 組 。 其 體 驗 內 容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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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感 官 體 驗  

     感 官 行 銷 是 以 五種 感 官 為 訴 求 － 視 覺、聽 覺、嗅 覺、味

覺 與 觸 覺 。 感 官 行 銷 活 動 案 的 大 致 目 的 是 經 由 知 覺 刺 激 ， 提

供 美 學 的 愉 悅、興 奮、美 麗 與 滿 足。透 過 刺 激 － 過 程 － 結 果 ，

完 成 感 官 衝 擊 的 模 式 。 刺 激 來 自 生 動 的 、 有 意 義 的 環 境 改 變

而 產 生 ； 過 程 則 有 三 個 不 同 層 級 的 應 用 原 則 ： 形 式 原 則 、 體

驗 媒 介 運 用 原 則 、 認 知 一 致 性 及 知 覺 多 樣 性 原 則 ； 結 果 為 來

自 於 顧 客 用 於 描 述 知 覺 回 應 的 辭 彙 。  

（ 二 ）  情 感 體 驗  

    情 感 行 銷 訴 求 顧客 內 在 的 感 情 與 情 緒 ， 目 標 是 創 造 情 感

體 驗 ， 其 範 圍 由 品 牌 與 溫 和 正 面 心 情 的 連 結 、 到 歡 樂 驕 傲 的

強 烈 情 緒 。 情 感 行 銷 運 作 需 要 的 是 ， 真 正 了 解 什 麼 刺 激 可 以

引 起 何 種 情 緒 ， 以 及 促 使 消 費 者 自 動 的 參 與 。  

（ 三 ）  思 考 體 驗  

    思 考 體 驗 訴 求 智力 ， 目 標 是 以 創 意 的 方 式 使 顧 客 創 造 認

知 與 解 決 問 題 的 體 驗 ， 經 由 引 起 顧 客 對 一 個 公 司 與 其 品 牌 ，

從 事 較 費 心 與 具 創 意 的 思 考 ， 促 使 他 們 對 企 業 與 產 品 重 新 進

行 評 估 ， 涉 入 參 與 ， 企 業 造 成 典 範 移 轉 。 其 過 程 是 由 驚 奇 、

誘 發 到 刺 激 。  

S c h m i t t指 出 思 考 體 驗 的 形 式 又 可 分 為 集 中 與 分 散 兩 種

類 型： 1、集 中 思 考 需 要 一 些 明 確 的 議 題 清 單，與 清 楚 的 任 務

說 明 ， 行 銷 方 式 必 須 具 有 方 向 性 ， 活 動 方 案 必 須 精 確 傳 達 訊

息，告 訴 顧 客 應 該 如 何 思 索 面 前 的 選 擇。 2、分 散 思 考 運 用 聯

想 活 動 （ 如 串 聯 品 牌 名 稱 ） ， 以 及 視 覺 形 象 （ 如 圖 片 、 顏 色

提 示 ） ， 因 此 當 顧 客 也 獲 得 相 關 產 品 知 識 ， 才 能 了 解 誘 發 這

些 分 散 思 考 的 訴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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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行 動 體 驗  

    行 動 行 銷 是 影 響身 體 的 有 形 體 驗 、 生 活 型 態 與 互 動 。 藉

由 增 加 身 體 體 驗 ， 指 出 做 事 的 替 代 方 法 、 替 代 的 生 活 型 態 與

互 動 ， 並 豐 富 消 費 者 的 生 活 。 行 動 體 驗 強 調 創 造 、 身 體 較 長

期 的 行 為 模 式 與 生 活 型 態 相 關 的 顧 客 體 驗 ， 也 包 括 與 他 人 互

動 結 果 所 發 生 的 體 驗 ， 傳 統 行 銷 探 討 消 費 者 行 為 時 ， 經 常 將

焦 點 放 在 區 隔 、 分 類 、 或 預 估 行 為 與 生 活 型 態 上 ， 而 行 動 行

銷 則 更 強 調 實 質 身 體 體 驗 、 原 動 行 動 （ 無 意 識 的 行 為 ） 、 環

境 對 身 體 慾 望 的 影 響 、 生 活 型 態 對 於 行 為 的 改 變 （ S c h m i t t ,  

1 9 9 9） 。  

（ 五 ）  關 聯 體 驗  

    包 含 感 官 、 情 感、 思 考 、 行 動 四 個 層 面 的 體 驗 ， 訴 求 讓

個 人 與 理 想 自 我 、 他 人 、 或 是 文 化 產 生 關 連 ， 目 標 是 建 立 強

而 有 力 的 品 牌 關 係 與 品 牌 社 群 。 提 供 社 會 文 化 的 意 義 與 消 費

者 互 動 ， 產 生 具 影 響 力 的 體 驗 ， 為 消 費 者 創 造 一 個 獨 到 的 社

會 識 別 。 關 聯 體 驗 藉 由 將 個 人 反 射 於 一 個 廣 泛 的 社 會 與 文 化

的 環 境 ， 超 越 個 人 的 感 覺 、 感 情 、 認 知 與 行 動 （ S c h m i t t ,  

1 9 9 9） 。 因 此 ，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外 部 影 響 因 素 對 於 關 聯 體 驗 的

形 成 是 息 息 相 關 的 。  

 

 

 

 

 

 

圖 2-3 策 略 體驗 模 組  

 

策 略 體 驗 模 組  

感 官 S e n s e 

行 動 A c t 

關 聯 R e l a t e 

思 考 T h i n k 

情 感 F e 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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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體 驗 行 銷 的 執 行 工 具 － 體 驗 媒 介  

體 驗 媒 介 是 體 驗 行 銷 的 戰 術 工 具 ， 當 要 創 造 一 個 感 官 、

情 感 、 思 考 、 行 動 、 或 是 關 聯 活 動 的 方 案 時 ， 必 須 利 用 體 驗

媒 介 做 為 戰 術 的 執 行 組 合，其 包 含 了 溝 通、視 覺 口 語 的 識 別、

產 品 呈 現、共 同 建 立 品 牌、空 間 環 境、網 站 與 電 子 媒 體 及 人 。 

（ 一 ） 溝 通 媒 介：包 括 廣 告、公 司 外 部 與 內 部 溝 通（ 如 雜 誌

型 廣 告 目 錄 、 小 冊 子 與 新 聞 稿 、 年 報 等 ） 、 以 及 品 牌 化

的 公 共 關 係 活 動 案 。  

（ 二 ） 視 覺 口 語 識 別 媒 介：包 含 名 稱、商 標 與 標 誌 系 統，視

覺 口 語 識 別 是 所 謂 的 企 業 識 別 顧 問 最 主 要 的 領 域 。  

（ 三 ） 產 品 呈 現：包 括 產 品 設 計、 包 裝、 以 及 品 牌 吉 祥 物 。 

（ 四 ） 共 同 建 立 品 牌：包 括 事 件 行 銷 與 贊 助、同 盟 與 合 作 、

授 權 使 用 、 電 影 中 產 品 露 臉 、 以 及 合 作 活 動 案 等 形 式 。  

（ 五 ） 空 間 環 境 媒 介：包 括 建 築 物、辦 公 室、工 廠 空 間、零

售 與 公 共 空 間 、 體 驗 行 銷 的 策 略 計 畫 以 及 商 展 攤 位 。  

（ 六 ） 網 站 與 電 子 媒 體：網 際 網 路 的 互 動 能 力，為 許 多 創 造

顧 客 體 驗 的 公 司 提 供 一 個 理 想 論 壇 ， 其 亦 可 改 變 迄 今 所

熟 悉 的 溝 通 、 互 動 、 或 是 交 易 體 驗 。  

（ 七 ） 人：人 是 一 個 非 常 有 力 的 體 驗 媒 介，其 包 含 銷 售 人 員、

公 司 代 表 、 顧 客 服 務 提 供 者 ， 以 及 任 何 可 以 與 公 司 或 是

品 牌 連 結 的 人 。  

將 策 略 體 驗 模 組 與 體 驗 媒 介 結 合 ， 可 建 構 成 「 體 驗 矩

陣 」 ， 做 為 體 驗 行 銷 的 主 要 策 略 規 劃 工 具 ， 如 圖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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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驗 媒 介  

 溝 通  識 別  產 品 共 同

建 立

品 牌

環 境 網 站 人  

感 官         

情 感    體 驗 行 銷 的    

思 考     策 略 計 畫   

行 動         

 

 

策

略

體

驗

模

組  關 聯         

圖 2 - 4 體 驗 矩 陣 圖  

資 料 來 源 ： S c h m i t t ,  B .  H .  ( 1 9 9 9 ) . 體 驗 行 銷 （ 王 育 英 、 梁 曉

鶯 ） ， 9 9 頁 。 台 北 ： 經 典 傳 訊 。  

 

四 、  消 費 者 體 驗 之 相 關 研 究  

以 下 將 近 幾 年 有 關 消 費 者 體 驗 的 研 究 加 以 整 理，如 表 2 - 7 

所 示 。  

表 2 - 7消 費 者 體 驗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消 費 者 體 驗 構 面  

楊 書 銘  

 

 

 

2 0 0 3  

 

 

 

休 閒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 台

南 市 立 羽 球 館 為

例  

體 驗 程 度 ： 休 閒 娛 樂 、 社

會 活 動 、 身 心 健 康 、 自 我

實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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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 - 7消 費 者 體 驗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消 費 者 體 驗 構 面  

陳 育 慧  

 

 

 

吳 來 靜  

 

 

 

謝 謨 郁  

 

 

 

廖 俊 儒  

 

 

 

 

吳 凡 星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4  

 

 

 

 

2 0 0 7  

體 驗 行 銷 之 探 索

性 研 究 － 統 一 星

巴 克 個 案 研 究  

 

以 體 驗 行 銷 觀 點

探 討 消 費 者 對 氣

氛 之 體 驗 及 構 成

線 索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之

消 費 體 驗 要 素 對

體 驗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意 願 影 響 之 研

究  

以 體 驗 行 銷 觀 點

探 討 消 費 情 境 因

素 與 消 費 者 體 驗

之 關 係 － 以 水 里

蛇 窯 為 例  

消 費 體 驗 包 括 ： 感 官 體

驗 、 情 感 體 驗 、 思 考 體

驗 、 行 動 體 驗 、 關 聯 體

驗 。  

消 費 體 驗 要 素 ： 情 感 體

驗 、 思 考 體 驗 、 行 動 體

驗 、 關 聯 體 驗 。  

 

體 驗 程 度 ： 技 能 學 習 、 自

我 肯 定 、 社 會 關 係  

 

 

消 費 體 驗 要 素 ： 感 官 體

驗 、 情 感 體 驗 、 思 考 體

驗 、 行 動 體 驗 、 關 聯 體

驗 。  

 

消 費 體 驗 因 素 ： 感 官 體

驗 、 情 感 體 驗 、 思 考 體

驗 、 行 動 體 驗 、 關 聯 體

驗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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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小 結  

從 文 獻 探 討 中 得 知 ， 體 驗 行 銷 在 行 銷 規 劃 中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運 動 產 業 目 前 也 漸 漸 重 視 行 銷 策 略 ， 如 何 運 用 體 驗

行 銷 在 運 動 產 業 中 是 一 個 值 得 探 討 的 問 題 。 瞭 解 消 費 者 體 驗

可 以 建 立 自 己 所 屬 的 特 色 ， 讓 消 費 者 有 一 種 特 別 體 驗 感 受 ，

促 使 他 人 再 度 消 費 ， 或 建 立 自 己 特 有 的 族 群 。  

本 研 究 將 運 用 S c h m i t t（ 1 9 9 9）  之 策 略 體 驗 模 組 ， 探 討

跆 拳 道 學 員 在 道 館 學 習 過 程 中 形 成 的 體 驗 感 受 ， 這 些 體 驗 感

受 所 形 成 的 行 銷 意 涵 ， 可 提 供 跆 拳 道 館 設 計 更 全 面 、 更 完 整

的 行 銷 策 略 。  

 

第 六 節 顧 客 滿 意 度  

一 、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C a r d o z o（ 1 9 6 5）是 最 早 引 進「 顧 客 滿 意 」的 學 者 ， 提 出

好 的 顧 客 滿 意 將 增 加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願 ， 或 再 接 受 其 它 種 類

產 品 ， 並 將 有 較 佳 的 口 碑 。 之 後 便 有 許 多 學 者 投 入 此 一 領 域

的 相 關 研 究 ， 因 而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給 予 不 同 的 詮 釋 。  

O s t r o m與 D a w n（ 1 9 9 5）認 為 滿 意、不 滿 意 是 一 項 相 對 的

判 斷 ， 它 同 時 考 慮 一 位 顧 客 經 由 一 次 購 買 所 獲 得 的 品 質 與 利

益 ， 以 及 為 了 達 成 此 次 購 買 所 負 擔 的 成 本 與 努 力 。 而    

C h u r c h i l l  a n d  S u p r e n a n t ( 1 9 8 2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顧 客 在 一 些

消 費 經 驗 後 ， 所 產 生 喜 歡 或 不 喜 歡 的 程 度 ， 而 當 顧 客 之 需 求

慾 望 與 期 望 配 合 或 超 過 時 ， 將 會 產 生 重 複 購 買 以 及 持 久 的 忠

誠 度 （ G o o d m a n , 1 9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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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8顧 客 滿 意 度 定 義 之 相 關 文 獻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W e s t b r o o k  

 

 

O l i v e r  

C h u r c h i l l  

&  

S u r p r e n a n t  

W o o d r u f f ,  

C a d o t t e  &  

J e n k i n s  

T e s  &  

W i l t o n  

B o l t o n  &  

D r e w  

 

F o r n e l l  

 

O l i v e r  

 

O s t r o m  &  

D a w n  

 

 

1 9 8 0  

 

 

1 9 8 1  

1 9 8 2  

 

 

1 9 8 3  

 

 

1 9 8 8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5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消 費 者 將 實 際 從 產 品 中 所 獲

得 的 與 先 前 對 產 品 表 現 的 期 望 作 一 比 較 的

認 知 過 程 評 價 。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一 種 暫 時 性，情 緒 性 的 反 應。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一 種 購 買 與 使 用 產 品 的 結

果 ， 係 由 購 買 者 比 較 購 買 時 所 付 出 的 成 本

與 預 期 使 用 的 效 益 所 產 生 。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從 消 費 者 經 驗 裡 在 所 產 生 的

情 緒 反 應 。  

 

顧 客 滿 意 度 可 以 視 為 一 種 顧 客 對 於 事 前 預

期 與 認 知 成 效 間 知 覺 差 距 的 評 估 反 應 。  

顧 客 滿 意 度 為 顧 客 購 後 經 驗 所 賦 予 的 特

性 ， 顧 客 滿 意 度 可 能 會 影 響 顧 客 對 服 務 品

質 、 購 買 意 願 和 行 為 的 評 估 。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一 種 以 經 驗 為 基 礎 的 整 體 性

態 度 。  

顧 客 滿 意 程 度 是 一 種 結 合 認 知 與 情 感 的 綜

合 評 量 。  

滿 意 、 不 滿 意 是 一 項 相 對 的 判 斷 ， 它 同 時

考 慮 一 位 顧 客 經 由 一 次 購 買 所 獲 得 的 品 質

與 利 益 ， 以 及 為 了 達 成 此 次 購 買 所 負 擔 的

成 本 與 努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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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 - 8顧 客 滿 意 度 定 義 之 相 關 文 獻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P r i c e ,  

A r n o u l d  

&  T i e r n e y 

 

方 三 保  

 

楊 錦 洲  

 

 

闕 山 晴  

 

 

 

 

 

蘇 明 政  

1 9 9 5  

 

 

 

1 9 9 8  

 

2 0 0 1  

 

 

2 0 0 2  

 

 

 

 

 

2 0 0 4  

 

不 論 是 經 由 理 性 的 功 利 或 感 性 的 享 樂 構

面 ， 都 會 激 起 消 費 產 生 正 負 的 情 感 進 而 影

響 對 滿 意 的 評 量 。 因 此 顧 客 滿 意 是 一 種 情

感 性 的 情 緒 反 應 。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一 種 事 前 期 望 與 事 後 知 覺 績

效 的 比 較 過 程 。  

顧 客 滿 意 是 顧 客 在 接 受 某 一 特 定 交 易 或 服

務 時 ， 所 感 受 到 的 一 種 合 乎 我 意 的 愉 悅 態

度 。  

顧 客 滿 意 是 購 買 行 為 的 比 較 過 程 ， 不 論 投

入 成 本 與 所 獲 利 益 的 比 較 ， 或 是 購 前 預 期

與 實 際 結 果 的 比 較，滿 足 購 買 者 則 獲 得「 顧

客 滿 意 」 ， 反 之 ， 則 不 滿 意 。 「 顧 客 滿 意 」

是 需 求 有 否 被 滿 足 、 消 費 是 否 高 興 ， 以 及

實 際 與 理 想 狀 況 的 比 較 。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指 顧 客 事 前 的 投 入 與 事 後 的

獲 得 的 一 種 比 較 行 為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根 據 上 述 學 者 對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 本 研 究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指 顧 客 事 前 的 投 入 與 事 後 的 獲 得 的 一 種 比 較 行 為 ， 亦 是 一

種 結 合 認 知 與 情 感 的 綜 合 評 量 。  

二 、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相 關 理 論  

有 關 顧 客 滿 意 的 理 論 ， 因 所 持 的 觀 點 不 同 ， 而 呈 現 多 元

的 情 況 ， 茲 將 綜 合 了 數 位 研 究 者 （ 方 三 保 ， 1 9 9 8； 徐 達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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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3； 許 慧 娟 ， 1 9 9 4） 所 彙 整 的 顧 客 滿 意 理 論 臚 列 於 後 ：  

（ 一 ） 期 望 不 一 致 理 論（ E x p e c t a n c y  D i s c o n f i r m a t i o n  T h e o r y） 

顧 客 滿 意 與 不 一 致 期 望 的 大 小 與 方 向 有 關 ， 而 不 一 致 與  

個 人 最 初 期 望 有 關 。 消 費 者 在 消 費 前 會 對 產 品 形 成 期  

望 ， 爾 後 消 費 者 會 將 期 望 與 知 覺 到 的 產 品 實 際 表 現 進 行  

比 較 ， 而 會 產 生 三 種 可 能 的 結 果 ：  

1. 當 產 品 績 效 與 期 望 相 符 時 ， 即 產 生 期 望 一 致 。  

2. 當 產 品 績 效 與 高 於 期 望 時， 即 產 生 正 面 不 一 致 。  

3. 當 產 品 績 效 與 低 於 期 望 時， 即 產 生 負 面 不 一 致 。  

當 消 費 者 產 生 與 期 望 一 致 的 結 果 時 ， 則 感 到 滿 意 ； 產 生

正 面 不 一 致 時 ， 則 有 高 度 的 滿 意 度 ； 產 生 負 面 不 一 致 則 會 導

致 不 滿 意 。  

（ 二 ）  公 平 理 論 （E q u i t y  T h e o r y）  

主 要 的 內 涵 是 比 較 投 入 與 獲 得 是 否 公 平 基 為 主 要 的 理 論

基 礎 。 顧 客 消 費 的 過 程 是 屬 於 一 種 交 換 關 係 ， 他 會 將 自

己 從 消 費 經 驗 中 所 獲 得 的 價 值 與 所 投 入 的 價 格 ， 與 其 他

參 考 群 體 做 一 比 較 ， 只 有 當 顧 客 知 覺 的 品 質 價 格 比 與 他

人 相 當 時 ， 心 理 感 到 公 平 時 ， 他 才 會 感 到 滿 意 。 反 之 ，

則 會 處 於 不 公 平 的 狀 態 ， 即 產 生 不 滿 意 。  

（ 三 ）  二 因 子 理 論 （T w o - f a c t o r  T h e o r y）  

該 理 論 實 際 上 乃 是 將 H e r z b e r g 對 企 業 員 工 進 行 工 作 滿

意 研 究 所 提 出 的 「 保 健 因 子 」 和 「 激 勵 因 子 」 二 因 子 理

論 轉 應 用 在 顧 客 滿 意 之 上 。 該 理 論 認 為 基 本 上 產 品 的 表

現 向 度 可 分 為 兩 類 ， 其 一 是 工 具 性 向 度

（ i n s t r u m e n t a l d i m e n s i o n） （ 保 健 因 子 ） ， 指 產 品 實 質

的 表 現 功 能。其 二 是 表 達 性 向 度（ e x p r e s s i v e  d i m e n s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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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 勵 因 子 ） ， 指 產 品 的 心 理 功 能 ， 是 與 產 品 實 質 面 無

關 的 部 份 ， 而 是 顧 客 心 理 額 外 的 感 覺 。 一 般 而 言 ， 顧 客

滿 意 大 多 與 表 達 性 向 度 有 關 ， 而 不 滿 意 大 部 份 與 工 具 性

向 度 有 關 。 換 言 之 ， 當 工 具 性 向 度 提 供 時 ， 顧 客 沒 有 不

滿 意 ， 但 若 沒 有 提 供 時 ， 則 一 定 不 滿 意 。 相 對 的 ， 當 表

達 性 向 度 提 供 時 ， 顧 客 產 生 滿 意 ， 但 無 提 供 時 ， 顧 客 沒

有 滿 意 而 已 。  

（ 四 ）  歸 因 理 論 （A t t r i b u t i o n  T h e o r y）  

B i t n e r（ 1 9 9 0） 認 為 歸 因 是 人 們 對 自 身 行 為 、 他 人 行 為

或 所 觀 察 的 事 件 之 原 因 的 認 知 。 此 理 論 是 源 自 組 織 行 為

學 的 領 域 ， W e i n e r（ 1 9 8 2） 認 為 導 致 產 出 結 果 成 功 或 失

敗 的 原 因 可 以 歸 納 為 三 大 構 面 ： 1、 因 素 來 源 ； 2、 穩 定

性； 3、可 控 制 性。其 中，一 個 有 內 部 歸 因 傾 向 的 人 會 將

失 敗 歸 因 於 內 部 影 響 因 素 ， 亦 即 將 失 敗 歸 咎 於 自 己 的 能

力 與 努 力 不 足 ， 一 個 有 外 部 歸 因 傾 向 的 人 則 會 將 失 敗 歸

因 於 外 部 影 響 因 素 ， 即 任 務 的 困 難 或 是 運 氣 不 好 等 。

W e i n e r  和 L e r m a n（ 1 9 8 5） 將 歸 因 理 論 擴 大 到 顧 客 滿 意

的 架 構 ， 認 為 滿 意 是 一 些 歸 因 的 函 數 ， 並 且 證 明 了 如 果

產 出 的 原 因 可 歸 因 於 能 力 或 努 力 等 內 部 因 素 ， 則 滿 意 的

程 度 會 比 歸 因 於 任 務 或 是 運 氣 等 外 部 因 素 來 得 高 。

F o l k e s（ 1 9 8 4） 則 得 到 證 明 ， 亦 即 當 顧 客 將 所 感 受 到 的

服 務 歸 因 於 能 力 與 努 力 時 ， 滿 意 的 程 度 較 高 。  

（ 五 ）情 感 與 顧 客 滿 意 模 式（ A f f e c t  a n d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m o d e l）  

消 費 者 因 為 強 烈 欲 望 想 要 去 獲 得 某 種 感 覺 與 刺 激 的 購 物

態 度 稱 為 體 驗 性 階 層 。 而 情 感 與 顧 客 滿 意 模 式 即 是 由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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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性 階 層 的 概 念 延 伸 而 出 。 該 模 式 指 出 消 費 者 消 費 後 ，

所 引 發 的 情 感 狀 態 影 響 了 顧 客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的 程 度 。  

（ 六 ） 需 求 滿 意 理 論  

M a s l o w 的 需 求 層 次 理 論（h i e r a r c h y  o f  n e e d s  t h e o r y），

以 不 同 層 次 的 需 求 來 解 釋 人 類 的 動 機 ， 他 認 為 這 種 需 求

的 先 後 順 序 是 固 定 的 ， 在 低 層 次 （ 較 基 本 ） 的 需 求 沒 有

滿 足 前 ， 不 會 產 生 更 高 層 次 的 需 求 。 其 提 出 之 需 求 層 次

理 論 ， 依 序 有 五 個 不 同 層 次 ： 生 理 需 求 、 安 全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 自 尊 需 求 及 自 我 實 現 。  

三 、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重 要 性  

從 過 去 的 研 究 文 獻 中 發 現 ， 顧 客 滿 意 對 企 業 經 營 的 重 要

影 響 會 因 學 者 研 究 重 心 不 同 而 產 生 差 異 ， 而 重 要 性 大 致 可 歸

納 如 下 （ 龔 佩 蓉 , 2 0 0 2） ：  

（ 一 ） 顧 客 滿 意 對 顧 客 的 消 費 行 為 有 正 面 影 響 ： 從 C a r d o z o

（ 1 9 6 5） 首 次 將 顧 客 滿 意 的 觀 點 引 進 行 銷 領 域 時 ， 就 提

出 顧 客 滿 意 會 帶 動 再 購 買 行 為 ， 及 會 有 較 好 口 碑 相 傳 的

假 設 。 而 W o o d s i d e  與  D a l y（ 1 9 8 9） 也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為

影 響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主 要 因 素 。  

（ 二 ） 顧 客 滿 意 可 增 加 企 業 獲 利 力 ： K o t l e r（ 1 9 9 4） 認 為 一

個 顧 客 導 向 的 企 業 ， 有 必 要 定 期 衡 量 顧 客 對 企 業 的 滿 意

程 度 ， 並 且 定 期 檢 討 顧 客 的 滿 意 水 準 與 設 定 改 進 目 標 ，

因 為 「 顧 客 滿 意 程 度 是 企 業 未 來 利 潤 的 最 佳 指 標 」 。  

（ 三 ） 顧 客 滿 意 是 企 業 競 爭 的 優 勢 ： M u l l e r（ 1 9 9 1） 認 為 傳

統 上 強 調 產 品 價 格 的 優 勢 已 不 顯 著 ， 顧 客 滿 意 將 是 唯 一

有 意 義 的 競 爭 利 器 ， 而 擁 有 最 多 顧 客 滿 意 的 企 業 將 會 獲

得 持 久 的 競 爭 優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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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顧 客 滿 意 是 企 業 重 要 的 競 爭 策 略 ： J o n e s（ 1 9 9 5）在 產

業 調 查 中 發 現 ， 各 服 務 業 中 滿 意 度 被 顧 客 評 價 為 前 三 名

與 後 三 名 的 廠 商 ， 其 顧 客 滿 意 較 高 的 廠 商 相 對 在 企 業 成

長 與 獲 利 率 的 貢 獻 較 高 。 故 顧 客 滿 意 對 企 業 經 營 是 重 要

的 ， 也 是 努 力 追 求 的 目 標 （ 闕 山 晴 ， 2 0 0 2） 。   

四 、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以 下 將 近 幾 年 有 關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研 究 加 以 整 理，如 表 2 - 9 

所 示 。  

 

表  2 - 9顧 客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滿 意 度 構 面  

J o h n  a n d  

J e f f e r y  

 

陳 學 綿  

 

 

程 俊 堅  

 

 

楊 書 銘  

 

 

1 9 9 2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L e i s u r e  n e e d  a n d  

v a c a t i o n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舞 蹈 才 藝 班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雲 林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行 為 之

研 究  

休 閒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滿 意 度 衡 量 構 面 ： 社 會 、

知 識、 成 就 需 求、 刺 激 避

免  

滿 意 度 因 素 ： 考 量 因 素 、

師 資、課 程 設 計 與 教 材 選

取 、 行 政 服 務 人 員  

滿 意 度 構 面：教 練 教 學 與

專 業 能 力 、 道 館 同 儕 關

係、 場 地 環 境 、 課 程 規 劃

滿 意 度 構 面 ： 軟 硬 體 設

施 、 人 力 資 源 、 交 通 問

題、 活 動 舉 辦 、 營 運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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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 - 9顧 客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滿 意 度 構 面  

唐 國 峰   

、 杜 俊 良  

 

艾 建 宏  

 

 

羅 憲 元  

2 0 0 5  

 

 

2 0 0 5  

 

 

2 0 0 6  

冠 源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相 關

研 究  

台 北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兄 弟 象 球 迷 後 援

會 成 員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相 關 之

研 究 － 以 大 台 北

地 區 成 員 為 例  

滿 意 度 因 素 ： 軟 硬 體 設

備 、 人 力 資 源 、 交 通 問

題、 活 動 舉 辦 、 營 運 管 理

顧 客 滿 意 度 因 素：附 屬 設

施 、 硬 體 設 施 、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 內 外 部 整 體 感 覺  

滿 意 度 構 面： 社 會 面 、 放

鬆 面 、 美 感 面 、 教 育 面 、

便 利 性 、 心 理 面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六 、 小 結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指顧 客 事 前 的 投 入 與 事 後 的 獲 得 的 一 種 比

較 行 為 。 而 當 顧 客 之 需 求 慾 望 與 期 望 配 合 或 超 過 時 ， 將 會 產

生 重 複 購 買 以 及 持 久 的 忠 誠 度 （ G o o d m a n , 1 9 8 9） 。  

本 研 究 根 據 陳 學 綿（ 2 0 0 1）、程 俊 堅（ 2 0 0 2）、楊 書 銘（ 2 0 0 3）

所 編 製 之 滿 意 度 構 面 ， 去 了 解 消 費 者 之 滿 意 度 。  

 

 

 

 



 46

第 七 節 忠 誠 度  

近 年 許 多 學 者 研 究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 均 顯 示 其 正 面

之 關 聯 性；也 發 現 顧 客 之 忠 誠，促 使 各 項 企 業 有 長 期 之 獲 利。

本 研 究 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文 獻 彙 整 於 下 。  

一 、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定 義  

    O l i v e r , R u s t與 V a r k i ( l 9 9 7 )認 為 顧 客 忠 誠 度 ， 是 指 儘 管 受

到 環 境 影 響 和 行 銷 手 法 可 能 引 發 潛 在 的 轉 換 行 為 ， 顧 客 對 其

喜 好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 再 購 買 或 再 惠 顧 的 承 諾 仍 然 不 變 。 P r u s   

a n d  B r a n d t ( 1 9 9 5 )  認 為 顧 客 忠 誠 度 ， 即 包 含 了 顧 客 對 特 定 品

牌 或 公 司 之 長 久 關 係 維 持 的 承 諾 ， 其 最 終 表 現 是 態 度 及 行 為

的 組 合 。 態 度 包 括 再 次 購 買 的 意 圖 、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意 願 ， 以

及 對 競 爭 者 的 免 疫 力 ； 行 為 則 包 括 重 複 購 買 及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行 為 。  

表  2 - 1 0顧 客 忠 誠 度 定 義 之 相 關 文 獻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定 義  

J a c o b y  &  

D a v i d  

 

 

 

R a p h e l  

 

 

 

1 9 7 3 

 

 

 

 

1 9 9 5  

 

 

 

對 忠 誠 度 的 定 義 有 ： 1 .忠 誠 度 是 一 種 偏 好

的 態 度 和 行 為 上 的 表 現 ； 2 .忠 誠 度 是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持 續 性 的 表 現 。 ； 3 .忠 誠 度 是 一

種 決 策 單 位 的 表 現 。 ； 4 .以 顧 客 心 理 層 面

的 認 知 ， 也 就 是 顧 客 的 態 度 來 定 義 。  

依 據 忠 誠 度 的 不 同 ， 將 顧 客 分 為 五 個 階

段：第 一 階 段：潛 在 顧 客 ( P r o s p e c t )；第 二

階 段 ： 購 物 者 ( S h o p p e r )； 第 三 階 段 ： 顧 客

( C u s t o m e r )； 第 四 階 段 ： 老 顧 客 ( C l i e n t )；

第 五 階 段 ： 廣 告 代 言 人 ( A d v o c a t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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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表  2 - 1 0顧 客 忠 誠 度 定 義 之 相 關 文 獻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定 義  

K a n d a m p u l l y  

 

O l i v e r  

 

 

 

 

R e i c h h e l d  &  

S c h e f t e r 

 

廖 俊 儒  

 

 

 

汪 俠 與 梅 虎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4  

 

 

 

2 0 0 6  

 

認 為 顧 客 忠 誠 度 為 一 個 企 業 對 顧 客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的 承 諾 與 保 證 。  

認 為 忠 誠 度 乃 是 先 產 生 於 在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層 面 ， 進 而 表 現 於 外 在 的 購 買 行 為 ，

提 出 顧 客 忠 誠 度 形 成 的 四 階 段 ： 1 .認 知

忠 誠 ； 2 .情 感 忠 誠 ； 3 .行 為 意 向 忠 誠 ； 4 .

行 動 忠 誠 。  
所 謂 顧 客 忠 誠 度 ， 是 正 確 顧 客 的 信 任 ；

也 就 是 說 ， 爭 取 值 得 投 資 的 顧 客 ， 並 贏

得 顧 客 的 承 諾 關 係 。  

顧 客 忠 誠 度 是 指 消 費 者 對 某 一 品 牌 或 產

品 感 到 滿 意 ， 而 產 生 再 次 消 費 的 意 願 或

維 持 一 定 的 消 費 頻 率 ， 並 會 向 他 人 傳 播

正 面 的 口 碑 ， 甚 至 鼓 勵 他 人 進 行 消 費 。  

忠 誠 的 顧 客 除 了 趨 向 於 重 複 購 買 之 外 ，

還 能 夠 主 動 向 親 朋 好 友 傳 遞 好 的 口 碑 ，

為 企 業 推 薦 新 的 客 源 。 因 此 ， 忠 誠 的 顧

客 就 是 產 生 價 值 和 收 益 的 源 泉 ， 是 持 續

獲 得 競 爭 優 勢 的 保 障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根 據 上 述 學 者 對 忠 誠 度 的定 義，本 研 究 認 為 忠 誠 度 為 即 包

含 了 顧 客 對 特 定 品 牌 或 企 業 之 長 久 關 係 的 承 諾 ， 其 最 終 表 現

是 態 度 及 行 為 的 組 合 。 態 度 包 括 再 次 購 買 的 意 圖 、 向 他 人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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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 的 意 願 ， 以 及 對 競 爭 者 的 免 疫 力 ； 行 為 則 包 括 重 複 購 買 及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行 為 。  

二 、  忠 誠 度 的 衡 量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測 量 上 ，F o r n e l l ( 1 9 9 2 )認 為 可 以 籍 由 重

複 購 買 的 意 願 和 滿 意 的 顧 客 對 價 格 的 容 忍 度 ， 去 衡 量 顧 客 的

忠 誠 度 。 J o n e s  a n d  S a s s e r ( 1 9 9 5 )指 出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衡 量 主 要

有 三 大 方 法 ： ( 1 )顧 客 再 購 買 意 願 ； ( 2 )基 本 行 為 ： 最 近 一 次

購 買 時 間 、 購 買 次 數 、 購 買 的 數 量 等 ； ( 3 )衍 生 行 為 ： 公 開 的

推 薦、 口 碑、 介 紹 顧 客 等 。 而 O l i v e r ( l 9 9 7 )將 顧 客 忠 誠 度 區 分

為 態 度 忠 誠 與 行 為 忠 誠 ， 態 度 忠 誠 是 屬 於 消 費 者 心 理 層 面 ，

而 行 為 忠 誠 則 是 消 費 者 實 際 採 取 購 買 行 為 。  

         表  2 - 1 1顧 客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忠 誠 度 構 面  

劉 志 忠  

 

 

 

 

F o r n e l l  

 

 

 

 

 

G r o n h o l d t  

1 9 8 7  

 

 

 

 

1 9 9 2  

 

 

 

 

 

2 0 0 0  

服 務 業 服 務 品 質

與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關 係 之 研 究 －

以 高 雄 市 六 家 百

貨 公 司 為 例  

A  N a t i o n a l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B a r o m e t e r :  T h e  

S w e d i s h  

E x p e r i e n c e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忠 誠 度 之 測 量 包 括 ： 再

購 意 願 、 正 面 口 碑 、 對

企 業 的 認 同 感 。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 重 複

購 買 的 意 願 、 價 格 的 容

忍 度 。  

 

 

 

顧 客 忠 誠 度 可 由 四 個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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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 - 1 1顧 客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忠 誠 度 構 面  

e t  a l  

 

 

 

 

闕 山 晴  

 

 

黃 鴻 斌  

 

 

 

 

 

 

洪 嘉 蓉  

 

 

 

 

李 城 忠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6  

 

 

B e t w e e n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n d  

L o y a l t y :  

C r o s s - i n d u s t r y  

D i f f e r e n c e s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 以

西 式 速 食 為 例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顧、客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關 聯 性 之 研

究 － 以 金 牌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為

例  

服 務 品 質、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以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A D S L顧 客 為

例  

健 身 俱 樂 部 關 係

品 質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影 響 之 探 討 －  

標 構 成：包 括 顧 客 的 再 購

意 願、向 他 人 推 薦 公 司 或

品 牌 的 意 願、價 格 容 忍 度

和 顧 客 交 叉 購 買 的 意 願。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再 購 買

意 願、衍 生 行 為、價 格 容

忍 度 、 消 費 頻 率 。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推 薦 給

親 友 、 未 來 再 續 約 。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行 為 忠

誠 、 態 度 忠 誠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衍 生 行

為 、 再 購 意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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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 - 1 1顧 客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忠 誠 度 構 面  

 

 

蔡 熙 銘  

 

 

2 0 0 7  

台 中 地 區 健 身 俱

樂 部 之 實 證 研 究  

連 鎖 式 運 動 用 品

專 賣 店 商 店 印 象

重 要 程 度、滿 意 程

度 與 消 費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 以 高 屏

地 區 為 例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行 為 忠

誠 、 態 度 忠 誠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三 、  小 結  

    顧 客 忠 誠 度 包 含了 顧 客 對 特 定 品 牌 或 公 司 之 長 久 關 係 維

持 的 承 諾 ， 其 最 終 表 現 是 態 度 及 行 為 的 組 合 。 態 度 包 括 再 次

購 買 的 意 圖 、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意 願 ， 以 及 對 競 爭 者 的 免 疫 力 ；

行 為 則 包 括 重 複 購 買 及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行 為 。  

    本 研 究 之 忠 誠 度 衡 量 方 式，根 據 洪 嘉 蓉（2 0 0 4）、蔡 熙 銘

( 2 0 0 7 )將 顧 客 忠 誠 度 區 分 為 態 度 忠 誠 與 行 為 忠 誠 ， 態 度 忠 誠

是 屬 於 消 費 者 心 理 層 面 ， 而 行 為 忠 誠 則 是 消 費 者 實 際 採 取 購

買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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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節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文 獻 探 討  

一 、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 一 ）程 俊 堅（ 2 0 0 2）以 3 1 6位 雲 林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為 研 究 對

象，得 到 的 結 論 為：男 性 所 佔 的 比 例 較 高；年 齡 則 集

中 在 9 - 1 2歲；就 學 階 段 以 國 小 階 段 較 多；家 庭 每 月 收

入 則 多 在 4 0 , 0 0 0元 以 下 居 多；學 習 年 資 多 在 一 年（ 含 ）

以 下；學 員 選 擇 跆 拳 道 館 的 資 訊 來 源 為「 親 友 推 薦 」；

主 要 考 量 因 素 則 為「 教 練 素 質 佳 」；每 週 練 習 次 數 多

在 「 3 - 4次 」； 每 次 練 習 時 間 多 為 「 6 1 - 9 0分 鐘 」； 每

次 最 想 練 習 時 段 為「 1 9： 0 0至 2 0： 3 0」； 一 週 中 最 想

練 習 時 段 是 「 週 一 、 週 三 、 週 五 」。 而 會 員 之 主 要 參

與 動 機 為 「 學 習 跆 拳 道 技 能 」； 參 與 動 機 傾 向 較 低 為

「 紓 解 壓 力 」；不 同 性 別、學 習 年 資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則 有 顯 著 差 異。對 道 館 較 滿 意 的 構 面 為

「 教 練 教 學 與 專 業 能 力 」； 滿 意 度 最 低 為 「 場 地 環

境 」； 不 同 性 別 、 就 學 階 段 、 學 習 年 資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 二 ） 宋 茂 玄 （ 2 0 0 6） 以 高 雄 縣 岡 山 區 道 館 為 受 試 對 象 ， 所

得 結 果 為：學 員 以 男 性 學 員 較 多，在 就 學 階 段 部 分 以

國 小 學 員 較 多。男 性 的 參 與 動 機 明 顯 高 於 女 性；年 齡

較 低 、 學 習 年 資 較 少 的 學 員 有 較 高 的 參 與 動 機 之 傾

向；家 庭 月 收 入 不 同 之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

家 長 職 業 方 面 軍 公 教 人 員 組 參 與 動 機 最 低。而 男 性 的

滿 意 度 明 顯 高 於 女 性；年 齡 較 高、學 習 年 資 較 多 的 學

員 有 較 高 的 滿 意 度 之 傾 向；家 庭 月 收 入 不 同 之 學 員 滿

意 度 並 無 明 顯 差 異；家 長 職 業 方 面 軍 公 教 人 員 組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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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最 低。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學 員 滿 意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存 在 。  

（ 三 ） 陳 學 綿 （ 2 0 0 1） 以 臺 中 市 綿 綿 舞 蹈 班 為 例 ， 其 研 究 結

果 為 ： 家 長 較 為 滿 意 之 考 量 因 素 為 「 舞 蹈 班 之 背 景

與 費 用 」， 而 其 重 視 的 為 「 設 施 的 安 全 性 」； 師 資 部

分 則 以 「 教 師 的 魅 力 」 較 為 滿 意 ， 重 視 授 課 教 師 的

「 教 學 方 法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材 選 取 較 為 滿 意 為「 教

學 評 鑑 」； 以 及 十 分 重 視 行 政 服 務 人 員 的 「 服 務 態

度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學 生 家 長 對 於 臺 中 市 綿 綿

舞 蹈 班 的 考 量 因 素 、 師 資 、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材 選 取 、

行 政 服 務 人 員 的 滿 意 度 和 重 視 程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家 長 對 於 臺 中 市 綿 綿 舞 蹈 班 服 務 的 滿 意 度 和 需 求 的

重 視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 四 ） 鄧 寀 縈 （ 2 0 0 6） 以 臺 北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其 研 究 結 果 為 ： 以 男 性 、 9 - 1 2歲 、 具 有 段 數 資 格 及

小 學 階 段 居 多 。 以 「 教 練 專 業 知 能 」 構 面 之 滿 意 度

最 高；在「 教 練 專 業 知 能 」、「 場 地 環 境 與 訓 練 器 材 」

及「 晉 級 考 核 」之 滿 意 度，男 性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在「 晉 級 考 核 」之 滿 意 度，級 數 學 員 高 於 段 數 學 員 。 

二 、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 一 ） 楊 書 銘 （ 2 0 0 3） 以 台 南 市 市 立 羽 球 館 3 7 0 位 休 閒 運 動

消 費 為 研 究 對 象 ， 得 到 以 下 結 論 ： 台 南 市 市 立 羽 球 館

休 閒 運 動 消 費 者 以「 男 性 」居 多 ； 年 齡 以「 4 1 ~ 4 5 歲 」

者 最 多 ； 教 育 程 度 以 「 大 專 」 者 最 多 ； 職 業 以 「 軍 公

教 」 者 最 多 ； 收 入 以 「 3 0 , 0 0 1 ~ 5 0 , 0 0 0」 者 最 多 ； 球 齡

以 「 7 ~ 1 0 年 」 者 最 多 ； 每 月 打 球 次 數 以 「 6 ~ 8 次 」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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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多 ； 每 次 打 球 時 間 以 「 1 ~ 2 小 時 」 者 最 多 ； 距 離 以

「 1 5 分 鐘 內 」 者 最 多 ； 交 通 工 具 以 「 開 車 」 者 最 多 。

參 與 動 機 為 以 「 休 閒 娛 樂 」 最 高 ； 體 驗 程 度 以 「 休 閒

娛 樂 」 最 高 ； 滿 意 度 以 「 軟 硬 體 設 備 」 最 高 ；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以 「 軟 硬 體 設 備 」 最 高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休 閒 運 動 消 費 者 對 於 羽 球 館 的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男 生 之

體 驗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女 生 ， 高 中 職 顯 著 高 於 大 專 ； 不 同

性 別 之 滿 意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 教 育 程 度 則 有 顯 著 差 異 。

參 與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也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消 費 者 的 滿 意 度 影 響 路 徑 主 要 有

四 條 。  

（ 二 ）謝 謨 郁（ 2 0 0 4）以 研 究 者 所 授 課 的 6 0 0 位 學 生 為 對 象 ，

所 得 結 果 如 下 ： 大 專 學 生 撞 球 課 程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 其 排 序 依 序 為 ： 「 技 能 學 習 」 、 「 自 我 肯 定 」 、

「 社 會 關 係 」 ； 在 重 要 程 度 以 「 場 地 與 器 材 設 備 」 得

分 最 高 。 在 學 習 滿 意 度 以 「 教 師 教 學 」 得 分 最 高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選 修 撞 球 課 學 生 ， 對 於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男 生 之 體 驗

程 度 高 於 女 生 。 選 修 撞 球 課 學 生 的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影 響 大 專 學 生 撞 球 課 程 的 學 習 滿 意 度 有 六 條 顯 著

路 徑 。  

（ 三 ） 李 文 貴 （ 2 0 0 6）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海 生 館 遊 客 休 閒 涉 入

程 度 最 高 的 依 序 為 ： 「 能 增 進 與 家 人 朋 友 之 間 的 感

情 」 、 「 來 生 館 是 是 非 常 快 樂 的 活 動 」 、 「 來 海 生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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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有 意 義 的 活 動 」。休 閒 體 驗 程 度 最 高 的 依 序 為：「 會

更 重 視 海 洋 生 物 保 育 的 觀 念 」 、 「 來 海 生 館 令 我 心 情

愉 悅 」 、 「 發 現 海 洋 生 物 有 非 常 多 的 相 關 知 識 」 。 滿

意 度 程 度 最 高 的 依 序 為 ： 「 整 體 環 境 清 潔 」 、 「 洗 手

間 環 境 清 潔 」 、 「 各 類 展 示 滿 意 程 度 」 。 休 閒 涉 入 對

休 閒 體 驗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休 閒 體 驗 對 滿 意 度 也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而 休 閒 涉 入 對 滿 意 度 則 無 顯 著 相 關 。  

（ 四 ） 林 煒 迪 （ 2 0 0 1） 以 嘉 義 市 東 洋 棕 梠 湖 高 爾 夫 球 場 之 球

友 為 抽 樣 對 象，結 果 如 下：以 男 性、年 齡 在 4 1 � 5 0 歲、

高 教 育 程 度、工 作 職 位 為 企 業 負 責 人 與 個 人 月 平 均 收

入 為 4 0 , 0 0 1 - 7 0 , 0 0 0 元 、 非 某 球 場 的 會 員 、 打 球 歷 史

在 2 - 5 年 、 每 月 平 均 打 球 次 數 為 2 - 3 次 、 目 前 平 均 差

點 為 1 6 - 2 4、 並 且 在 國 外 打 過 球 者 為 居 多 數 。 受 訪 者

「 是 否 為 某 球 場 之 會 員 」 、 「 是 否 在 國 外 打 過 球 」 、

「 每 月 平 均 打 球 幾 次 」 、 「 目 前 平 均 差 點 」 均 會 造 成

其 擊 球 動 機 上 的 差 異。受 訪 者 在 擊 球 體 驗 之 滿 意 度 方

面 顯 示 出 普 遍 偏 低 的 情 形。在 擊 球 動 機 與 實 際 體 驗 滿

意 度 綜 合 分 析 中 ， 應 用 了 I P A 模 型 （ I m p o r t a n t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a l y s i s） 並 參 考 S W O T 分 析 模 式 ， 以 探

討 球 友 擊 球 之 特 性 。  

三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 一 ） 黃 鴻 斌 （ 2 0 0 3）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再 動 機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年 齡 在 「 成 就 需 求 」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 社 會 需 求 」 有 顯 著 差 異 （ 國 中 高 於 研

究 所 ）；不 同 職 業 在「 健 康 需 求 」有 顯 著 差 異。不 同 性

別 在 滿 意 度 「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 之 構 面 ， 女 性 顯 著 高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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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性 ； 不 同 年 齡 在 「 價 格 促 銷 」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職

業 在 「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 之 構 面 ，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性

別 在 忠 誠 度「 推 薦 給 親 戚 朋 友 」，女 性 顯 著 高 於 男 性 。

動 機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滿 意 度 ； 動 機 正 向 影 響 忠 誠 度 ， 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滿 意 度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忠 誠 度 。  

（ 二 ） 廖 俊 儒 （ 2 0 0 4）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消 費 體

驗 要 素 之 構 面 可 包 括 － 感 官 體 驗 、 情 感 體 驗 、 服 務 體

驗 、 情 緒 體 驗 及 思 考 體 驗 。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之 性 別 、 職

業 、 學 歷 、 不 同 月 平 均 收 入 、 上 一 球 季 不 同 觀 賞 頻 率

及 未 來 不 同 觀 賞 頻 率 等 變 項 在 消 費 體 驗 要 素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觀 眾 之 職 業 、 不 同 月 平 均 收 入 、 上 一 球 季 不 同

觀 賞 頻 率 及 未 來 不 同 觀 賞 頻 率 等 變 項 在 體 驗 滿 意 度 方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 觀 眾 之 學 歷 、 不 同 月 平 均 收 入 、 上 一

球 季 不 同 觀 賞 頻 率 及 未 來 不 同 觀 賞 頻 率 等 變 項 在 忠 誠

意 願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性 別 卻 無 差 異 。 觀 眾 之 消 費 體 驗

要 素 對 體 驗 滿 意 度 具 有 直 接 正 面 影 響 ， 而 對 忠 誠 意 願

具 有 間 接 正 面 影 響 ； 體 驗 滿 意 度 則 對 忠 誠 意 願 具 有 直

接 正 面 影 響 。  

（ 三 ） 吳 妮 容 （ 2 0 0 5）， 以 旅 遊 型 態 作 為 干 擾 變 數 來 研 究 旅  

遊 動 機 、 旅 遊 滿 意 度 與 目 的 地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台 灣 人 赴 日 旅 遊 分 別 具 有 六 項 推 式 式

動 機 與 拉 式 動 機 。 推 式 動 機 部 份 ， 重 要 順 序 依 次 為 刺

激 、 安 全 有 趣 的 、 逃 離 、 成 就 、 放 鬆 、 家 庭 團 聚 。 拉

式 動 機 部 分，依 序 為 歷 史 遺 跡、節 慶 活 動、休 閒 設 施 、

民 主 政 治 、 夜 生 活 、 日 本 的 景 色 。 旅 遊 動 機 與 旅 遊 滿

意 度 有 正 向 的 關 係 。 旅 遊 滿 意 度 與 目 的 地 忠 誠 度 有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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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的 關 係 。 自 助 旅 行 較 套 裝 旅 行 ， 對 於 推 式 動 機 與 旅

遊 滿 意 度 的 關 係 有 較 強 的 影 響 效 果 。 套 裝 旅 行 較 自 助

旅 行 ， 對 於 旅 遊 滿 意 度 與 目 的 地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有

較 弱 的 影 響 效 果 。  

（ 四 ） 吳 政 謀 （ 2 0 0 5） 針 對 奔 放 主 題 運 動 館 的 會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主 要 結 果 為 ： 奔 放 主 題 運 動 館 會 員 對 於 所 提

供 之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大 致 良 好 ， 但 在 忠 誠 度 部 分 尚

可 。 性 別 在 服 務 品 質 、 滿 意 度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女 生 高

於 男 生 ； 性 別 、 年 齡 、 職 業 教 育 程 度 及 年 所 得 在 忠 誠

度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女 生 忠 誠 度 高 於 男 生 。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服 務 品 質 與 忠 誠 度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實 體 品 質 與 服

務 人 員 能 有 效 預 測 整 體 忠 誠 度 。  

茲 將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文 獻 彙 整 如 表 2 - 1 2。  

表 2 - 1 2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文 獻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林 煒 迪  

 

 

陳 學 綿  

 

 

 

 

2 0 0 1  

 

 

2 0 0 1  

 

 

 

 

高 爾 夫 球 友 擊

球 動 機 及 體 驗

之 研 究  

舞 蹈 才 藝 班 消

費 者 之 行 為 研

究 － 以 臺 中 市

綿 綿 舞 蹈 班 為  

例  

受 訪 者 在 擊 球 體 驗 之 滿 意 度

方 面 顯 示 出 普 遍 偏 低 的 情

形 。  

家 長 對 於 臺 中 市 綿 綿 舞 蹈 班

服 務 的 滿 意 度 和 需 求 的 重 視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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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表2 - 1 2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文 獻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程 俊 堅  

 

 

楊 書 銘  

 

 

 

 

 

黃 鴻 斌  

 

 

 

 

 

 

 

謝 謨 郁  

 

 

 

 

 

2 0 0 2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雲 林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行

為 之 研 究  

休 閒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 台 南 市 立 羽

球 館 為 例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顧 、 客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關 聯 性 之 研 究

－ 以 金 牌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為 例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參 與 動

機 、 在 學 員 滿 意 度 、 在 參 與

行 為 上 ，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需

求 之 重 要 程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參 與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程 度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女 性 在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顯 著

高 於 男 性 ； 動 機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滿 意 度 ； 動 機 正 向 影 響 忠

誠 度 ， 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滿

意 度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忠 誠 度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於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選 修

撞 球 課 學 生 的 選 課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重

要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有 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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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 - 1 2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文 獻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廖 俊 儒  

 

 

 

 

 

吳 妮 容  

 

 

 

 

 

 

吳 政 謀  

 

 

 

 

 

 

 

 

2 0 0 4  

 

 

 

 

 

2 0 0 5  

 

 

 

 

 

 

2 0 0 5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之 消 費 體 驗 要

素 對 體 驗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意 願

影 響 之 研 究  

 

以 旅 遊 型 態 作

為 干 擾 變 數 來

研 究 旅 遊 動

機 、 旅 遊 滿 意

度 與 目 的 地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參 與 行 為 、

服 務 品 質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以 奔

放 主 題 運 動 館

為 例  

 

差 異 。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之 消 費 體 驗 要

素 對 體 驗 滿 意 度 具 有 直 接 正

面 影 響 ， 而 對 忠 誠 意 願 具 有

間 接 正 面 影 響 ； 體 驗 滿 意 度

則 對 忠 誠 意 願 具 有 直 接 正 面

影 響 。  

旅 遊 動 機 與 旅 遊 滿 意 度 有 正

向 的 關 係； 旅 遊 滿 意 度 與 目

的 地 忠 誠 度 有 正 向 的 關 係 。  

 

 

 

 

性 別 在 服 務 品 質 、 滿 意 度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性 別 、 年 齡 、

職 業 教 育 程 度 及 年 所 得 在 忠

誠 度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服 務 品 質 與 忠 誠

度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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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 - 1 2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文 獻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李 文 貴  

 

 

 

 

 

宋 茂 玄  

 

 

 

鄧 寀 縈  

2 0 0 6  

 

 

 

 

 

2 0 0 6  

 

 

 

2 0 0 6  

 

遊 客 休 閒 涉

入、休 閒 體 驗 與

滿 意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 以 屏 東

國 立 海 洋 生 物

博 物 館 為 例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行 為、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探 討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以

台 北 縣 為 例  

研 究 發 現 休 閒 涉 入 對 休 閒 體

驗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休 閒 體 驗

對 滿 意 度 也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而 休 閒 涉 入 對 滿 意 度 則

無 顯 著 相 關 。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學 員 滿 意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存 在 。  

 

 

以 「 教 練 專 業 知 能 」 構 面 之

滿 意 度 最 高 ； 男 性 學 員 在 滿

意 度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在 「 晉

級 考 核 」 之 滿 意 度 ， 級 數 學

員 高 於 段 數 學 員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彙 整     

四 、  小 結  

綜 合 上 述 各 學 者 研 究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存 在 ； 體 驗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也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滿 意 度 則 對 忠 誠 度 也 具 有 正 向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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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節  總 結  

本 研 究 除 了 瞭 解 目 前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推 廣 的 現 況 ， 更 積 極

性 的 希 望 從 參 與 者 的 消 費 行 為 為 探 討 方 向 ， 瞭 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的 參 與 動 機 ， 促 進 國 內 跆 拳 道 發 展 ； 並 分 析 學 員 之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 讓 縣 內 跆 拳 道 館 的 業 者 在 經 營 上 有 更

充 足 的 參 考 依 據 ， 能 夠 更 高 績 效 的 永 續 經 營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等 變 項 ， 因 此 採 用 圖 2 - 1  E K B之 模 式 作 為 理 論 探 討

之 基 礎 。  

綜 合 動 機 理 論 與 相 關 文 獻 ， 動 機 是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原 動

力 ， 因 此 ， 消 費 者 的 動 機 能 否 得 到 滿 足 將 是 影 響 產 品 銷 售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之 參 與 動 機 ， 以 M a s l o w 

的 動 機 理 論 為 基 礎 ， 以 不 同 層 次 的 需 求 來 解 釋 人 類 的 動 機 。  

從 文 獻 探 討 中 得 知 ， 體 驗 行 銷 在 行 銷 規 劃 中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運 動 產 業 目 前 也 漸 漸 重 視 行 銷 策 略 ， 如 何 運 用 體 驗

行 銷 在 運 動 產 業 中 是 一 個 值 得 探 討 的 問 題 。 瞭 解 消 費 者 體 驗

可 以 建 立 自 己 所 屬 的 特 色 ， 讓 消 費 者 有 一 種 特 別 體 驗 感 受 ，

促 使 他 人 再 度 消 費 ， 或 建 立 自 己 特 有 的 族 群 。 本 研 究 將 運 用

S c h m i t t 之 策 略 體 驗 模 組 ， 探 討 跆 拳道 學 員 在 道 館 學 習 過 程

中 形 成 的 體 驗 感 受 ， 這 些 體 驗 感 受 所 形 成 的 行 銷 意 涵 ， 可 提

供 跆 拳 道 館 設 計 更 全 面 、 更 完 整 的 行 銷 策 略 。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指 顧 客 事 前 的 投 入 與 事 後 的 獲 得 的 一 種 比

較 行 為 。 而 當 顧 客 之 需 求 慾 望 與 期 望 配 合 或 超 過 時 ， 將 會 產

生 重 複 購 買 以 及 持 久 的 忠 誠 度（ G o o d m a n , 1 9 8 9）。 本 研 究 根

據 陳 學 綿 （ 2 0 0 1） 、 程 俊 堅 （ 2 0 0 2） 、 楊 書 銘 （ 2 0 0 3） 所 編

製 之 滿 意 度 構 面 ， 去 了 解 消 費 者 之 滿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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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客 忠 誠 度 包 含 了 顧 客 對 特 定 品 牌 或 公 司 之 長 久 關 係 維

持 的 承 諾 ， 其 最 終 表 現 是 態 度 及 行 為 的 組 合 。 態 度 包 括 再 次

購 買 的 意 圖 、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意 願 ， 以 及 對 競 爭 者 的 免 疫 力 ；

行 為 則 包 括 重 複 購 買 及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行 為 ( P r u s   a n d  

B r a n d t， 1 9 9 5 )。本 研 究 之 忠 誠 度 衡 量 方 式，根 據 O l i v e r ( l 9 9 7 )

將 顧 客 忠 誠 度 區 分 為 態 度 忠 誠 與 行 為 忠 誠 ， 態 度 忠 誠 是 屬 於

消 費 者 心 理 層 面，而 行 為 忠 誠 則 是 消 費 者 實 際 採 取 購 買 行 為。 

綜 合 各 學 者 研 究 文 獻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存 在 ； 體 驗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也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滿 意 度 則 對 忠 誠 度 也 具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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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之 主 要 目 的 在 敘 述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設 計 與 實 施 的 方

式 ， 全 章 共 分 六 節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 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 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抽 樣 ； 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 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

第 六 節 研 究 進 度 管 制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依 據 文 獻 探 討 擬 定 本 研 究 架 構，以 描 述 性 統 計 了

解 消 費 者 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分 佈 情 形；以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用 來

檢 驗 性 別 在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差

異 ；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檢 定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則 以

雪 費 法 事 後 檢 定 檢 驗 各 背 景 變 項 中 不 同 組 別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探 討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 滿 意 度 、 體 驗 程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相 關 情 形 。 如 圖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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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A： 描 述 性 統 計    

B：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及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雪 費 法 事 後 檢 定  

C：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 S E M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在 形 成 研 究 概 念 後 ， 便 著 手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 在 進 行 文 獻 之 整 理 與 探 討 後 ， 決 定 主 要 變 項 ， 建

立 起 欲 驗 證 的 假 設 ， 並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 根 據 假 設 ， 進 行 問 卷

的 設 計 、 預 試 、 修 正 後 ， 才 實 施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 所 得 資 料 經

整 理 分 析 後，撰 寫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論，並 據 以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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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程 序 如 圖 3 - 2所 示 。  

 

 

 

 

 

 

 

 

 

 

 

 

 

 

 

 

 

 

 

 

 

圖 3 - 2   研 究 流 程 圖  

 

 

 

確 立 研 究 主 題  資 料 蒐 集  

文 獻 整 理 與 探 討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與 研 究

假 設  

問 卷 設 計 與 編 制  
確 定 研 究 對 象  

專 家 學 者 效 度

審 視

預 試 問 卷  

正 式 問 卷 發 放 與 回 收  

信 效 度 分 析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研 究 結 論 與 建 議  

正 式 問 卷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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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係 以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及 南 投 縣 體 育 會 跆 拳 道

委 員 會 登 記 有 案 之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394 名 為 研 究 對 象，且 以9 8

年 1 月 2 1 日 至 3 月 1 2 日 於 道 館 學 習 之 國 小 三 年 級 以 上 至 高

中 職 學 員 為 本 研 究 之 普 查 對 象 。  

研 究 樣 本 包 含 二 個 部 分 ， 分 為 預 試 樣 本 及 正 式 樣 本 。  

一 、 預 試 樣 本  

    本 研 究 之 預 試 對 象 為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及 台 中 縣 跆 拳

道 委 員 會 登 記 有 案 之 跆 拳 道 館 ， 以 東 勢 山 城 跆 拳 道 館 、 大 肚

靜 武 跆 拳 道 館 及 潭 子 精 英 跆 拳 道 館 國 小 三 年 級 以 上 至 高 中 職

之 學 員 ， 作 為 本 問 卷 之 預 試 對 象 。 取 樣 數 以 預 試 問 卷 中 題 目

最 多 之 分 量 表 題 項 的 3至 5倍 之 人 數 為 原 則（ 吳 明 隆、涂 金 堂，

2 0 0 5），並 依 受 試 者 填 寫 答 題 情 形 進 行 各 量 表 之 信 度 及 效 度 考

驗 。 預 試 問 卷 於 9 7年 1 2月 9日 至 1 2月 1 9日 施 行 。 因 有 國 小 學

童，研 究 者 親 自 至 現 場 逐 題 解 說，共 計 發 放 問 卷 1 2 0份，回 收

有 效 問 卷 1 1 6份，有 效 回 收 率 為 9 6 . 6 7％，根 據 王 文 科（ 1 9 9 7）

指 出，問 卷 回 收 率 至 少 5 0％ 始 算「 適 當 」， 6 0％ 以 上 才 算「 良

好 」，回 收 率 達 7 0  ﹪ 以 上，則 算「 很 好 」，故 本 研 究 已 達「 很

好 」 之 水 準 。 （ 如 表 3 - 1）  

表 3 - 1 預 試 問 卷 施 測 與 回 收 統 計 表  

預 試 道 館  發 出 問 卷 數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數  百 分 比 （ ％ ）

山 城 跆 拳 道 館  

  靜 武 跆 拳 道 館  

  精 英 跆 拳 道 館  

總 計  

3 2  

4 5  

4 3  

1 2 0  

    3 2   

    4 3  

    4 1  

1 1 6  

1 0 0  

9 5 . 5 6  

9 5 . 3 5  

9 6 .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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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正 式 樣 本  

正 式 施 測 問 卷 則 以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及 南 投 縣 體 育 會 跆 拳

道 委 員 會 登 記 有 案 之 1 1所 跆 拳 道 館 ， 其 現 有 國 小 三 至 六 年

級 、 國 中 及 高 中 （ 含 高 職 ） 之 在 學 學 員 ，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 因

施 測 對 象 包 含 國 小 學 童 ， 故 親 自 至 現 場 逐 題 解 說 。 發 放 日 期

為 9 8年 1月 2 1日 至 9 8年 3月 1 2日，共 發 出 4 1 5份 問 卷，扣 除 回 答

不 完 全 或 回 答 一 致 者 2 1份，有 效 問 卷 共 計 3 9 4份，有 效 問 卷 率

為 9 4 . 9 4％ 。 正 式 問 卷 施 測 與 回 收 統 計 如 表 3 - 2。  

本 研 究 採 用「 絕 對 精 密 度 」估 算 所 需 樣 本 數 (黃 俊 英， 2 0 0 0 )，

有 效 樣 本 數 應 高 於 3 8 4 人 ， 估 算 公 式 如 下 ：  

             
( ) 384

05.0
5.015.096.1

2

2

=
−×

=n  

表 3 - 2 正 式 問 卷 施 測 與 回 收 統 計 表  

南 投 縣 道 館  發 出 問 卷 數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數  百 分 比  

明 德 跆 拳 道 總 館  3 1      2 9  9 3 . 5 5

中 華 跆 拳 道 總 館  6 7      6 4  9 5 . 5 2

虎 嘯 跆 拳 道 館  1 3      1 3  1 0 0

民 生 跆 拳 道 訓 練 站  2 2  2 2  1 0 0

健 德 跆 拳 道 館  2 7  2 5  9 2 . 5 9

中 華 道 館 南 投 訓 練 站  3 5  3 2  9 1 . 4 3

名 間 虎 嘯 跆 拳 道 館  2 6  2 3  8 8 . 4 6

建 安 跆 拳 道 訓 練 站  5 4  5 1  9 4 . 4 4

集 集 跆 拳 道 館  3 1  3 1  1 0 0

建 宏 跆 拳 道 訓 練 站  6 3  5 9  9 3 . 6 5

埔 里 中 華 跆 拳 道 館  4 6  4 5  9 7 . 8 3

總 計  4 1 5  3 9 4  9 4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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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及 文 獻 探 討 結 果 擬 訂 問 卷 之 初 稿 ，

經 由 指 導 教 授 、 口 試 委 員 及 相 關 學 者 之 指 導 與 修 正 ， 分 別 就

題 項 適 切 性 、 題 議 表 達 、 文 字 敘 述 的 完 整 性 與 明 確 性 ， 加 以

增 刪 潤 飾，編 製 成「 跆 拳 道 館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預 試 問 卷 」，

詳 見 附 錄 一 。 經 由 預 試 及 信 、 效 度 之 分 析 與 考 驗 後 ， 選 取 可

用 題 項 編 製 成「 跆 拳 道 館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正 式 問 卷 」，如

附 錄 二 。 茲 將 問 卷 編 制 及 施 測 流 程 整 理 如 圖 3 - 3：    

                                                           

 

 

 

 

 

 

圖  

 

 

圖 3 - 3  問 卷 編 製 及 施 測 流 程 圖  

一 、 問 卷 編 製  

本 研 究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來 進 行 相 關 資 料 蒐 集 ， 使 用 之 研

究 工 具 為 「 跆 拳 道 館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問 卷 」 。 本 問 卷 之 形

成 ， 是 透 過 國 內 外 文 獻 探 討 、 專 家 意 見 、 預 試 施 測 、 統 計 分

析 等 過 程 。 本 問 卷 共 分 為 四 個 部 份 ， 其 填 答 及 計 分 方 式 採 李

克 特 式 (  L  i  k  e  r  t  -  t  y  p  e  ) 五 點 量 表 來 計 分 。 根 據 B e r d i e

指 出 ， 五 點 量 表 正 好 可 以 表 示 溫 和 意 見 與 強 烈 意 見 間 之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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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 若 選 項 超 過 五 點 ， 一 般 人 難 有 足 夠 的 辨 別 力 ， 因 此 ， 大

多 數 的 情 況 下 五 點 量 表 示 最 為 可 靠 的 （ 彭 仁 信 ， 1 9 9 4） 。 第

一 、 二 、 三 部 分 以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無 意 見 、 不 同 意 、 非 常

不 同 意 （ 非 常 滿 意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 非 常 不 滿 意 ） 等

五 個 選 項 ， 相 對 計 分 方 式 為 5 分 、 4 分 、 3 分 、 2 分 、 1 分 。  

一 、  預 試 問 卷  

本 問 卷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及 文 獻 探 討 編 製 而 成 。 本 問 卷 量 表

包 括 四 部 份 ： 第 一 部 分 為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 第 二 部 分 為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量 表 ； 第 三 部 分 為 忠 誠 度 量 表 ； 第 四 部 份 為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包 括 性 別 、 就 學 階 段 、 家 長 職 業 、 現 在 的 段 級 數

及 學 習 年 資 等 五 項 。  

（ 一 ） 預 試 對 象  

本 研 究 之 預 試 對 象 為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及 台 中 縣 跆

拳 道 委 員 會 登 記 有 案 之 跆 拳 道 館 ， 以 東 勢 山 城 跆 拳 道 館 、 大

肚 靜 武 跆 拳 道 館 及 潭 子 精 英 跆 拳 道 館 國 小 三 年 級 以 上 至 高 中

職 之 學 員，作 為 本 問 卷 之 預 試 對 象。至 現 場 發 放 問 卷 1 2 0 份，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1 1 6 份 ， 有 效 回 收 率 為 9 6 . 6 7％ 。  

（ 二 ） 效 度 分 析  

本 問 卷 以 內 容 效 度 （ c o n t e n t  v a l i d i t y） 及 建 構 效 度

（ c o n s t r u c t  v a l i d i t y） 建 立 問 卷 之 效 度 。  

1、  內 容 效 度  

本 研 究 邀 請 6 位 專 家 學 者 進 行 「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 ，

對 問 卷 之 整 體 架 構 與 設 計 、 計 分 與 填 答 方 式 、 題 目 涵 蓋 面 與

比 例、用 字 遣 詞 等 進 行 修 改 並 提 供 建 議，經 整 理 修 改 後 共 60

題 。  

2、  建 構 效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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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 試 後 回 收 之 問卷 ， 以 項 目 分 析 刪 除 鑑 別 力 不 足 之 題

目 ，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分 析 刪 除 信 度 未 達 0 . 7 以 上 之 題 目 ； 再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來 建 構 效 度 ， 刪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未 達 0 . 4 以 上 ， 或

是 一 個 題 目 同 時 在 二 個 構 面 相 差 小 於 0 . 2 的 題 目 （ 吳 明 隆 ，

2 0 0 0） ， 以 進 行 因 素 命 名 。  

二 、  預 試 問 卷 資 料 處 理  

（ 一 ）  問 卷 第 一 部 分 ：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本 量 表 係 參 考 陳 學 綿 （ 2 0 0 1） 、 楊 書 銘 （ 2 0 0 3） 所 編 製

之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 及 依 本 研 究 之 需 要 加 以 改 編 而 成 。 本 量 表

經 指 導 教 授 量 及 邀 請 專 家 針 對 預 試 問 卷 之 整 體 架 構 與 設 計 、

計 分 與 填 答 方 式 、 題 目 涵 蓋 面 與 比 例 、 用 字 遣 詞 等 進 行 修 改

並 提 供 建 議，分 為 五 個 構 面，合 計 2 8 題。本 研 究 問 卷 之 填 答

及 計 分 方 式 採 李 克 特 式 (  L  i  k  e  r  t  -  t  y  p  e  ) 五 點 量 表 來 計

分 。  

1、 量 表 題 目 適 切 性 評 估 － 項 目 分 析  

（ 1） 極 端 組 比 較 法  

預 試 量 表 得 分 總 合 經 過 排 序 後 ， 從 最 高 分 處 向 下 取 總 人

數 的 2 7％ 為 高 分 組，從 最 低 分 處 向 上 取 2 7％ 為 低 分 組（ 吳 明

隆、涂 金 堂， 2 0 0 5），以 進 行 比 較。決 斷 值（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 n，

C R） 達 顯 著 水 準 者 ， 即 表 示 該 題 有 鑑 別 度 。 經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之 後 決 斷 值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如 表 3 - 3。  

（ 2） 同 質 性 檢 核 法 （ 內 部 一 致 性 考 驗 ）  

     同 質 性 考 驗 法，表 示 一 種 態 度 量 表 的 題 項 所 測 量 的 心 理

特 質 屬 性 應 該 非 常 接 近 ， 題 項 之 間 應 該 有 較 高 的 相 關 ， 每 個

題 項 與 量 表 的 總 分 應 該 也 有 高 度 的 相 關 （ 此 相 關 為 積 差 相 關

係 數 ） 。 題 目 與 總 量 表 相 關 最 好 在 . 3 0 以 上 ， 且 要 達 到 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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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顯 著 水 準（ 吳 明 隆、涂 金 堂， 2 0 0 5）。此 量 表 2 8 個 題 項 與

量 表 總 分 均 為 正 相 關 ， 且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如 表 3 - 3。  

    此 外 ， 再 以 一 致 性 考 驗 方 法 求 出 校 正 項 目 總 分 的 相 關 係

數 ， 得 知 每 一 題 項 與 其 他 題 項 的 一 致 性 如 何 。 再 判 別 量 表 之

內 部 一 致 性 α 係 數 ， 從 題 項 刪 除 後 量 表 α 係 數 的 改 變 情 形 ，

來 判 斷 量 表 題 項 的 品 質 。 如 表 3 - 3。  

表 3 - 3 參 與 動 機 預 試 問 卷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C R值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校 正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題 目 刪 除 後

的 α係 數  

備 註

1  5 . 3 0 7 * * * . 3 8 4 * * *  . 3 4 0  . 9 1 1  保 留

2  5 . 8 2 7 * * * . 4 9 7 * * *  . 4 4 4  . 9 1 0  保 留

3  4 . 2 8 7 * * * . 4 7 1 * * *  . 4 3 2  . 9 1 0  保 留

4  4 . 6 5 7 * * * . 5 1 8 * * *  . 4 7 6  . 9 0 9  保 留

5  4 . 8 6 8 * * * . 5 0 0 * * *  . 4 5 0  . 9 1 0  保 留

6  5 . 9 4 1 * * * . 5 7 9 * * *  . 5 3 6  . 9 0 8  保 留

7  6 . 4 0 5 * * * . 4 9 9 * * *  . 4 2 9  . 9 1 1  保 留

8  7 . 4 1 9 * * * . 6 1 7 * * *  . 5 7 2  . 9 0 8  保 留

9  8 . 7 5 7 * * * . 6 8 1 * * *  . 6 4 4  . 9 0 6  保 留

1 0  3 . 6 7 2 * * * . 5 1 4 * * *  . 4 7 6  . 9 0 9  保 留

1 1  6 . 4 8 4 * * * . 6 0 1 * * *  . 5 5 7  . 9 0 8  保 留

1 2  7 . 8 7 8 * * * . 6 4 3 * * *  . 6 0 5  . 9 0 7  保 留

1 3  7 . 0 4 4 * * * . 6 4 4 * * *  . 6 0 1  . 9 0 7  保 留

1 4  6 . 2 7 4 * * * . 6 4 5 * * *  . 6 0 8  . 9 0 7  保 留

1 5  7 . 8 5 9 * * * . 6 0 0 * * *  . 5 4 9  . 9 0 8  保 留

1 6  6 . 8 1 0 * * * . 5 9 2 * * *  . 5 4 6  . 9 0 8  保 留

1 7  7 . 9 0 0 * * * . 5 4 0 * * *  . 4 9 4  . 9 0 9  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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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3 - 3 參 與 動 機 預 試 問 卷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C R值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校 正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題 目 刪 除 後

的 α 係 數  

備 註

1 8  6 . 8 0 2 * * * . 5 0 3 * * *  . 4 3 6  . 9 1 1  保 留

1 9  6 . 7 2 4 * * * . 5 3 6 * * *  . 4 8 9  . 9 0 9  保 留

2 0  5 . 8 0 6 * * * . 5 2 0 * * *  . 4 6 4  . 9 1 0  保 留

2 1  3 . 9 0 9 * * * . 3 6 8 * * *  . 3 2 8  . 9 1 1  保 留

2 2  8 . 9 8 6 * * * . 6 2 0 * * *  . 5 6 6  . 9 0 8  保 留

2 3  8.027*** .680*** .637 .906 保 留

2 4  6.518*** .603*** .556 .908 保 留

2 5  5.406*** .568*** .521 .908 保 留

2 6  5.581*** .582*** .539 .908 保 留

2 7  4.140*** .528*** .482 .909 保 留

2 8  3.246*** .339*** .274 .912   保 留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  總 量 表 α 係 數 ＝ . 9 1 2  

（ 3） 綜 合 判 斷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 全 部 題 項 皆 達 選 題 標 準 ， 因 此 均 保 留 全

部 題 項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2、 量 表 之 建 構 效 度 －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主 成 份 因 素 抽 取 法 抽 取 共 同 因 素 ， 選 取 特 徵

值 徵 值 大 於 1 . 0 以 上 的 共 同 因 素 ，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進 行 共 同 因

素 正 交 轉 軸 處 理 ， 求 取 各 項 項 之 因 素 結 構 矩 陣 ， 刪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未 達 . 4 以 上，或 一 個 題 項 同 時 在 二 個 因 素 相 差 小 於 . 2 的

題 目 （ 吳 明 隆 ， 2 0 0 0； 張 紹 勳 ， 2 0 0 1） ， 以 進 行 因 素 命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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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保 留 符 合 條 件 之 題 項 後 ， 反 覆 進 行 分 析 ， 直 至 每 題 項 均 呈

現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於 . 4， 且 不 同 時 橫 跨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  

本 研 究 依 據 K a i s e r（ 1 9 7 4）及（ 吳 明 隆、涂 金 堂， 2 0 0 5）

所 提 出 之 K M O 值 為 判 斷 指 標 ， K M O 值 如 在 . 7 0 以 上 勉 強 可

接 受 ， 如 在 . 6 0 以 下 ， 則 量 表 不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本 量 表 數

值 如 表 3 - 4。  

表 3 - 4 動 機 量 表  K M O 與 B a r l e t t 檢 定 摘 要 表  

 K M O與 B a r l e t t檢 定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 8 2 1  

7 3 5 . 0 7 9  

1 7 1  

. 0 0 0  

  此 量 表 刪 除 第 3、 7、 9、 1 0、 1 2、 1 7、 2 1、 2 4、 2 6題 ，

共 9個 題 項 。 其 結 果 為 ：  

第 一 構 面 包 含 第 8、 1 3、 1 4、 1 6、 1 8、 2 3 題，命 名 為「 社

會 需 求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4 6 ~ . 7 3 6 之 間，特 徵 值 為 6 . 0 5 6，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8 . 0 3 9％ 。  

第 二 構 面 包 含 第 1、 1 1、 2 5、 2 7 題，命 名 為「 安 全 需 求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6 1 5 ~ . 7 1 8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1 . 6 0 1，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2 . 6 8 4％ 。  

第 三 構 面 包 含 第 4、 5、 6 題 ， 命 名 為 「 生 理 需 求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4 8 2 ~ . 8 5 0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1 . 4 4 7，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0 . 8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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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構 面 包 含 第 1 9、 2 2、 2 8 題 ， 命 名 為「 自 我 成 長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4 1 ~ . 7 8 1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1 . 1 8 1，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9 . 3 9 6％ 。  

第 五 構 面 包 含 第 2、 1 5、 2 0 題 ， 命 名 為 「 自 尊 需 求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2 7 ~ . 7 8 9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1 . 0 9 4，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8 . 9 0 2％ 。  

以 上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9 . 8 9 0％ 。  

表 3 - 5 動 機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摘 要 表  
題 項  構 面 一 構 面 二 構 面 三 構 面 四  構 面 五

1 3  . 7 3 6      

1 4  . 7 1 1      

1 8  . 6 7 5      

1 6  . 6 5 3      

8  . 6 2 2      

2 3  . 5 4 6      

1 1   . 7 1 8     

2 7   . 6 4 9     

2 5   . 6 2 6     

1   . 6 1 5     

5    . 8 5 0    

4    . 7 7 4    

6    . 4 8 2    

2 8     . 7 8 1   

1 9     . 7 4 9   

2 2     . 5 4 1   

2      .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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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3 - 5 動 機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摘 要 表  
題 項  構 面 一 構 面 二 構 面 三 構 面 四  構 面 五

2 0      . 5 8 0  

1 5      . 5 2 7  

特 徵 值  6 . 0 5 6  1 . 6 0 1  1 . 4 4 7  1 . 1 8 1  1 . 0 9 4  

解 釋 變 異 量 （ ％ ）  1 8 . 0 3 9 1 2 . 6 8 4 1 0 . 8 6 9 9 . 3 9 6  8 . 9 0 2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1 8 . 0 3 9 3 0 . 7 2 3 4 1 . 5 9 2 5 0 . 9 8 8  5 9 . 8 9 0

3、 信 度 考 驗  

本 量 表 信 度 考 驗 是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位 各 分 量 表 進 行 考

驗 ， 各 分 量 表 所 得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在 「 社 會 需 求 」 、 「 安

全 需 求 」 、 「 生 理 需 求 」 、 「 自 我 成 長 」 、 「 自 尊 需 求 」 各

因 素 構 面 之 α 值 ， 分 別 為 . 8 0 4、 . 6 9 6、 . 7 0 7、 . 5 8 6、 . 6 5 0， 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 8 7 4， 依 D e v e l l i s（ 1 9 9 1） 認 為

C r o n b a c h ’ s  α  大 於 . 7 0 即 達 信 度 上 之 要 求，本 量 表 為 . 8 7 4，高

於 . 7 0， 顯 示 本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相 當 高 ， 且 具 有 相 當 好 之 信

度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6。  

表 3 - 6 參 與 動 機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別  構 面 名 稱   題 號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一  

二  

三  

四  

五  

總 量 表  

社 會 需 求  

安 全 需 求  

生 理 需 求  

自 我 成 長  

自 尊 需 求  

8、 1 3、 1 4、 1 6、 1 8、 2 3

1、 1 1、 2 5、 2 7  

4、 5、 6  

1 9、 2 2、 2 8  

2、 1 5、 2 0  

共 1 9題  

    . 8 0 4   

    . 6 9 6  

    . 7 0 7  

. 5 8 6  

. 6 5 0  

. 8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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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問 卷 第 二 部 分 ：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量 表   

本 量 表 係 參 考 廖 俊 儒 （ 2 0 0 4） 、 吳 凡 星 （ 2 0 0 7） 所 編 製

之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 陳 學 綿 （ 2 0 0 1） 、 楊 書 銘 （ 2 0 0 3） 所 編 製

之 滿 意 度 量 表 ， 及 依 本 研 究 之 需 要 加 以 改 編 而 成 。 本 量 表 亦

分 為 五 個 構 面，合 計 2 1 題。本 研 究 問 卷 之 填 答 及 計 分 方 式 採

李 克 特 式 (  L  i  k  e  r  t  -  t  y  p  e  )  五 點 量 表 來 計 分 。  

1、 量 表 題 目 適 切 性 評 估 － 項 目 分 析  

（ 1） 極 端 組 比 較 法  

預 適 量 表 得 分 總 合 經 過 排 序 後 ， 從 最 高 分 處 向 下 取 總 人

數 的 2 7％ 為 高 分 組，從 最 低 分 處 向 上 取 2 7％ 為 低 分 組，以 進

行 比 較 。 決 斷 值 （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 n， C R） 達 顯 著 水 準 者 ， 即 表

示 該 題 有 鑑 別 度 。 經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之 後 決 斷 值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如 表 3 - 7、 3 - 8。  

（ 2） 同 質 性 檢 核 法 （ 內 部 一 致 性 考 驗 ）  

同 質 性 考 驗 法 ， 表 示 一 種 態 度 量 表 的 題 項 所 測 量 的 心 理

特 質 屬 性 應 該 非 常 接 近 ， 題 項 之 間 應 該 有 較 高 的 相 關 ， 每 個

題 項 與 量 表 的 總 分 應 該 也 有 高 度 的 相 關 （ 此 相 關 為 積 差 相 關

係 數 ） 。 題 目 與 總 量 表 相 關 最 好 在 . 3 0 以 上 ， 且 要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水 準。此 量 表 2 1 個 題 項 與 量 表 總 分 均 為 正 相 關，且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如 表 3 - 7、 3 - 8。  

此 外 ， 再 以 一 致 性 考 驗 方 法 求 出 校 正 項 目 總 分 的 相 關 係

數 ， 得 知 每 一 題 項 與 其 他 題 項 的 一 致 性 如 何 。 再 判 別 量 表 之

內 部 一 致 性 α 係 數 ， 從 題 項 刪 除 後 量 表 α 係 數 的 改 變 情 形 ，

來 判 斷 量 表 題 項 的 品 質 。 如 表 3 - 7、 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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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7 體 驗 程 度 預 試 問 卷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C R值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校 正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題 目 刪 除 後

的 α係 數  

備 註  

1  7 . 5 9 9 * * *  . 6 9 1 * * *  . 6 5 0  . 9 1 7  保 留  

2  7 . 9 9 7 * * *  . 6 1 3 * * *  . 5 5 3  . 9 1 9  保 留  

3  8 . 5 7 3 * * *  . 6 6 4 * * *  . 6 1 0  . 9 1 8  保 留  

4  6 . 5 9 3 * * *  . 6 9 2 * * *  . 6 4 9  . 9 1 7  保 留  

5  6 . 1 4 9 * * *  . 6 8 3 * * *  . 6 4 7  . 9 1 7  保 留  

6  6 . 5 6 3 * * *  . 7 0 1 * * *  . 6 7 1  . 9 1 7  保 留  

7  9 . 3 1 7 * * *  . 7 1 0 * * *  . 6 6 8  . 9 1 6  保 留  

8  6 . 8 5 6 * * *  . 6 1 8 * * *  . 5 6 0  . 9 1 9  保 留  

9  8 . 1 6 7 * * *  . 6 1 0 * * *  . 5 5 1  . 9 1 9  保 留  

1 0  4 . 7 7 9 * * *  . 4 5 1 * * *  . 3 9 6  . 9 2 2  保 留  

1 1  5 . 3 1 6 * * *  . 7 4 8 * * *  . 7 2 3  . 9 1 7  保 留  

1 2  7 . 3 3 2 * * *  . 6 6 5 * * *  . 6 2 7  . 9 1 8  保 留  

1 3  6 . 8 9 4 * * *  . 5 5 8 * * *  . 5 1 9  . 9 2 0  保 留  

1 4  6 . 8 2 8 * * *  . 7 4 6 * * *  . 7 0 8  . 9 1 6  保 留  

1 5  7 . 4 1 4 * * *  . 7 3 2 * * *  . 6 9 4  . 9 1 6  保 留  

1 6  4 . 8 9 6 * * *  . 4 2 9 * * *  . 3 7 3  . 9 2 2  保 留  

1 7  5 . 2 4 7 * * *  . 4 9 4 * * *  . 4 4 4  . 9 2 1  保 留  

1 8  7 . 0 6 1 * * *  . 6 2 1 * * *  . 5 5 0  . 9 2 0  保 留  

1 9  6 . 2 2 1 * * *  . 5 0 4 * * *  . 4 4 5  . 9 2 1  保 留  

2 0  7 . 8 6 9 * * *  . 6 0 7 * * *  . 5 4 5  . 9 1 9  保 留  

2 1  6 . 3 3 4 * * *  . 7 5 3 * * *  . 7 1 4  . 9 1 5  保 留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  總 量 表 α 係 數 ＝ . 9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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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8 滿 意 度 預 試 問 卷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C R值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校 正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題 目 刪 除 後

的 α係 數  

備 註  

1  1 0 . 5 9 1 * * *  . 7 6 1 * * *  . 7 2 8  . 9 2 6  保 留  

2  6 . 7 2 6 * * *  . 6 5 1 * * *  . 5 9 9  . 9 2 8  保 留  

3  7 . 4 5 5 * * *  . 6 2 7 * * *  . 5 7 1  . 9 2 9  保 留  

4  6 . 5 9 0 * * *  . 7 3 1 * * *  . 6 9 3  . 9 2 7  保 留  

5  5 . 6 6 0 * * *  . 6 9 5 * * *  . 6 6 1  . 9 2 7  保 留  

6  6 . 1 9 0 * * *  . 7 1 0 * * *  . 6 8 2  . 9 2 8  保 留  

7  7 . 7 2 4 * * *  . 6 5 8 * * *  . 6 1 4  . 9 2 8  保 留  

8  6 . 6 8 6 * * *  . 5 9 7 * * *  . 5 4 1  . 9 3 0  保 留  

9  9 . 2 5 8 * * *  . 6 3 0 * * *  . 5 7 7  . 9 2 9  保 留  

1 0  3 . 8 3 3 * * *  . 4 5 2 * * *  . 4 0 0  . 9 3 1  保 留  

1 1  5 . 8 4 0 * * *  . 7 6 9 * * *  . 7 4 9  . 9 2 7  保 留  

1 2  7 . 4 3 2 * * *  . 7 3 7 * * *  . 7 0 5  . 9 2 7  保 留  

1 3  5 . 7 2 0 * * *  . 6 6 8 * * *  . 6 3 3  . 9 2 8  保 留  

1 4  7 . 1 8 6 * * *  . 7 9 0 * * *  . 7 5 9  . 9 2 5  保 留  

1 5  6 . 7 2 6 * * *  . 7 4 9 * * *  . 7 1 1  . 9 2 6  保 留  

1 6  4 . 9 1 9 * * *  . 5 1 3 * * *  . 4 5 7  . 9 3 1  保 留  

1 7  5 . 3 0 1 * * *  . 4 6 5 * * *  . 4 1 2  . 9 3 1  保 留  

1 8  7 . 3 7 2 * * *  . 6 3 9 * * *  . 5 7 6  . 9 3 0  保 留  

1 9  7 . 4 7 0 * * *  . 5 9 0 * * *  . 5 3 8  . 9 2 9  保 留  

2 0  7 . 2 1 8 * * *  . 6 6 3 * * *  . 6 1 1  . 9 2 8  保 留  

2 1  5 . 6 2 2 * * *  . 7 4 7 * * *  . 7 1 1  . 9 2 6  保 留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  總 量 表 α 係 數 ＝ . 9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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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綜 合 判 斷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 全 部 題 項 皆 達 選 題 標 準 ， 因 此 均 保 留 全

部 題 項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2、 量 表 之 建 構 效 度 －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主 成 份 因 素 抽 取 法 抽 取 共 同 因 素 ， 選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 0 以 上 的 共 同 因 素 ，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進 行 共 同 因 素 正

交 轉 軸 處 理 ， 求 取 各 項 項 之 因 素 結 構 矩 陣 ， 刪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未 達 . 4 以 上，或 一 個 題 項 同 時 在 二 個 因 素 相 差 小 於 . 2 的 題 目

（ 吳 明 隆 ， 2 0 0 0； 張 紹 勳 ， 2 0 0 1） ， 以 進 行 因 素 命 名 。 在 保

留 符 合 條 件 之 題 項 後 ， 反 覆 進 行 分 析 ， 直 至 每 題 項 均 呈 現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於 . 4， 且 不 同 時 橫 跨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與 滿 意 度 量 表 K M O 與 B a r l e t t 檢 定 摘 要 表 如 表 3 - 9、 3 - 1 0  

表 3 - 9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K M O 與 B a r l e t t 檢 定 摘 要 表  

 K M O與 B a r l e t t檢 定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 8 5 5  

1 1 5 5 . 2 5 2

1 9 0  

. 0 0 0  

 

表 3 - 1 0  滿 意 度 量 表 K M O 與 B a r l e t t 檢 定 摘 要 表  

 K M O與 B a r l e t t檢 定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 8 8 5  

1 2 7 4 . 4 0 0

1 9 0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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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驗 程 度 預 試 量 表 刪 除 第 2 1 題 ， 其 結 果 為 ：  

第 一 構 面 包 含 第 4、 5、 6、 1 0、 1 1、 1 3、 1 4、 1 5 題 ， 命

名 為「 教 練 與 教 學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4 9 2 ~ . 7 2 1 之 間，特 徵

值 為 3 . 7 5 3，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8 . 7 6 4％ 。  

第 二 構 面 包 含 第 1、 7、 8、 9 題 ， 命 名 為「 服 務 品 質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4 4 5 ~ . 8 3 0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2 . 8 7 9，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4 . 3 9 4％ 。  

第 三 構 面 包 含 第 2、 3 題，命 名 為「 設 備 與 衛 生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7 0 7  ~ . 7 8 1 之 間，特 徵 值 為 2 . 2 5 6，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1 . 2 7 9％ 。  

第 四 構 面 包 含 第 1 2、 1 8、 1 9、 2 0 題，命 名 為「 測 驗 及 表

演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4 6 8  ~ . 7 5 9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2 . 1 6 2，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0 . 8 1 2％ 。  

第 五 構 面 包 含 第 1 6、 1 7 題，命 名 為「 體 能 與 技 巧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7 5 6  ~ . 7 6 6 之 間，特 徵 值 為 1 . 9 3 8，解 釋 變 異 量

為 9 . 6 9 1％ 。  

以 上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1 1，其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4 . 9 4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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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1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摘 要 表  
題 項  構 面 一  構 面 二 構 面 三 構 面 四  構 面 五

1 0  . 7 2 1      

5  . 7 0 3      

1 4  . 6 9 4      

6  . 6 3 4      

4  . 5 9 1      

1 1  . 5 7 2      

1 5  . 5 2 9      

1 3  . 4 9 2      

9   . 8 3 0     

8   . 7 7 0     

7   . 6 3 9     

1   . 4 4 5     

2    . 7 8 1    

3    . 7 0 7    

1 8     . 7 5 9   

2 0     . 6 3 6   

1 9     . 4 7 8   

1 2     . 4 6 8   

1 7      . 7 6 6  

1 6      . 7 5 6  
 
特 徵 值  3 . 7 5 3  2 . 8 7 9  2 . 2 5 6  2 . 1 6 2  1 . 9 3 8  

解 釋 變 異 量 （ ％ ）  1 8 . 7 6 4 1 4 . 3 9 4 1 1 . 2 7 9 1 0 . 8 1 2  9 . 6 9 1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1 8 . 7 6 4 3 3 . 1 5 8 4 4 . 4 3 8 5 5 . 2 4 9  6 4 . 9 4 1

 



 81

滿 意 度 預 試 量 表 亦 刪 除 第 2 1 題 ， 其 結 果 為 ：  

第 一 構 面 包 含 第 4、 5、 6、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2 0 題，命 名 為「 教 練 教 學 與 專 業 能 力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4 6 5  

~ . 7 5 0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4 . 7 8 5，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3 . 9 2 4％ 。  

第 二 構 面 包 含 第 7、 8、 9、 1 9 題，命 名 為「 服 務 品 質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5 7  ~ . 7 7 0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3 . 0 7 7，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5 . 3 8 3％ 。  

第 三 構 面 包 含 第 1、 3、 1 8 題 ，命 名 為「 場 地 規 劃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7 2  ~ . 8 1 8 之 間，特 徵 值 為 2 . 4 2 5，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2 . 1 2 5％ 。  

第 四 構 面 包 含 第 2、 1 6、 1 7 題，命 名 為「 體 能 與 技 巧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2 3  ~ . 7 8 6 之 間，特 徵 值 為 2 . 3 7 2，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1 . 8 5 8％ 。  

以 上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1 2，其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3 . 2 9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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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2 滿 意 度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摘 要 表  
題 項  構 面 一  構 面 二  構 面 三  構 面 四  

5  . 7 5 0     

1 0  . 7 0 1     

1 4  . 6 8 9     

6  . 6 8 1     

1 1  . 6 6 3     

1 3  . 6 3 3     

4  . 6 1 0     

1 5  . 5 9 4     

1 2  . 5 7 5     

2 0  . 4 6 5     

8   . 7 7 0    

9   . 7 2 8    

7   . 5 7 8    

1 9   . 5 5 7    

3    . 8 1 8   

1 8    . 6 5 4   

1    . 5 7 2   

1 6     . 7 8 6  

1 7     . 6 6 1  

2     . 5 2 3  
特 徵 值  

4 . 7 8 5  3 . 0 7 7  2 . 4 2 5  2 . 3 7 2  

解 釋 變 異 量 （ ％ ）  2 3 . 9 2 4  1 5 . 3 8 3  1 2 . 1 2 5  1 1 . 8 5 8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2 3 . 9 2 4  3 9 . 3 0 7  5 1 . 4 3 2  6 3 . 2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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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 度 考 驗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信 度 考 驗 是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位 各 分 量 表

進 行 考 驗 ， 各 分 量 表 所 得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在 「 教 練 與 教

學 」 、 「 服 務 品 質 」 、 「 設 備 與 衛 生 」 、 「 測 驗 及 表 演 」 、

「 體 能 與 技 巧 」 各 因 素 構 面 之 α 值 ， 分 別

為 . 8 7 6、 . 7 9 7、 . 7 4 9、 . 6 8 7、 . 7 1 3， 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 9 1 5，依 D e v e l l i s（ 1 9 9 1）認 為 C r o n b a c h ’ s  α  大 於 . 7 0 即 達

信 度 上 之 要 求 ， 本 量 表 為 . 9 1 5， 高 於 . 7 0， 顯 示 本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相 當 高 ， 且 具 有 相 當 好 之 信 度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1 3。  

表 3 - 1 3 體 驗 程 度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別  構 面 名 稱   題 號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一  

二  

三  

四  

五  

總 量 表  

教 練 與 教 學  

服 務 品 質  

設 備 與 衛 生  

測 驗 及 表 演  

體 能 與 技 巧  

4、 5、 6、 1 0、 1 1、 1 3、 1 4、 1 5  

1、 7、 8、 9  

2、 3  

1 2、 1 8、 1 9、 2 0  

1 6、 1 7  

共 2 0題  

    . 8 7 6   

    . 7 9 7  

    . 7 4 9  

. 6 8 7  

. 7 1 3  

. 9 1 5  

滿 意 度 量 表 信 度 考 驗 是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位 各 分 量 表 進

行 考 驗 ， 各 分 量 表 所 得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在 「 教 練 教 學 與 專

業 能 力 」 、 「 服 務 品 質 」 、 「 場 地 規 劃 」 、 「 體 能 與 技 巧 」

各 因 素 構 面 之 α 值 ， 分 別 為 . 9 0 5、 . 7 7 3、 . 7 8 0、 . 6 4 9， 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 9 2 6，依 D e v e l l i s（ 1 9 9 1）認 為 C r o n b a c h ’ s  

α  大 於 . 7 0 即 達 信 度 上 之 要 求 ， 本 量 表 為 . 9 2 6， 高 於 . 7 0，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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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本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相 當 高 ， 且 具 有 相 當 好 之 信 度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1 4。  

表 3 - 1 4 滿 意 度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別  構 面 名 稱   題 號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一  

 

二  

三  

四  

總 量 表  

教 練 教 學 與

專 業 能 力  

服 務 品 質  

場 地 規 劃  

體 能 與 技 巧  

 

4、 5、 6、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2 0  

7、 8、 9、 1 9  

1、 3、 1 8  

2、 1 6、 1 7  

共 2 0題  

    . 9 0 5   

    . 7 7 3  

    . 7 8 0  

. 6 4 9  

. 9 2 6  

（ 二 ）  問 卷 第 三 部 分 ： 忠 誠 度 量 表  

本 量 表 係 參 考 洪 嘉 蓉 （ 2 0 0 4） 、 蔡 熙 銘 ( 2 0 0 7 )所 編 製 之

忠 誠 度 量 表 ， 及 依 本 研 究 之 需 要 加 以 改 編 而 成 。 本 量 表 之 忠

誠 類 別 包 括 ： 態 度 忠 誠 、 行 為 忠 誠 共 二 個 構 面 ， 合 計 6 題 。

本 研 究 問 卷 填 答 及 計 分 方 式 採 李 克 特 式 (  L  i  k  e  r  t  -  t  y  p  e  )  

五 點 量 表 來 計 分 。  

1、 量 表 題 目 適 切 性 評 估 － 項 目 分 析  

（ 1） 極 端 組 比 較 法  

預 適 量 表 得 分 總 合 經 過 排 序 後 ， 從 最 高 分 處 向 下 取 總 人

數 的 2 7％ 為 高 分 組，從 最 低 分 處 向 上 取 2 7％ 為 低 分 組，以 進

行 比 較 。 決 斷 值 （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 n， C R） 達 顯 著 水 準 者 ， 即 表

示 該 題 有 鑑 別 度 。 經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之 後 決 斷 值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如 表 3 - 1 5。  

（ 2） 同 質 性 檢 核 法 （ 內 部 一 致 性 考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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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質 性 考 驗 法，表 示 一 種 態 度 量 表 的 題 項 所 測 量 的 心 理

特 質 屬 性 應 該 非 常 接 近 ， 題 項 之 間 應 該 有 較 高 的 相 關 ， 每 個

題 項 與 量 表 的 總 分 應 該 也 有 高 度 的 相 關 （ 此 相 關 為 積 差 相 關

係 數 ） 。 題 目 與 總 量 表 相 關 最 好 在 . 3 0 以 上 ， 且 要 達 到 統 計

的 顯 著 水 準 。 此 量 表 6 個 題 項 與 量 表 總 分 均 為 正 相 關 ， 且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如 表 3 - 1 5。  

    此 外 ， 再 以 一 致 性 考 驗 方 法 求 出 校 正 項 目 總 分 的 相 關 係

數 ， 得 知 每 一 題 項 與 其 他 題 項 的 一 致 性 如 何 。 再 判 別 量 表 之

內 部 一 致 性 α 係 數 ， 從 題 項 刪 除 後 量 表 α 係 數 的 改 變 情 形 ，

來 判 斷 量 表 題 項 的 品 質 。 如 表 3 - 1 5。  

表 3 - 1 5 忠 誠 度 預 試 問 卷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C R值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校 正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題 目 刪 除 後

的 α係 數  

備 註  

D 1  7 . 9 8 4 * * *  . 7 0 9 * * *  . 5 9 3  . 7 9 7  保 留  

D 2  6 . 1 0 8 * * *  . 7 1 7 * * *  . 6 1 2  . 7 9 6  保 留  

D 3  1 1 . 0 0 0 * * *  . 7 2 1 * * *  . 5 5 5  . 8 0 7  保 留  

D 4  7 . 9 4 3 * * *  . 7 2 0 * * *  . 5 7 1  . 8 0 0  保 留  

D 5  1 1 . 3 8 3 * * *  . 8 5 0 * * *  . 7 6 3  . 7 5 6  保 留  

D 6  7 . 7 8 4 * * *  . 6 7 2 * * *  . 5 0 9  . 8 1 3  保 留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  總 量 表 α 係 數 ＝ . 8 2 4  

（ 3） 綜 合 判 斷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 全 部 題 項 皆 達 選 題 標 準 ， 因 此 均 保 留 全

部 題 項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2、 量 表 之 建 構 效 度 － 因 素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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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以 主 成 份 因 素 抽 取 法 抽 取 共 同 因 素 ， 選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 0 以 上 的 共 同 因 素 ，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進 行 共 同 因 素 正

交 轉 軸 處 理 ， 求 取 各 項 項 之 因 素 結 構 矩 陣 ， 刪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未 達 . 4 以 上 ， 或 一 個 題 項 同 時 在 二 個 因 素 相 差 小 於 . 2 的 題

目 ， 以 進 行 因 素 命 名 。 在 保 留 符 合 條 件 之 題 項 後 ， 反 覆 進 行

分 析 ， 直 至 每 題 項 均 呈 現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於 . 4， 且 不 同 時 橫 跨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 其 結 果 如 表 3 - 1 6， 其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4 . 4 9 1％ 。  

表 3 - 1 6  忠 誠 度 量 表 K M O 與 B a r l e t t 檢 定 摘 要 表  

 K M O與 B a r l e t t檢 定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 7 9 9  

2 4 7 . 6 2 4  

1 5  

. 0 0 0  

第 一 構 面 包 含 第 1、 2、 3 題 ， 命 名 為 「 行 為 忠 誠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6 3 1  ~ . 8 9 6 之 間，特 徵 值 為 2 . 1 3 3，解 釋 變 異 量

為 3 5 . 5 4 3％ 。  

第 二 構 面 包 含 第 4、 5、 6 題 ， 命 名 為 「 態 度 忠 誠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6 7 7  ~ . 8 6 0 之 間，特 徵 值 為 1 . 9 6 5，解 釋 變 異 量

為 3 2 . 7 4 8％ 。  

以 上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1 7，其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8 . 2 9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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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7 忠 誠 度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摘 要 表  
題 項  構 面 一  構 面 二 特 徵 值  解 釋 變 異 量

（ ％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D 1  . 8 9 6  2 . 1 3 3 3 5 . 5 4 3  3 5 . 5 4 3

D 3  . 7 3 5   

D 2  . 6 3 1   

D 6   . 8 6 0 1 . 9 6 5 3 2 . 7 4 8  6 8 . 2 9 1

D 4   . 7 1 3  

D 5   . 6 7 7  

3、 信 度 考 驗  

本 量 表 信 度 考 驗 是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位 各 分 量 表 進 行 考

驗 ， 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 8 2 4， 顯 示 本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相 當 高 ， 且 具 有 相 當 好 之 信 度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1 8。  

表 3 - 1 8忠 誠 度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別  構 面 名 稱   題 號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一  

二  

總 量 表  

行 為 忠 誠  

態 度 忠 誠  

 

1、 2、 3  

4、 5、 6  

共 6題  

. 7 1 3  

. 7 5 8  

. 8 2 4  

（ 三 ）  問 卷 第 四 部 分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本 量 表 係 參 考 程 俊 堅 （ 2 0 0 2） 、 楊 治 賢 （ 2 0 0 7） 所 編 製

之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題 項 ， 及 依 本 研 究 之 需 要 加 以 改 編 而 成 。 包

括 性 別 、 就 學 階 段 、 家 長 職 業 、 現 在 的 段 級 數 及 學 習 年 資 等

五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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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本 研 究 將 依 據 回 收 之 問 卷 ， 再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後 ， 即 進 行

問 卷 的 編 碼 登 錄 工 作，根 據 研 究 假 設 及 研 究 架 構，利 用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2 . 0 中 文 版 電 腦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本 研 究

採 用 以 下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資 料 處 理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 D e s c r i p t i v e  A n a l y s i s）：  

透 過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次 數 分 配 、 百 分 比 與 排 序 ， 了 解

消 費 者 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分 佈 情 形 。  

二 、 項 目 分 析 （ I t e m  A n a l y s i s）：  

將 量 表 得 分 總 和 依 高 低 順 序 排 序（ 前 2 7％ 為 高 分 組，後

2 7％ 為 低 分 組 ），進 行 項 目 分 析，求 出 問 卷 個 別 題 項 的 決

斷 值 （ C R）， 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表 示 該 題 項 不 具 鑑 別 度 ，

無 法 反 映 出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予 以 刪 除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5）  

三、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E x p l o r a t o r y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E F A）： 

    即 建 構 量 表 效 度。 本 研 究 以 主 成 份 因 素 抽 取 法 抽 取 共 同

因 素 ， 選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 0 以 上 的 共 同 因 素 ，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進 行 共 同 因 素 正 交 轉 軸 處 理 ， 求 取 各 項 之 因 素 結 構

矩 陣 ， 刪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未 達 . 4 以 上 ， 或 一 個 題 項 同 時 在

二 個 因 素 相 差 小 於 . 2 的 題 目 （ 吳 明 隆 ， 2 0 0 0； 張 紹 勳 ，

2 0 0 1），以 進 行 因 素 命 名。在 保 留 符 合 條 件 之 題 項 後，反

覆 進 行 分 析 ， 直 至 每 題 項 均 呈 現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於 . 4， 且

不 同 時 橫 跨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 並 檢 視 K M O 值 及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值 。  K M O 值 應 大 於 . 5， 同 時 不 橫 跨 兩 因 素 ;球

形 檢 定 值 需 達 顯 著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5） 。     

四 、 信 度 分 析 （ R e l i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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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問 卷 之 各 量 表 （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量 表 、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 忠 誠 度 量 表 ） 測 驗 結 果 進 行 內 部 一 致 性 分 析 ， 探 討

問 卷 各 題 目 內 部 穩 定 性 與 可 靠 程 度 。 根 據 正 式 施 測 所 得

資 料 ， 採 用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計 算 量 表 內 題 目 的 可 信

度 。 依 D e v e l l i s（ 1 9 9 1） 認 為 C r o n b a c h ’ s  α  大 於 . 7 0 即

達 信 度 上 之 要 求 ， . 3 0 以 下 絕 不 可 用 。  

五 、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 t  -  t  e  s  t  ） ：  

在 本 研 究 中 用 來 檢 驗 性 別 在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差 異 。  

六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a l y s i s  o f  V a r i a n c e） ：  

用 以 檢 定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參 與 動 機、體 驗 程 度、滿 意 度、

忠 誠 度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  

七 、 雪 費 法 事 後 檢 定 （ S c h e f f e ’  M e t h o d）：  

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達 需 顯 著 差 異 的 前 提 下 ， 用 以 檢 驗

各 背 景 變 項 中 不 同 組 別 的 差 異 情 形 。  

八 、 皮 爾 森（ P e a r s o n）積 差 相 關 ： 探 討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 滿 意

度 、 體 驗 程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相 關 情 形 。  

九 、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 S t r u c t u r a l  E q u a t i o n  M o d e l i n g， S E M）：  

    以 A M O S  7 . 0分 析 影 響 跆 拳 道 學 員 忠 誠 度 之 徑 路 及 模 式

適 配 度 。  

十、本 研 究 統 計 分 析 以 α = 0 . 0 5為 顯 著 水 準 進 行 群 組 間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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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研 究 進 度 管 制  

本 研 究 自 96 年 12 月 開 始 實 施 至 98 年 6 月 結 束，論 文

研 究 進 度 管 制 ， 如 表 3-19 

表 3-19 論 文 研 究 進 度 管 制 表  

時 間  
 
 
流 程  

9
6
/  
1
2  

9
7
/
0
1

9
7
/  
0
2  

9
7
/  
0
3  

9
7
/  
0
4  

9
7
/
0
5

9
7
/
0
6

9
7
/
0
7

9
7
/
0
8

9
7
/
0
9

9
7
/
1
0

9
7
/
1
1

9
7
/
1
2

9
8
/
0
1

9
8
/
0
2

9
8
/  
0
3  

9
8
/  
0
4  

9
8
/  
0
5  

9
8
/  
0
6  

確 立 研

究 主 題  
●                   

資 料 蒐

集 /研 讀  
● ● ● ●

 
●               

文 獻 整

理 /探 討  
 ● ● ● ●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               

撰 寫 前

三 章  
  ● ● ● ● ●             

計 畫 審

查  
      ●             

P r o p o s a l  
 

      ●             

預 試 問 卷

編 製 發 放  
       ● ● ● ●         

正 式 問 卷

編 製 發 放  
           ● ● ● ● ●    

資 料 處

理 /分 析  
              ● ● ●   

研 究 結

果 /建 議  
               ● ● ● ●

學 術 發

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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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章 共 分 為 七 節 ： 第 一 節 為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現 況 分 析 ； 第

二 節 為 參 與 動 機 分 析 ； 第 三 節 為 體 驗 程 度 分 析 ； 第 四 節 為 滿

意 度 分 析 ； 第 五 節 為 忠 誠 度 分 析 ； 第 六 節 為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 第 七 節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徑 路 分 析 ； 第 八 節 為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結 果 彙 總 。  

 

           第 一 節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現 況 分 析  

   有 效 樣 本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分 部 情 形 特 性 如 表 4 - 1。  

一 、 性 別 的 分 布 情 形  

在 本 研 究 中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在 性 別 部 分 以 男 學 員

較 多 ， 共 有 2 8 6人 ， 占 7 2 . 6％ ； 女 學 員 共 1 0 8人 ， 占 2 7 . 4％ 。  

二 、 就 學 階 段 的 分 布 情 形  

在 本 研 究 中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在 就 學 階 段 部 分 以 國

小 學 員 較 多 ， 共 有 2 2 3人 ， 占 5 6 . 6％ ； 國 中 學 員 共 1 1 3人 ， 占

2 8 . 7％ ； 高 中 （ 職 ） 學 員 共 5 8人 ， 占 1 4 . 7％ 。  

三 、 家 長 職 業 的 分 布 情 形  

在 本 研 究 中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其 家 長 職 業 部 分 以

「 工 」 較 多 ， 共 有 1 2 5人 ， 占 3 1 . 7％ ；「 服 務 業 」 共 9 7人 ， 占

2 4 . 6％ ；「 商 」共 6 2人 ， 占 1 5 . 7％ ；「 軍 公 教 」共 4 3人 ， 占 1 0 . 9

％ ；「 農 林 漁 牧 」 共 4 0人 ， 占 1 0 . 2％ ；「 其 他 」 共 2 7人 ， 占 6 . 9

％ 。  

四 、 學 員 段 級 數 的 分 布 情 形  

在 本 研 究 中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段 級 數 部 分 以 「 一 ~

四 級 」 較 多 ， 共 有 9 3人 ， 占 2 3 . 6％ ；「 五 ~八 級 」 共 9 2人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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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4％ ；「 壹 段 」共 8 7人 ， 占 2 2 . 1％ ；「 貳 段 」共 8 0人 ， 占 2 0 . 3

％ ；「 參 段 」 共 4 2人 ， 占 1 0 . 6％ 。  

五 、 學 員 學 習 年 資 的 分 布 情 形  

在 本 研 究 中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學 習 年 資 部 分 以 「 一

至 二 年 」較 多，共 有 1 1 5人，占 2 9 . 2％；「 四 年 以 上 」共 9 2人 ，

占 2 3 . 4％ ；「 二 至 三 年 」 共 6 9人 ， 占 1 7 . 5％ ；「 一 年 以 下 」 共

6 7人 ， 占 1 7 . 0％ ；「 三 至 四 年 」 共 5 1人 ， 占 1 2 . 9％ 。  

表 4 - 1   樣 本 背 景 資 料 統 計 表  

變 項  組 別  次 數  百 分 比  

1、 性 別  （ 1） 男 性  2 8 6  7 2 . 6  

 （ 2） 女 性  1 0 8  2 7 . 4  

2、 就 學 階 段  （ 1） 國 小  2 2 3  5 6 . 6  

 （ 2） 國 中  1 1 3  2 8 . 7  

 （ 3） 高 中 （ 職 ） 5 8  1 4 . 7  

3、 家 長 職 業  （ 1） 工  1 2 5  3 1 . 7  

 （ 2） 商  6 2  2 4 . 6  

 （ 3） 服 務 業  9 7  1 5 . 7  

 （ 4） 軍 公 教  4 0  1 0 . 9  

 （ 5） 農 林 漁 牧  4 3  1 0 . 2  

 （ 6） 其 他  2 7  6 . 9  

4、 段 級 數  （ 1） 五 ~八 級  9 2  2 3 . 4  

 （ 2） 一 ~四 級  9 3  2 3 . 6  

 （ 3） 壹 段  8 7  2 2 . 1  

 （ 4） 貳 段  8 0  2 0 . 3  

 （ 5） 參 段  4 2  1 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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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 - 1   樣 本 背 景 資 料 統 計 表  

變 項  組 別  次 數  百 分 比  

5、 學 習 年 資  （ 1） 一 年 以 下  6 7  1 7 . 0  

 （ 2） 一 至 二 年  1 1 5  2 9 . 2  

 （ 3） 二 至 三 年  6 9  1 7 . 5  

 （ 4） 三 至 四 年  5 1  1 2 . 9  

 （ 5） 四 年 以 上  9 2  2 3 . 4  

    綜 合 以 上 分 析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以 男 性 學 員 較 多 ，

共 有 2 8 6人 ， 占 7 2 . 6％ ， 與 程 俊 堅（ 2 0 0 2）、 楊 書 銘（ 2 0 0 3）、

宋 茂 玄（ 2 0 0 6）、鄧 寀 縈（ 2 0 0 6）研 究 結 果 相 同；在 就 學 階 段

部 分 以 國 小 學 員 較 多 ， 共 有 2 2 3人 ， 占 5 6 . 6％ ， 與 程 俊 堅

（ 2 0 0 2）、 宋 茂 玄 （ 2 0 0 6）、 鄧 寀 縈 （ 2 0 0 6）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其 家 長 職 業 部 分 以「 工 」較 多 ， 共 有 1 2 5人 ， 占 3 1 . 7％ ； 學 員

段 級 數 部 分 以「 一 ~四 級 」較 多 ， 共 有 9 3人 ， 占 2 3 . 6％ ； 具 有

段 位 資 格 的 學 員 較 多 ， 此 與 鄧 寀 縈 （ 2 0 0 6）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學 習 年 資 部 分 以「 一 至 二 年 」較 多 ， 共 有 1 1 5人 ， 占 2 9 . 2％ 。

跆 拳 道 館 一 ~四 級 學 員 大 部 分 學 習 年 資 為 一 至 二 年 或 一 年 以

下 ， 本 研 究 顯 示 南 投 縣 此 部 分 學 員 佔 多 數 。  

     

              第 二 節   參 與 動 機 分 析  

一 、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依 據K a i s e r（ 1 9 7 4）及（ 吳 明 隆、涂 金 堂， 2 0 0 5）

所 提 出 之 K M O 值 為 判 斷 指 標 ， K M O 值 如 在 . 7 0 以 上 勉 強 可

接 受，如 在 . 6 0 以 下，則 量 表 不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本 量 表 K M O

值 為 . 9 0 1， 故 適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如 表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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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動 機 量 表  K M O 與 B a r t l e t t 檢 定 摘 要 表  

 K M O與 B a r t l e t t檢 定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 9 0 1  

2 8 0 9 . 5 9 4  

1 7 1  

. 0 0 0  

  

第 一 構 面 包 含 第 1、 2、 3、 4、 5、 6、 7 題 ， 共 7 題 ， 命

名 為 「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4 5 8  ~ . 7 4 1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3 . 7 2 3，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9 . 5 9 6％ 。  

第 二 構 面 包 含 第 8、 9、 1 0、 1 1、 1 2、 1 3、 1 5 題 ， 共 7

題，命 名 為「 社 會 關 係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2 5  ~ . 7 0 6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3 . 5 1 1，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8 . 4 8 1％ 。  

第 三 構 面 包 含 第 1 4、 1 6、 1 7、 1 8、 1 9 題 ， 共 5 題 ，命 名

為 「 自 我 實 現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4 3 2  ~ . 7 8 9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2 . 7 6 2，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4 . 5 3 9％ 。  

以 上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 3， 其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2 . 6 1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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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動 機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摘 要 表  

題 項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社 會 關 係  自 我 實 現  

4  . 7 4 1    

3  . 7 3 2    

5  . 7 2 4    

2  . 6 9 2    

1  . 6 8 9    

7  . 5 2 2    

6  . 4 5 8    

1 1   . 7 0 6   

1 0   . 7 0 0   

1 2   . 6 9 9   

1 5   . 6 3 3   

1 3   . 5 7 7   

9   . 5 7 3   

8   . 5 2 5   

1 7    . 7 8 9  

1 8    . 7 7 2  

1 9    . 7 4 9  

1 6    . 5 9 8  

1 4    . 4 3 2  

特 徵 值  3 . 7 2 3  3 . 5 1 1  2 . 7 6 2  

解 釋 變 異 量 （ ％ ）  1 9 . 5 9 6  1 8 . 4 8 1  1 4 . 5 3 9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1 9 . 5 9 6  3 8 . 0 7 7  5 2 . 6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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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信 度 考 驗  

本 量 表 信 度 考 驗 是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為 各 分 量 表 進 行 考

驗 ， 「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 、 「 社 會 關 係 」 、 「 自 我 實 現 」 各 因

素 構 面 之 α 值，分 別 為 . 8 2 4、 . 8 2 2、 . 7 9 4，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  8 9 8， 依 D e v e l l i s（ 1 9 9 1） 認 為 C r o n b a c h ’ s  α  大 於 . 7 0

即 達 信 度 上 之 要 求 ， 本 量 表 為 . 8 9 8， 高 於 . 7 0， 顯 示 本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相 當 高，且 具 有 相 當 好 之 信 度，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 4。 

表 4 - 4 參 與 動 機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別  構 面 名 稱   題 號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一  

二  

三  

總 量 表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社 會 關 係  

自 我 實 現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5  

1 4、 1 6、 1 7、 1 8、 1 9  

共 1 9題  

. 8 2 4  

. 8 2 2  

. 7 9 4  

. 8 9 8  

三 、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問 項 之 排 名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各 問 項 之 排 名 ， 前 三 名 為 ： （ 一 ） 增 強 體

能 （ M＝ 4 . 5 0） 、 （ 二 ） 增 進 自 己 的 應 變 能 力 （ M＝ 4 . 4 5） 、

（ 三 ）培 養 肢 體 運 用 能 力（ M＝ 4 . 4 4）；排 名 後 三 名 為：（ 一 ）

可 以 學 會 與 別 人 溝 通 （ M＝ 3 . 9 7） 、 （ 二 ） 使 自 己 更 富 創 造

力 （ M＝ 3 . 9 8） 、 （ 三 ） 可 以 獲 得 稱 讚 （ M＝ 4 . 0 0） ， 詳 如 表

4 - 5。  

表 4 - 5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各 題 項 得 分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名

1  增 強 體 能  4 . 5 0  . 7 5 9  1  

5  增 進 自 己 的 應 變 能 力  4 . 4 5  . 7 8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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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 - 5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各 題 項 得 分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名

4  培 養 肢 體 運 用 能 力  4 . 4 4  . 7 5 0  3  

3  保 持 身 體 的 靈 敏 度  4 . 4 4  . 7 6 0  4  

9  有 歸 屬 於 同 一 團 體 的 感 覺 4 . 4 1  . 8 2 1  5  

1 7  開 發 自 我 運 動 潛 能  4 . 3 0  . 8 1 9  6  

1 8  培 養 終 身 運 動 習 慣  4 . 2 7  . 8 3 8  7  

1 3  使 自 己 更 有 自 信 心  4 . 2 5  . 8 8 6  8  

8  可 以 建 立 良 好 的 友 誼  4 . 2 5  . 8 8 5  9  

2  改 善 體 態  4 . 2 5  . 8 4 7  1 0  

1 4  有 滿 足 個 人 的 興 趣  4 . 2 4  . 8 5 0  1 1  

1 9  肯 定 自 己 的 能 力  4 . 2 3  . 8 6 1  1 2  

7  增 進 自 己 的 膽 量  4 . 1 9  . 9 2 0  1 3  

6  讓 心 情 更 加 愉 快  4 . 1 5  . 9 4 2  1 4  

1 6  增 進 自 己 的 表 現 能 力  4 . 1 4  . 8 5 3  1 5  

1 1  道 館 營 造 的 氣 氛  4 . 0 3  . 9 6 3  1 6  

1 2  可 以 獲 得 稱 讚  4 . 0 0  1 . 0 1 1  1 7  

1 5  使 自 己 更 富 創 造 力  3 . 9 8  . 8 9 9  1 8  

1 0  可 以 學 會 與 別 人 溝 通  3 . 9 7  1 . 0 2 5  1 9  

構 面 一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4 . 3 4  . 5 7 6  1  

構 面 三  自 我 實 現  4 . 2 4  . 6 2 5  2  

構 面 二  社 會 關 係  4 . 1 3  . 6 4 7  3  

四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分 析  

（ 一 ） 性 別 在 參 與 動 機 差 異 比 較  

    動 機 量 表 的 不 同 得 分，經 獨 立 樣 本t檢 定 結 果 得 知，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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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的 受 試 者 在 參 與 動 機 的 三 個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p＜ . 0 5）；整 體 參 與 動 機 亦 無 顯 著 差 異，故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1 - 1， 如 表 4 - 6。   

表 4 - 6 性 別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t 檢 定 摘 要 表  

構 面  性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顯 著 性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男 性  2 8 6 3 0 . 4 9 4 . 1 8 0 . 6 0 7  . 5 4 4  

 女 性  1 0 8 3 0 . 2 1 3 . 6 2 8    

社 會 關 係  男 性  2 8 6 2 8 . 9 9 4 . 6 0 0 . 6 4 2  . 5 2 1  

 女 性  1 0 8 2 8 . 6 6 4 . 3 3 7    

自 我 實 現  男 性  2 8 6 2 1 . 2 2 3 . 1 5 1 . 2 9 9  . 7 6 5  

 女 性  1 0 8 2 1 . 1 1 3 . 0 6 7   

參 與 動 機 總 分  男 性  2 8 6 8 5 . 3 1 1 1 . 0 2 6 . 8 3 7  . 4 0 3  

 女 性  1 0 8 8 4 . 3 1 9 . 6 9 3   

* p＜ . 0 5      

（ 二 ）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參 與 動 機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 、 「 自 我 實 現 」 二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經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在 「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 構 面 ， 高 中 職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學 員 ； 在 「 自 我 實 現 」 構 面 ， 高 中 職 學 員 也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學 員 ； 整 體 參 與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1 - 2， 如 表 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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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就 學 階 段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增 進 身 心  國 小  2 9 . 8 7 4 . 3 7 5 5 . 3 6 5 . 0 0 5 * *  3＞ 1  

健 康  國 中  3 0 . 8 8 3 . 7 4 8   

 高 中 職  3 1 . 5 9 2 . 6 4 9   

社 會 關 係  國 小  2 8 . 5 3 4 . 8 4 2 2 . 7 7 5 . 0 6 4   

 國 中  2 9 . 0 0 4 . 1 0 4   

 高 中 職  3 0 . 0 9 3 . 8 5 4   

自 我 實 現  國 小  2 0 . 7 3 3 . 2 2 8 8 . 5 8 1 . 0 0 0 * * *  3＞ 1  

 國 中  2 1 . 3 8 2 . 9 9 2   

 高 中 職  2 2 . 5 7 2 . 5 1 4   

參 與 動 機

總 分  

國 小  
8 3 . 7 0 1 1 . 4 7 6 5 . 7 6 8 . 0 0 3 * *  

3＞ 1  

 國 中  8 5 . 7 3 9 . 6 6 1   

 高 中 職  8 8 . 8 3 8 . 1 7 2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備 註 ： 1： 國 小    2：

國 中   3：  高 中 職  

（ 三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在 參 與 動 機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的 受 試 者 在 參 與 動

機 的 三 個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整 體 參 與 動 機 無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1 - 3， 如 表 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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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家 長 職 業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增 進 身 心  工  3 0 . 7 6 3 . 4 2 5 1 . 7 4 6 . 1 2 3   

健 康  商  2 9 . 7 7 3 . 8 3 4   

 服 務 業  3 0 . 8 2 3 . 7 4 2   

 軍 公 教  3 0 . 6 8 3 . 3 0 8   

 農 林 漁 牧  3 0 . 5 9 4 . 5 6 0   

 其 他  2 9 . 0 5 6 . 1 5 3   

社 會 關 係  工  2 9 . 1 2 4 . 6 0 6 1 . 1 8 4 . 3 1 6   

 商  2 8 . 2 7 4 . 5 5 3   

 服 務 業  2 9 . 6 2 3 . 7 0 7   

 軍 公 教  2 8 . 1 5 3 . 9 4 5   

 農 林 漁 牧  2 8 . 8 1 4 . 4 9 0   

 其 他  2 8 . 2 6 6 . 1 4 2   

自 我 實 現  工  2 1 . 2 0 3 . 0 6 4 . 5 8 2 . 7 1 4   

 商  2 1 . 0 8 3 . 1 6 9   

 服 務 業  2 1 . 4 9 2 . 8 0 7   

 軍 公 教  2 0 . 9 5 2 . 8 0 1   

 農 林 漁 牧  2 1 . 5 2 3 . 1 9 1   

 其 他  2 0 . 6 3 4 . 1 0 0   

參 與 動 機  工  8 5 . 5 2 9 . 1 7 7 1 . 0 6 4 . 3 8 0   

總 分  商  8 4 . 2 3 1 2 . 8 5 4   

 服 務 業  8 6 . 4 3 8 . 9 4 4   

 軍 公 教  8 4 . 2 5 7 . 8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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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 - 8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家 長 職 業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農 林 漁 牧  8 5 . 1 9 1 1 . 4 7 9   

 其 他  8 2 . 3 0 1 5 . 5 1 9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備 註 ： 1： 工  2： 商  3： 服 務 業  4： 軍 公 教  5： 農 林 漁 牧  

 6： 其 他  

（ 四 ） 不 同 段 級 數 在 參 與 動 機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段 級 數 的 受 試 者 在 「 自 我 實

現 」 構 面 上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參 段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一 ~四 級

學 員 ； 整 體 參 與 動 機 無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1 - 4， 如 表

4 - 9。   

表 4 - 9 不 同 段 級 數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段 級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增 進 身 心  五 ~八 級  3 0 . 3 8 3 . 7 5 0 . 4 4 5 . 7 7 6   

健 康  一 ~四 級  2 9 . 9 9 4 . 2 9 0   

 壹 段  3 0 . 4 8 4 . 5 5 9   

 貳 段  3 0 . 6 5 3 . 6 6 3   

 參 段  3 0 . 8 3 3 . 6 4 2   

社 會 關 係  五 ~八 級  2 8 . 7 5 4 . 5 3 7 . 5 3 4 . 7 1 1   

 一 ~四 級  2 8 . 5 3 4 . 6 7 1   

 壹 段  2 9 . 0 0 4 . 7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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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 - 9 不 同 段 級 數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段 級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貳 段  2 8 . 9 5 4 . 0 4 7   

 參 段  2 9 . 7 1 4 . 6 1 3   

自 我 實 現  五 ~八 級  2 0 . 7 7 2 . 8 4 8 2 . 4 3 9 . 0 4 7 *  5＞ 2  

 一 ~四 級  2 0 . 7 0 3 . 3 3 6   

 壹 段  2 1 . 4 3 3 . 0 8 3   

 貳 段  2 1 . 4 3 2 . 9 5 4   

 參 段  2 2 . 2 4 3 . 4 0 6   

參 與 動 機  五 ~八 級  8 4 . 3 5 9 . 4 7 3 . 7 9 7 . 5 2 8   

總 分  一 ~四 級  8 4 . 0 6 1 1 . 8 5 4   

 壹 段  8 5 . 2 9 1 1 . 6 7 9   

 貳 段  8 5 . 5 3 9 . 2 8 4   

 參 段  8 7 . 2 6 1 0 . 7 9 8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備 註 ： 1： 五 ~八 級  2： 一 ~四 級  3： 壹 段  4： 貳 段  5： 參 段  

（ 五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在 參 與 動 機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的 受 試 者 在 「 自 我

實 現 」 構 面 上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三 至 四 年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二

至 三 年 學 員 ； 整 體 參 與 動 機 無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1 - 5， 如 表 4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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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0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學 習 年 資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增 進 身 心  一 年 以 下  3 0 . 4 5 3 . 9 2 8 1 . 4 8 5 . 2 0 6   

健 康  一 至 二 年  2 9 . 7 6 4 . 2 2 0   

 二 至 三 年  3 0 . 0 0 3 . 8 8 1   

 三 至 四 年  3 0 . 8 8 3 . 4 4 5   

 四 年 以 上  3 0 . 9 6 4 . 2 3 1   

社 會 關 係  一 年 以 下  2 8 . 2 7 5 . 3 0 5 . 3 9 9 . 8 0 9   

 一 至 二 年  2 8 . 9 3 3 . 6 5 2   

 二 至 三 年  2 9 . 0 3 3 . 9 4 8   

 三 至 四 年  2 9 . 0 6 3 . 8 4 9   

 四 年 以 上  2 9 . 0 8 5 . 2 5 3   

自 我 實 現  一 年 以 下  2 1 . 0 0 3 . 0 8 0 2 . 4 9 4 . 0 4 3 *  4＞ 3  

 一 至 二 年  2 0 . 8 3 2 . 8 2 7   

 二 至 三 年  2 0 . 5 4 3 . 4 2 0   

 三 至 四 年  2 1 . 9 2 2 . 3 2 2   

 四 年 以 上  2 1 . 6 5 3 . 4 0 8   

參 與 動 機  一 年 以 下  8 4 . 1 6 1 0 . 4 2 1 . 9 1 2 . 4 5 7   

總 分  一 至 二 年  8 4 . 4 2 1 0 . 7 8 3   

 二 至 三 年  8 3 . 8 6 1 0 . 1 0 3   

 三 至 四 年  8 6 . 3 1 8 . 2 4 5   

 四 年 以 上  8 6 . 1 8 1 1 . 9 4 8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備 註 ： 1： 一 年 以 下  2： 一 至 二 年  3： 二 至 三 年  4： 三 至 四 年  5： 四 年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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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綜 合 討 論  

（ 一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之 構 面 得 分 依 序 為 「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 、 「 自 我 實 現 」 、 「 社 會 關 係 」 ， 學 員

之 主 要 動 機 為 「 增 強 體 能 」 ， 其 次 為 「 增 進 自 己 的 應

變 能 力 」；而 動 機 最 低 分 為「 可 以 學 會 與 別 人 溝 通 」。 

（ 二 ） 性 別 方 面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男 性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比 女 性

學 員 高 ， 但 整 體 參 與 動 機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顯 示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男 女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無 差 異 ， 與 程 俊 堅

（ 2 0 0 2） 之 研 究 相 符 ， 但 與 宋 茂 玄 （ 2 0 0 6） 不 同 ， 其

研 究 結 果 為 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 三 ） 在 就 學 階 段 方 面 ： 「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 、 「 自 我 實 現 」

二 個 構 面 ， 高 中 職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學 員 ， 整 體 參 與 動 機

亦 有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高 中 職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著 重 於 需 求 層 次 之 最 基 本 與 最 高 層 次 之 需 求 。 與

程 俊 堅 （ 2 0 0 2） 之 研 究 不 同 ， 其 研 究 結 果 為 ， 國 小 學

員 比 國 中 及 高 中 職 學 員 更 傾 向 於 「 紓 解 壓 力 」 及 「 自

我 實 現 」 。  

（ 四 ） 在 家 長 職 業 方 面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的 受 試 者 在 參 與 動 機

的 三 個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整 體 參 與 動 機 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顯 示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不 受 家 長 職 業 影

響 ， 與 宋 茂 玄 （ 2 0 0 6） 研 究 不 同 ， 其 結 果 顯 示 家 長 職

業 為 軍 公 教 者 ， 參 與 動 機 最 低 。  

（ 五 ） 在 學 員 段 級 數 方 面 ： 「 自 我 實 現 」 構 面 上 ， 參 段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一 ~四 級 學 員 ， 整 體參 與 動 機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顯 示 較 高 段 位 之 學 員 愈 重 視 高 層 次 之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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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在 學 習 年 資 方 面 ： 「 自 我 實 現 」 構 面 上 ， 三 至 四 年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二 至 三 年 學 員 ， 整 體 參 與 動 機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與 程 俊 堅（ 2 0 0 2）之 研 究 相 符，但 與 宋 茂 玄（ 2 0 0 6）

之 研 究 不 同 。  

（ 七 ）研 究 假 設 接 受 H 1 - 1、 H 1 - 3、 H 1 - 4、 H 1 - 5，拒 絕 H 1 - 2，

顯 示 南 投 縣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 不 同 段 級 數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之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卻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三 節   體 驗 程 度 分 析  

一 、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依 據K a i s e r（ 1 9 7 4）及（ 吳 明 隆、涂 金 堂， 2 0 0 5）

所 提 出 之 K M O 值 為 判 斷 指 標 ， K M O 值 如 在 . 7 0 以 上 勉 強 可

接 受，如 在 . 6 0 以 下，則 量 表 不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本 量 表 K M O

值 為 . 9 1 0， 故 適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如 表 4 - 1 1  

表 4 - 1 1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K M O 與 B a r t l e t t 檢 定 摘 要 表  

 K M O與 B a r t l e t t檢 定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 9 1 0  

3 3 2 2 . 6 7 3  

1 9 0  

. 0 0 0  

 其 結 果 為 ：  

第 一 構 面 包 含 第 1、 2、 3、 4、 5、 6、 7、 8、 9 題 ， 共 9

題 ， 命 名 為 「 環 境 與 服 務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5 8 7  ~ . 7 5 2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4 . 5 5 1，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2 . 7 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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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構 面 包 含 第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題 ， 共 6 題 ，

命 名 為「 課 程 與 教 學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6 0 7 ~ . 8 0 7 之 間，特

徵 值 為 3 . 6 8 6，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8 . 4 3 2％ 。  

第 三 構 面 包 含 第 1 6、 1 7、 1 8、 1 9、 2 0 題 ， 共 5 題 ，命 名

為 「 體 能 與 技 巧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6 1 9  ~ . 7 3 1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2 . 7 9 9，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3 . 9 9 3％ 。  

以 上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 1 2，其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5 . 1 8 2

％ 。  

表 4 - 1 2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摘 要 表  

題 項  環 境 與 服 務  課 程 與 教 學  體 能 與 技 巧  

5  . 7 5 2

4  . 7 1 6

3  . 7 0 9

2  . 7 0 7

6  . 6 7 3

1  . 6 5 8

7  . 6 4 3

8  . 6 0 6

9  . 5 8 7

1 3  . 8 0 7

1 1  . 7 5 0

1 2  . 7 4 3

1 4  . 7 3 5

1 5  . 6 8 8

1 0  . 6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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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 - 1 2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摘 要 表  

題 項  環 境 與 服 務  課 程 與 教 學  體 能 與 技 巧  

1 9  . 7 3 1

1 8  . 7 2 9

1 6  . 7 2 7

1 7  . 7 2 3

2 0  . 6 1 9

特 徵 值  4 . 5 5 1 3 . 6 8 6 2 . 7 9 9

解 釋 變 異 量 （ ％ ）  2 2 . 7 5 7 1 8 . 4 3 2 1 3 . 9 9 3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2 2 . 7 5 7 4 1 . 1 8 9 5 5 . 1 8 2

二 、 信 度 考 驗  

本 量 表 信 度 考 驗 是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為 各 分 量 表 進 行 考

驗 ， 「 環 境 與 服 務 」 、 「 課 程 與 教 學 」 、 「 體 能 與 技 巧 」 各

因 素 構 面 之 α 值 ， 分 別 為 . 8 8 4、 . 8 5 7、 . 7 8 4， 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 9 0 3， 依 D e v e l l i s（ 1 9 9 1）認 為 C r o n b a c h ’ s  

α  大 於 . 7 0 即 達 信 度 上 之 要 求 ， 本 量 表 為 . 9 0 3， 高 於 . 7 0， 顯

示 本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相 當 高 ， 且 具 有 相 當 好 之 信 度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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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3體 驗 程 度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別  構 面 名 稱   題 號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一  

二  

三  

總 量 表  

環 境 與 服 務  

課 程 與 教 學  

體 能 與 技 巧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共 2 0題  

. 8 8 4  

. 8 5 7  

. 7 8 4  

. 9 0 3  

三 、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問 項 之 排 名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各 問 項 之 排 名 ， 前 三 名 為 ： （ 一 ） 教 練 的

溝 通 能 力 佳（ M＝ 4 . 5 5）、（ 二 ）教 練 的 教 學 方 法 適 當（ M＝

4 . 5 1）、（ 三 ）教 練 的 專 業 能 力 足 夠（ M＝ 4 . 4 7）； 排 名 後 三

名 為 ： （ 一 ） 比 賽 及 表 演 的 次 數 足 夠 （ M＝ 4 . 0 0） 、 （ 二 ）

學 員 申 訴 管 道 暢 通 （ M＝ 4 . 1 0） 、 （ 三 ） 能 得 到 他 人 的 肯 定

（ M＝ 4 . 1 6） ， 詳 如 表 4 - 1 4。  

表 4 - 1 4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各 題 項 得 分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名

5  教 練 的 溝 通 能 力 佳  4 . 5 5 . 7 0 9  1  

6  教 練 的 教 學 方 法 適 當  4 . 5 1 . 7 1 4  2  

1 1  教 練 的 專 業 能 力 足 夠  4 . 4 7 . 8 1 4  3  

7  教 練 的 教 學 態 度 親 切  4 . 4 6 . 7 9 4  4  

1 3  道 館 晉 級 測 驗 的 方 式 恰 當  4 . 3 9 . 8 1 1  5  

1 2  教 練 本 身 的 素 養 很 好  4 . 3 9 . 8 2 5  6  

4  道 館 的 訓 練 器 材 充 足  4 . 3 9 . 7 7 1  7  

1  道 館 環 境 安 全 性 高  4 . 3 9 . 7 1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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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 - 1 4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各 題 項 得 分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名

1 6  我 的 體 能 得 到 明 顯 的 改 善  4 . 3 8 . 7 9 3  9  

8  服 務 人 員 處 事 能 力 及 態 度

良 好  
4 . 3 5 . 8 0 1  1 0

9  道 館 營 造 的 氣 氛 佳  4 . 3 5 . 7 8 4  1 1

1 7  我 的 攻 防 技 巧 有 明 顯 提 昇  4 . 3 3 . 8 0 8  1 2

2  道 館 的 設 備 完 善  4 . 3 1 . 7 4 7  1 3

1 0  同 儕 互 動 的 情 形 良 好  4 . 3 0 . 7 8 8  1 4

1 4  練 習 的 時 間 安 排 適 當  4 . 2 5 . 9 0 6  1 5

1 5  練 習 的 過 程 安 排 適 當  4 . 2 2 . 8 9 8  1 6

3  道 館 的 清 潔 與 衛 生 良 好  4 . 2 1 . 8 4 9  1 7

1 9  能 得 到 他 人 的 肯 定  4 . 1 6 . 8 0 6  1 8

2 0  學 員 申 訴 管 道 暢 通  4 . 1 0 . 9 3 4  1 9

1 8  比 賽 及 表 演 的 次 數 足 夠  4 . 0 0 . 9 3 8  2 0

構 面 一  環 境 與 服 務  4 . 3 9 . 5 5 2  1  

構 面 二  課 程 與 教 學  4 . 3 3 . 6 4 2  2  

構 面 三  體 能 與 技 巧  4 . 1 9 . 6 2 9  3  

四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體 驗 程 度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分 析  

（ 一 ） 性 別 在 體 驗 程 度 差 異 比 較  

    體 驗 程 度 量 表 的不 同 得 分 ， 經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性 別 的 受 試 者 在 體 驗 程 度 的 三 個 構 面 上 ，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整 體 體 驗 程 度 亦 無 顯 著 差 異 ， 故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2 - 1， 如 表 4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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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5 性 別 在 體 驗 程 度 之 t 檢 定 摘 要 表  

構 面  性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顯 著 性

環 境 與  男 性  2 8 6 3 9 . 8 0 4 . 6 9 0 1 . 7 7 8  . 0 7 7

服 務  女 性  1 0 8 3 8 . 7 2 5 . 5 8 3  

課 程 與  男 性  2 8 6 2 6 . 0 9 3 . 8 8 0 . 7 9 1  . 4 2 9

教 學  女 性  1 0 8 2 5 . 7 5 3 . 7 7 9  

體 能 與  男 性  2 8 6 2 1 . 0 2 3 . 2 0 2 . 5 2 8  . 5 9 8

技 巧  女 性  1 0 8 2 0 . 8 3 2 . 9 9 7  

體 驗 程  男 性  2 8 6 8 6 . 9 1 9 . 3 2 1 1 . 4 7 7  . 1 4 0

度 總 分  女 性  1 0 8 8 5 . 3 1 1 0 . 4 1 9  

* p＜ . 0 5       

（ 二 ）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體 驗 程 度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分 析 ，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 體 能 與 技 巧 」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經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高 中 職 、

國 小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國 中 學 員 ； 整 體 體 驗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高

中 職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國 中 學 員 ， 不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2 - 2， 如 表

4 - 1 6。  

表 4 - 1 6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體 驗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就 學 階 段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環 境 與  國 小  3 9 . 3 6 4 . 9 5 5 . 2 6 9  . 7 6 4   

服 務  國 中  3 9 . 5 8 5 . 4 0 8      

 高 中 職  3 9 . 8 8 4 . 0 9 6      

課 程 與  國 小  2 5 . 8 4 3 . 9 9 1 2 . 3 9 8  . 0 9 2   

教 學  國 中  2 5 . 7 9 3 .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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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 - 1 6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體 驗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就 學 階 段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高 中 職  2 7 . 0 2 2 . 7 7 5     

體 能 與  國 小  2 1 . 2 4 2 . 8 5 3 1 3 . 6 2 9   . 0 0 0 * * *  （ 1、 3）＞ 2

技 巧  國 中  1 9 . 8 1 3 . 6 5 9      

 高 中 職  2 2 . 1 9 2 . 3 9 5    

體 驗 程  國 小  8 6 . 4 4 9 . 8 4 5 3 . 1 6 9  . 0 4 3 *  3＞ 2  

度 總 分  國 中  8 5 . 1 9 9 . 6 9 8    

 高 中 職  8 9 . 0 9 8 . 3 2 3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備 註 ： 1： 國 小  2： 國 中  3： 高 中 職  

（ 三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在 體 驗 程 度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的 受 試 者 在 體 驗 程

度 的 三 個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整 體 體 驗 程 度 亦 無 顯 著

差 異 ， 故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2 - 3， 如 表 4 - 1 7。  

表 4 - 1 7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在 體 驗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家 長 職 業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環 境 與  工  3 9 . 7 4 5 . 2 8 1 . 3 8 6 . 8 5 8   

服 務  商  3 8 . 9 8 5 . 0 8 1   

 服 務 業  3 9 . 5 8 4 . 8 4 3   

 軍 公 教  4 0 . 0 5 3 . 6 5 1   

 農 林 漁 牧  3 9 . 2 6 4 . 9 3 5   

 其 他  3 9 . 0 2 5 . 3 6 5   

課 程 與  工  2 6 . 3 0 4 . 0 0 2 1 . 0 6 0 . 3 8 2   

教 學  商  2 5 . 5 6 3 . 8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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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 - 1 7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在 體 驗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家 長 職 業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服 務 業  2 5 . 8 1 3 . 7 8 4   

 軍 公 教  2 6 . 0 3 4 . 2 3 3   

 農 林 漁 牧  2 7 . 1 9 2 . 8 4 2   

 其 他  2 5 . 4 2 3 . 6 9 2   

體 能 與  工  2 1 . 0 9 3 . 1 9 3 . 3 6 9 . 8 7 0   

技 巧  商  2 0 . 9 0 2 . 9 6 8   

 服 務 業  2 0 . 6 5 3 . 1 4 6   

 軍 公 教  2 1 . 0 3 2 . 9 5 7   

 農 林 漁 牧  2 1 . 0 4 3 . 5 4 6   

 其 他  2 1 . 3 5 3 . 2 6 5   

體 驗 程  工  8 7 . 1 3 9 . 9 7 9 . 4 2 6 . 8 3 1   

度 總 分  商  8 5 . 4 5 9 . 8 8 7   

 服 務 業  8 6 . 0 4 9 . 2 9 5   

 軍 公 教  8 7 . 1 0 8 . 0 6 3   

 農 林 漁 牧  8 7 . 4 8 1 0 . 0 0 9   

 其 他  8 5 . 7 9 1 0 . 5 0 5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備 註 ： 1： 工    2： 商   3： 服 務 業   4： 軍 公 教    

5： 農 林 漁 牧   6： 其 他  

（ 四 ） 不 同 段 級 數 在 體 驗 程 度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段 級 數 的 受 試 者 在 體 驗 程 度

的 三 個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整 體 體 驗 程 度 亦 無 顯 著 差



 113

異 ， 故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2 - 4， 如 表 4 - 1 8。  

表 4 - 1 8 不 同 段 級 數 在 體 驗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段 級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環 境 與  五 ~八 級  4 0 . 2 2 4 . 2 6 8 2 . 2 8 3 . 0 6 0   

服 務  一 ~四 級  4 0 . 0 6 4 . 3 8 6   

 壹 段  3 9 . 5 4 4 . 3 0 5   

 貳 段  3 8 . 8 4 5 . 2 8 3   

 參 段  3 7 . 8 8 7 . 4 0 2   

課 程 與  五 ~八 級  2 6 . 5 1 3 . 4 6 9 . 9 8 9 . 4 1 3   

教 學  一 ~四 級  2 6 . 2 0 3 . 8 7 7   

 壹 段  2 5 . 5 9 4 . 1 9 7   

 貳 段  2 5 . 5 6 3 . 8 4 1   

 參 段  2 6 . 1 2 3 . 8 5 8   

體 能 與  五 ~八 級  2 1 . 1 5 2 . 6 7 2 . 7 2 5 . 5 7 5   

技 巧  一 ~四 級  2 0 . 8 0 3 . 3 8 3   

 壹 段  2 0 . 9 9 3 . 2 2 2   

 貳 段  2 0 . 6 4 3 . 1 7 1   

 參 段  2 1 . 5 5 3 . 3 7 3   

體 驗 程  五 ~八 級  8 7 . 8 8 8 . 4 5 3 1 . 1 4 8 . 3 3 4   

度 總 分  一 ~四 級  8 7 . 0 6 9 . 0 9 1   

 壹 段  8 6 . 1 1 9 . 0 1 0   

 貳 段  8 5 . 0 4 1 0 . 1 6 5   

 參 段  8 5 . 5 5 1 2 . 9 7 7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備 註 ： 1： 五 ~八 級  2： 一 ~四 級  3： 壹 段  4： 貳 段  5： 參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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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在 體 驗 程 度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的 受 試 者 在 「 課 程

與 教 學 」 構 面 上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一 年 以 下 、 一 至 二 年 、

三 至 四 年 及 四 年 以 上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二 至 三 年 學 員 ； 整 體 體 驗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一 年 以 下 、 三 至 四 年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二 至 三

年 學 員 ， 不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2 - 5， 如 表 4 - 1 9。  

表 4 - 1 9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在 體 驗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學 習 年 資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環 境 與  一 年 以 下  4 0 . 4 3 4 . 2 1 8 1 . 9 1 5 . 1 0 7   

服 務  一 至 二 年  3 9 . 6 5 4 . 0 9 9   

 二 至 三 年  3 9 . 0 1 4 . 3 9 8   

 三 至 四 年  4 0 . 4 1 3 . 7 5 3   

 四 年 以 上  3 8 . 7 3 6 . 4 7 8   

課 程 與  一 年 以 下  2 6 . 9 4 2 . 9 4 8 1 6 . 7 9 2 . 0 0 0 * * *  （ 1、 2、 4 、

教 學  一 至 二 年  2 6 . 5 2 3 . 3 0 7  5 ） ＞ 3  

 二 至 三 年  2 2 . 8 1 5 . 1 1 1   

 三 至 四 年  2 6 . 5 5 2 . 8 5 9   

 四 年 以 上  2 6 . 7 0 3 . 2 6 6   

體 能 與  一 年 以 下  2 0 . 6 9 2 . 9 4 0 . 6 5 9 . 6 2 1   

技 巧  一 至 二 年  2 0 . 9 5 3 . 2 1 2   

 二 至 三 年  2 0 . 8 1 3 . 1 3 6   

 三 至 四 年  2 0 . 7 5 2 . 9 5 2   

 四 年 以 上  2 1 . 3 5 3 . 3 0 6   

續 表 4 - 1 9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在 體 驗 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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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表  

構 面  學 習 年 資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體 驗 程  一 年 以 下  8 8 . 0 6 8 . 3 4 8 3 . 6 1 4 . 0 0 7 * *  （ 1、 4 ） ＞ 3

度 總 分  一 至 二 年  8 7 . 1 2 8 . 6 8 3   

 二 至 三 年  8 2 . 6 4 9 . 3 2 7   

 三 至 四 年  8 7 . 7 1 7 . 2 3 4   

 四 年 以 上  8 6 . 7 8 1 1 . 5 7 6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備 註 ： 1： 一 年 以 下   2： 一 至 二 年   3： 二 至 三 年    

4： 三 至 四 年   5： 四 年 以 上  

五 、 綜 合 討 論  

（ 一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之 構 面 得 分 依 序 為  

「 環 境 與 服 務 」、「 課 程 與 教 學 」、「 體 能 與 技 巧 」，學 員

體 驗 較 佳 為「 教 練 的 溝 通 能 力 佳 」，其 次 為「 教 練 的 教

學 方 法 適 當 」，體 驗 最 差 為「 比 賽 及 表 演 的 次 數 足 夠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之 教 練 兼 任 整 體 服 務 之 工 作 ， 因 此 學

員 體 驗 到 較 佳 的 教 練 之 服 務 品 質 ； 學 員 所 擁 有 的 技 能

卻 因 比 賽 及 表 演 的 次 數 不 足 ， 而 無 法 展 現 。  

（ 二 ） 性 別 方 面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男 性 比 女 性

學 員 高 ， 但 整 體 體 驗 程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與 楊 書 銘

（ 2 0 0 3） 、 謝 謨 郁 （ 2 0 0 4） 之 研 究 不 同 ， 其 研 究 結 果

為 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 三 ）在 就 學 階 段 方 面：高 中 職、國 小 學 員 在「 體 能 與 技 巧 」

之 體 驗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國 中 學 員 ； 整 體 體 驗 程 度 有 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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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異 ， 高 中 職 學 員 在 顯 著 高 於 國 中 學 員 ， 與 楊 書 銘

（ 2 0 0 3） 之 研 究 相 似 。  

（ 四 ） 在 家 長 職 業 方 面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的 受 試 者 在 體 驗 程 度

的 三 個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整 體 體 驗 程 度 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 五 ） 在 學 員 段 級 數 方 面 ： 不 同 段 級 數 學 員 在 體 驗 程 度 的 三

個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整 體 體 驗 程 度 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 六 ） 在 學 習 年 資 方 面 ： 在 「 課 程 與 教 學 」 構 面 上 ， 一 年 以

下 、 一 至 二 年 、 三 至 四 年 及 四 年 以 上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二

至 三 年 學 員 ； 整 體 體 驗 程 度 也 有 顯 著 差 異 ， 一 年 以 下

及 三 至 四 年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二 至 三 年 學 員 。 二 至 三 年 學

員 應 該 是 遇 到 學 習 之 瓶 頸 ， 因 而 無 法 有 較 佳 之 整 體 體

驗 。  

（ 七 ） 研 究 假 設 接 受 H 2 - 1、 H 2 - 3、 H 2 - 4， 不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2 - 2、 H 2 - 5，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 不 同 段

級 數 之 體 驗 程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及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則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四 節   滿 意 度 分 析  

一 、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依 據 K a i s e r（ 1 9 7 4）及（ 吳 明 隆、涂 金 堂， 2 0 0 5）

所 提 出 之 K M O 值 為 判 斷 指 標 ， K M O 值 如 在 . 7 0 以 上 勉 強 可

接 受 ， 如 在 . 6 0 以 下 ， 則 量 表 不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本 量 表 之

K M O 值 為 . 9 3 7， 故 適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如 表 4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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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0  滿 意 度 量 表  K M O 與 B a r t l e t t 檢 定 摘 要 表  

 K M O與 B a r t l e t t檢 定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 9 3 7  

4 8 8 8 . 0 4 9  

1 9 0  

. 0 0 0  

 其 結 果 為 ：  

第 一 構 面 包 含 第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題 ， 共 1 1 題 ， 命 名 為 「 課 程 與 教 學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7 2 6  ~ . 8 2 9 之 間，特 徵 值 為 6 . 9 0 9，解 釋 變 異 量 為 3 4 . 5 4 3

％ 。  

第 二 構 面 包 含 第 1、 2、 3、 4、 5、 6、 7、 8、 9 題 ， 共 9

題 ， 命 名 為 「 環 境 與 服 務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6 2 8  ~ . 7 5 5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4 . 8 1 1，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4 . 0 5 3％ 。  

以 上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 2 1， 其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8 . 5 9 6％ 。  

表 4 - 2 1 滿 意 度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摘 要 表  

題 項  課 程 與 教 學  環 境 與 服 務  

1 7  . 8 2 9  

1 3  . 8 2 4  

1 6  . 8 1 8  

1 5  . 7 9 4  

1 1  . 7 7 4  

1 0  . 7 6 2  

1 4  . 7 6 0  

1 9  . 7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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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 - 2 1 滿 意 度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摘 要 表  

題 項  課 程 與 教 學  環 境 與 服 務  

1 2  . 7 3 8   

2 0  . 7 2 6   

1 8  . 7 2 6   

6   . 7 5 5  

7   . 7 3 1  

5   . 7 1 3  

8   . 6 9 0  

1   . 6 8 0  

4   . 6 7 8  

3   . 6 7 1  

2   . 6 3 0  

9   . 6 2 8  

特 徵 值  6 . 9 0 9  4 . 8 1 1  

解 釋 變 異 量 （ ％ ）  3 4 . 5 4 3  2 4 . 0 5 3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3 4 . 5 4 3  5 8 . 5 9 6  

二 、 信 度 考 驗  

本 量 表 信 度 考 驗 是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為 各 分 量 表 進 行 考

驗 ， 「 課 程 與 教 學 」 、 「 環 境 與 服 務 」 因 素 構 面 之 α 值 ， 分

別 為 . 9 4 4、. 8 7 7，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9 3 4 .，依 D e v e l l i s

（ 1 9 9 1） 認 為 C r o n b a c h ’ s  α  大 於 . 7 0 即 達 信 度 上 之 要 求 ， 本

量 表 為 . 9 3 4， 高 於 . 7 0， 顯 示 本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相 當 高 ， 且 具

有 相 當 好 之 信 度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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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2滿 意 度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別  構 面 名 稱   題 號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一  

 

二  

總 量 表  

課 程 與 教 學  

 

環 境 與 服 務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1、 2、 3、 4、 5、 6、 7、 8、 9

共 2 0題  

. 9 4 4  

 

. 8 7 7  

. 9 3 4  

三 、 學 員 滿 意 度 問 項 之 排 名  

學 員 滿 意 度 各 問 項 之 排 名 ， 前 三 名 為 ： （ 一 ） 教 練 的 溝

通 能 力 佳（ M＝ 4 . 4 6）、（ 二 ）教 練 的 教 學 方 法 適 當（ M＝ 4 . 4 5）、

（ 三 ） 教 練 的 教 學 態 度 親 切 （ M＝ 4 . 3 9） ； 排 名 後 三 名 為 ：

（ 一 ） 比 賽 及 表 演 的 次 數 足 夠 （ M＝ 3 . 9 0） 、 （ 二 ） 能 得 到

他 人 的 肯 定（ M＝ 3 . 9 0）、（ 三 ）學 員 申 訴 管 道 暢 通（ M＝ 3 . 9 1），

詳 如 表 4 - 2 3。  

表 4 - 2 3 滿 意 度 量 表 各 題 項 得 分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名  

5  教 練 的 溝 通 能 力 佳  4 . 4 6  . 7 5 2  1  

6  教 練 的 教 學 方 法 適 當  4 . 4 5  . 7 5 4  2  

7  教 練 的 教 學 態 度 親 切  4 . 3 9  . 8 0 4  3  

2  道 館 的 設 備 完 善  4 . 3 3  . 7 5 6  4  

4  道 館 的 訓 練 器 材 充 足 道 館  4 . 3 2  . 8 2 9  5  

8  服 務 人 員 處 事 能 力 及 態 度

良 好  
4 . 2 9  . 8 3 6  6  

1  道 館 環 境 安 全 性 高  4 . 2 8  . 8 3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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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 - 2 3 滿 意 度 量 表 各 題 項 得 分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名  

1 3  晉 級 測 驗 的 方 式 恰 當  4 . 2 6  . 9 8 3  8  

9  道 館 營 造 的 氣 氛 佳  4 . 2 6  . 8 6 8  9  

1 1  教 練 的 專 業 能 力 足 夠  4 . 2 6  . 9 8 5  1 0  

1 7  我 的 攻 防 技 巧 有 明 顯 提 昇  4 . 2 2  . 9 7 6  1 1  

1 6  我 的 體 能 得 到 明 顯 的 改 善  4 . 2 1  . 9 7 4  1 2  

3  道 館 的 清 潔 與 衛 生 良 好  4 . 1 8  . 8 6 5  1 3  

1 2  教 練 本 身 的 素 養 很 好  4 . 1 7  . 9 9 2  1 4  

1 0  同 儕 互 動 的 情 形 良 好  4 . 1 3  . 9 8 0  1 5  

1 5  練 習 的 過 程 安 排 適 當  4 . 0 9  1 . 0 4 1  1 6  

1 4  練 習 的 時 間 安 排 適 當  4 . 0 7  1 . 0 3 9  1 7  

2 0  學 員 申 訴 管 道 暢 通  3 . 9 1  1 . 0 8 6  1 8  

1 9  能 得 到 他 人 的 肯 定  3 . 9 0  1 . 0 3 2  1 9  

1 8  比 賽 及 表 演 的 次 數 足 夠  3 . 9 0  1 . 0 6 6  2 0  

構 面 二  環 境 與 服 務  4 . 3 3  . 5 7 6  1  

構 面 一  課 程 與 教 學  4 . 1 0  . 8 1 3  2  

四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學 員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分 析  

（ 一 ） 性 別 在 滿 意 度 差 異 比 較  

滿 意 度 量 表 的 不 同 得 分 ， 經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性 別 的 受 試 者 在 滿 意 度 的 二 個 構 面 上 ， 在 「 環 境 與

服 務 」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整 體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3 - 1， 如 表 4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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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4 性 別 在 滿 意 度 之 t 檢 定 摘 要 表  

構 面  性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顯 著 性

課 程 與  男 性  2 8 6  4 5 . 5 3 8 . 9 8 8 1 . 5 0 4 . 1 3 3  

教 學  女 性  1 0 8  4 4 . 0 2 8 . 7 5 6

環 境 與  男 性  2 8 6  3 9 . 3 4 4 . 9 7 8 2 . 4 1 9 . 0 1 6 *

服 務  女 性  1 0 8  3 7 . 9 4 5 . 5 9 1

滿 意 度  男 性  2 8 6  8 4 . 8 8 1 2 . 2 7 4 2 . 1 0 0 . 0 3 6 *

總 分  女 性  1 0 8  8 1 . 9 5 1 2 . 4 6 9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 二 ）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滿 意 度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滿 意 度 二 個 構 面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整 體 滿 意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故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3 - 2， 如 表 4 - 2 5。   

表 4 - 2 5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就 學 階 段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課 程 與  國 小  4 4 . 5 4 9 . 3 0 5 2 . 7 4 7 . 0 6 5   

教 學  國 中  4 4 . 9 9 8 . 7 0 5   

 高 中 職  4 7 . 6 0 7 . 5 6 2   

環 境 與  國 小  3 8 . 8 6 5 . 2 4 3 . 8 3 1 . 4 3 7   

服 務  國 中  3 8 . 7 4 5 . 5 6 9   

 高 中 職  3 9 . 7 6 4 . 0 6 2   

滿 意 度  國 小  8 3 . 3 9 1 2 . 7 2 9 2 . 4 4 1 . 0 8 8   

總 分  國 中  8 3 . 7 3 1 2 . 4 3 3   

 高 中 職  8 7 . 3 6 1 0 . 4 4 4   

* p＜ . 0 5    備 註 ： 1： 國 小   2： 國 中   3：  高 中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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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在 滿 意 度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的 受 試 者 在 滿 意 程 度 的

二 個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整 體 滿 意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故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3 - 3， 如 表 4 - 2 6。    

表 4 - 2 6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在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家 長 職 業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課 程 與  工  4 4 . 9 1 9 . 3 5 5 . 5 6 0 . 7 3 0   

教 學  商  4 4 . 0 5 9 . 1 2 5   

 服 務 業  4 5 . 6 4 8 . 5 2 3   

 軍 公 教  4 4 . 7 0 9 . 4 2 2   

 農 林 漁 牧  4 7 . 1 9 7 . 7 5 1   

 其 他  4 5 . 1 9 8 . 7 9 7   

環 境 與  工  3 8 . 6 3 5 . 1 2 0 . 4 3 1 . 8 2 7   

服 務  商  3 8 . 7 9 5 . 7 0 1   

 服 務 業  3 9 . 5 7 4 . 5 5 7   

 軍 公 教  3 9 . 1 7 4 . 7 7 6   

 農 林 漁 牧  3 8 . 8 9 5 . 7 8 7   

 其 他  3 8 . 6 0 6 . 0 0 8   

滿 意 度  工  8 3 . 5 4 1 2 . 7 3 0 . 4 7 6 . 7 9 4   

總 分  商  8 2 . 8 4 1 2 . 4 6 5   

 服 務 業  8 5 . 2 1 1 1 . 4 7 8   

 軍 公 教  8 3 . 8 8 1 2 . 6 8 0   

 農 林 漁 牧  8 6 . 0 7 1 3 . 1 3 8   

 其 他  8 3 . 7 9 1 2 . 8 1 1   

備 註 ： 1： 工  2： 商  3： 服 務 業  4： 軍 公 教  5： 農 林 漁 牧  6：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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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不 同 段 級 數 在 滿 意 度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段 級 數 的 受 試 者 在 滿 意 度 的

「 課 程 與 教 學 」 構 面 上 ， 達 顯 著 差 異 ， 五 ~八 級 、 一 ~四 級 、

貳 段 及 參 段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壹 段 學 員 ； 整 體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 不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3 - 4， 如 表 4 - 2 7。  

表 4 - 2 7 不 同 段 級 數 在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段 級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課 程 與  五 ~八 級  4 7 . 2 6 6 . 2 3 0 1 0 . 1 4 3 . 0 0 0 * * *  （ 1、 2、  

教 學  一 ~四 級  4 6 . 1 4 8 . 2 2 3  4、 5） ＞ 3

 壹 段  4 0 . 0 8 1 2 . 1 4 8   

 貳 段  4 5 . 8 0 7 . 4 6 2   

 參 段  4 7 . 3 1 6 . 2 4 1   

環 境 與  五 ~八 級  3 9 . 7 3 4 . 7 1 2 1 . 4 0 2 . 2 3 3   

服 務  一 ~四 級  3 9 . 0 3 5 . 1 9 3   

 壹 段  3 9 . 2 4 4 . 5 1 9   

 貳 段  3 8 . 1 9 5 . 5 4 9   

 參 段  3 7 . 9 8 6 . 4 8 3   

滿 意 度  五 ~八 級  8 6 . 9 9 9 . 6 5 2 4 . 9 5 6 . 0 0 1 * *  1＞ 3  

總 分  一 ~四 級  8 5 . 1 7 1 1 . 6 2 2   

 壹 段  7 9 . 3 2 1 5 . 0 2 2   

 貳 段  8 3 . 9 9 1 1 . 7 6 4   

 參 段  8 5 . 2 9 1 2 . 1 7 2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備 註 ： 1： 五 ~八 級   2： 一 ~四 級   3： 壹 段  4： 貳 段  

 5： 參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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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在 滿 意 度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的 受 試 者 在 「 課 程

與 教 學 」 構 面 上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一 年 以 下 、 一 至 二 年 、

三 至 四 年 、 四 年 以 上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二 至 三 年 學 員 ； 整 體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 不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3 - 5， 如 表 4 - 2 8。  

表 4 - 2 8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在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學 習 年 資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課 程 與  一 年 以 下  4 8 . 2 2 4 . 9 2 9 1 5 . 1 5 5 . 0 0 0 * * *  （ 1、 2、

教 學  一 至 二 年  4 5 . 1 1 9 . 1 9 4  4、 5）＞ 3

 二 至 三 年  3 8 . 3 3 1 0 . 6 5 5   

 三 至 四 年  4 6 . 7 1 7 . 5 3 5   

 四 年 以 上  4 6 . 6 9 8 . 0 1 1   

環 境 與  一 年 以 下  3 9 . 6 6 4 . 7 9 4 . 6 4 8 . 6 2 8   

服 務  一 至 二 年  3 8 . 8 3 4 . 6 5 4   

 二 至 三 年  3 8 . 4 2 5 . 1 8 9   

 三 至 四 年  3 9 . 4 3 4 . 8 9 2   

 四 年 以 上  3 8 . 7 7 5 . 9 0 6   

滿 意 度  一 年 以 下  8 7 . 8 8 9 . 1 9 4 9 . 0 0 6 . 0 0 0 * * *  （ 1、 2、

總 分  一 至 二 年  8 3 . 9 3 1 2 . 2 2 3  4、 5）＞ 3

 二 至 三 年  7 6 . 7 5 1 3 . 2 6 4   

 三 至 四 年  8 6 . 1 4 1 1 . 0 7 4   

 四 年 以 上  8 5 . 4 5 1 2 . 5 1 8   

備 註 ： 1： 一 年 以 下   2： 一 至 二 年   3： 二 至 三 年  

  4： 三 至 四 年   5： 四 年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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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綜 合 討 論  

（ 一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滿 意 度 之 構 面 得 分 依 序 為  

「 環 境 與 服 務 」、「 課 程 與 教 學 」，學 員 最 滿 意 之 項 目 為

「 教 練 的 溝 通 能 力 佳 」， 其 次 為 「 教 練 的 教 學 方 法 適

當 」， 最 不 滿 意 為 「 比 賽 及 表 演 的 次 數 足 夠 」。 本 研 究

所 得 結 果 ， 顯 示 學 員 滿 意 度 得 分 最 高 與 最 低 之 項 目 與

體 驗 程 度 相 同 。  

（ 二 ） 性 別 方 面 ： 在 「 環 境 與 服 務 」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整 體 滿 意 度 亦 有 顯 著 差 異 ， 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與 宋 茂 玄 （ 2 0 0 6） 、 鄧 寀 縈 （ 2 0 0 6） 之 研

究 相 符 。  

（ 三 ） 在 就 學 階 段 方 面 ：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滿 意 度 二 個 構 面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整 體 滿 意 度 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與

程 俊 堅 （ 2 0 0 2） 、 鄧 寀 縈 （ 2 0 0 6） 之 研 究 相 符 。  

（ 四 ） 在 家 長 職 業 方 面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的 受 試 者 在 滿 意 程 度

的 二 個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整 體 滿 意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與 宋 茂 玄 （ 2 0 0 6） 研 究 不 同 ， 其 結 果 顯 示 家

長 職 業 為 軍 公 教 者 ， 滿 意 度 最 低 。  

（ 五 ） 在 學 員 段 級 數 方 面 ： 在 「 課 程 與 教 學 」 構 面 上 ， 五 ~

八 級、一 ~四 級、貳 段 及 參 段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壹 段 學 員 ；

整 體 滿 意 度 也 達 顯 著 差 異 ， 五 ~八 級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壹

段 學 員 ， 而 鄧 寀 縈 （ 2 0 0 6） 之 研 究 顯 示 級 數 學 員 之 滿

意 度 顯 著 高 於 段 位 之 學 員 。 南 投 縣 壹 段 學 員 有 可 能 是

遇 到 撞 牆 期 ， 而 影 響 其 學 習 之 滿 意 度 。  

（ 六 ）在 學 習 年 資 方 面：「 課 程 與 教 學 」構 面 上，一 年 以 下 、

一 至 二 年 、 三 至 四 年 、 四 年 以 上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二 至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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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學 員；整 體 滿 意 度 亦 達 顯 著 差 異，與 宋 茂 玄（ 2 0 0 6）

之 研 究 相 符 。  

（ 七 ） 研 究 假 設 接 受 H 3 - 2、 H 3 - 3， 拒 絕 H 3 - 1、 H 3 - 4、 H 3 - 5，

顯 示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及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段 級 數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之 滿 意 度 則 有

顯 著 差 異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學 員 之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

不 因 家 長 職 業 而 受 影 響 ， 但 會 因 學 習 年 資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  

 

第 五 節   忠 誠 度 分 析  

一 、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依 據 K a i s e r（ 1 9 7 4）及（ 吳 明 隆、涂 金 堂， 2 0 0 5）

所 提 出 之 K M O 值 為 判 斷 指 標 ， K M O 值 如 在 . 7 0 以 上 勉 強 可

接 受，如 在 . 6 0 以 下，則 量 表 不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本 量 表 K M O

值 為 . 8 3 1， 故 適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如 表 4 - 2 9。  

表 4 - 2 9  忠 誠 度 量 表  K M O 與 B a r t l e t t 檢 定 摘 要 表  

 K M O與 B a r t l e t t檢 定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 8 3 1  

9 8 1 . 4 0 1  

1 5  

. 0 0 0  

 其 結 果 為 ：   

 第 一 構 面 包 含 第 4、 5、 6 題 ， 共 3 題 ， 命 名 為 「 態 度 忠

誠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7 8 6  ~ . 8 5 3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2 . 1 9 5，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3 6 . 5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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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構 面 包 含 第 1、 2、 3 題 ， 共 3 題 ， 命 名 為 「 行 為

忠 誠 」 ； 因 素 負 荷 量 介 於 . 7 1 9  ~ . 8 5 0 之 間 ， 特 徵 值 為 2 . 1 6 0，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3 6 . 0 0 7％ 。  

以 上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 3 0，其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2 . 5 9 6

％ 。  

 表 4 - 3 0 忠 誠 度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摘 要 表  

題 項  態 度  

忠 誠  

行 為  

忠 誠  

特 徵 值  解 釋 變 異 量

（ ％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6  . 8 5 3   2 . 1 9 5  3 6 . 5 8 9  3 6 . 5 8 9  

4  . 8 1 4      

5  . 7 8 6      

1   . 8 5 0  2 . 1 6 0  3 6 . 0 0 7  7 2 . 5 9 6  

2   . 8 3 2     

3   . 7 1 9     

      

二 、 信 度 考 驗  

本 量 表 信 度 考 驗 是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為 各 分 量 表 進 行 考

驗 ， 「 態 度 忠 誠 」 與 「 行 為 忠 誠 」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之 α 值 ， 分

別 為 . 8 2 5、 . 7 6 9，總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 8 4 4，依 D e v e l l i s

（ 1 9 9 1） 認 為 C r o n b a c h ’ s  α  大 於 . 7 0 即 達 信 度 上 之 要 求 ， 本

量 表 為 . 8 4 4， 高 於 . 7 0， 顯 示 本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相 當 高 ， 且 具

有 相 當 好 之 信 度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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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1忠 誠 度 各 分 量 表 與 總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別  構 面 名 稱  題 號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一  

二  

總 量 表  

態 度 忠 誠  

行 為 忠 誠  

4、 5、 6  

1、 2、 3  

共 6題  

. 8 2 5  

. 7 6 9  

. 8 4 4  

三 、 學 員 忠 誠 度 問 項 之 排 名  

學 員 忠 誠 度 各 問 項 之 排 名 ， 最 高 分 為 「 我 會 繼 續 參 加 晉

級 晉 段 」 （ M＝ 4 . 4 8） ； 最 低 分 為 「 即 使 收 費 提 高 ， 我 仍 願

意 繼 續 學 習 」 （ M＝ 3 . 8 8） ， 詳 如 表 4 - 3 2。  

表 4 - 3 2 忠 誠 度 量 表 各 題 項 得 分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名

2  我 會 繼 續 參 加 晉 級 晉 段  4 . 4 8 . 7 7 2  1

1  我 會 持 續 學 習 跆 拳 道  4 . 4 2 . 8 2 6  2

6  
我 願 意 和 親 朋 好 友 分 享 體 驗

過 程  
4 . 1 9 1 . 0 8 8  3

5  
即 使 有 其 他 的 選 擇 ， 我 仍 會

選 擇 學 習 跆 拳 道  
4 . 1 0 1 . 0 5 6  4

3  我 會 主 動 向 親 朋 好 友 推 薦  3 . 9 9 1 . 0 4 2  5

4  
即 使 收 費 提 高 ， 我 仍 願 意 繼

續 學 習  
3 . 8 8 1 . 0 9 4  6

構 面 二  行 為 忠 誠  4 . 2 6 . 9 1 4  1

構 面 一  態 度 忠 誠  4 . 0 9 . 7 5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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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學 員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分 析  

（ 一 ） 性 別 在 滿 意 度 差 異 比 較  

    忠 誠 度 量 表 的 不 同 得 分 ， 經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性 別 的 受 試 者 在 「 態 度 忠 誠 」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整 體 忠 誠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4 - 1，

如 表 4 - 3 3。  

 表 4 - 3 3 性 別 在 忠 誠 度 之 t 檢 定 摘 要 表  

構 面  性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顯 著 性  

態 度 忠 誠  男 性  2 8 6  1 2 . 4 5 2 . 6 3 5 1 . 9 8 3  . 0 4 8 *

 女 性  1 0 8  1 1 . 8 4 2 . 9 7 7  

行 為 忠 誠  男 性  2 8 6  1 2 . 8 9 2 . 1 9 9 1 . 4 5 3  . 1 4 7

 女 性  1 0 8  1 2 . 5 2 2 . 3 8 6  

忠 誠 度  男 性  2 8 6  2 5 . 3 4 4 . 2 8 6 1 . 9 6 3  . 0 5 0

總 分  女 性  1 0 8  2 4 . 3 6 4 . 7 8 4  

* p＜ . 0 5   

（ 二 ）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忠 誠 度 「 行 為 忠

誠 」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經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高 中

職 顯 著 高 於 國 中 學 員 ； 整 體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高 中 職 顯 著

高 於 國 中 學 員 ， 不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4 - 2， 如 表 4 -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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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4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忠 誠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就 學 階 段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態 度 忠 誠  國 小  1 2 . 3 2 2 . 7 0 0 2 . 9 4 3 . 0 5 4   

 國 中  1 1 . 8 8 2 . 9 6 3   

 高 中 職  1 2 . 9 5 2 . 3 3 5   

行 為 忠 誠  國 小  1 2 . 9 2 2 . 2 3 3 3 . 9 8 0 . 0 1 9 *  3＞ 2  

 國 中  1 2 . 3 1 2 . 3 7 6   

 高 中 職  1 3 . 2 1 1 . 9 6 2   

忠 誠 度  國 小  2 5 . 2 4 4 . 3 1 0 4 . 1 4 6 . 0 1 7 *  3＞ 2  

總 分  國 中  2 4 . 1 9 4 . 8 5 1   

 高 中 職  2 6 . 1 6 3 . 8 3 3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備 註 ： 1： 國 小    2： 國 中   3：  高 中 職  

（ 三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的 受 試 者 在 忠 誠 程

度 的 二 個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整 體 忠 誠 度 亦 無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4 - 3， 如 表 4 - 3 5。  

 

 

 

 

 

 

 

 



 131

表 4 - 3 5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在 忠 誠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家 長 職 業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態 度 忠 誠  工  1 2 . 3 2 2 . 7 2 3 . 5 3 7 . 7 4 8   

 商  1 2 . 2 7 3 . 0 2 0   

 服 務 業  1 2 . 0 1 2 . 8 0 8   

 軍 公 教  1 2 . 8 5 2 . 3 0 4   

 農 林 漁 牧  1 2 . 2 6 2 . 5 3 6   

 其 他  1 2 . 3 3 2 . 8 0 1   

行 為 忠 誠  工  1 2 . 7 4 2 . 3 3 2 . 2 8 7 . 9 2 0   

 商  1 2 . 6 9 2 . 4 4 7   

 服 務 業  1 2 . 8 7 2 . 2 3 9   

 軍 公 教  1 3 . 1 0 1 . 8 2 3   

 農 林 漁 牧  1 2 . 5 2 2 . 2 2 5   

 其 他  1 2 . 7 7 2 . 2 4 5   

忠 誠 度  工  2 5 . 0 6 4 . 4 7 3 . 3 7 8 . 8 6 4   

總 分  商  2 4 . 9 7 4 . 9 6 5   

 服 務 業  2 4 . 8 8 4 . 5 7 0   

 軍 公 教  2 5 . 9 5 3 . 4 5 6   

 農 林 漁 牧  2 4 . 7 8 4 . 3 5 3   

 其 他  2 5 . 0 9 4 . 2 9 2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備 註： 1：工  2：商   3：

服 務 業   4： 軍 公 教   5： 農 林 漁 牧   6： 其 他    

（ 四 ） 不 同 段 級 數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段 級 數 的 受 試 者 在 忠 誠 度 的

二 個 構 面 上 ，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在 「 態 度 忠 誠 」 構 面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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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級、一 ~四 級、貳 段 及 參 段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壹 段 學 員；在「 行

為 忠 誠 」 構 面 ， 一 ~四 級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壹 段 學 員 ； 整 體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五 ~八 級 、 一 ~四 級 、 貳 段 及 參 段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壹 段 學 員 ， 不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4 - 4， 如 表 4 - 3 6。  

表 4 - 3 6 不 同 段 級 數 在 忠 誠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段 級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態 度  五 ~八 級  1 2 . 8 5 2 . 1 5 8 1 3 . 3 3 4 . 0 0 0 * * *  （ 1、 2、

忠 誠  一 ~四 級  1 3 . 2 0 2 . 0 4 1  4、 5） ＞ 3

 壹 段  1 0 . 6 0 3 . 4 8 2   

 貳 段  1 2 . 4 0 2 . 3 1 5   

 參 段  1 2 . 3 1 2 . 8 2 4   

行 為  五 ~八 級  1 3 . 0 2 1 . 9 5 5 3 . 8 2 8 . 0 0 5 * *  2＞ 3  

忠 誠  一 ~四 級  1 3 . 3 8 2 . 0 0 5   

 壹 段  1 2 . 1 6 2 . 4 5 4   

 貳 段  1 2 . 5 8 2 . 2 5 5   

 參 段  1 2 . 6 7 2 . 6 3 8   

忠 誠 度  五 ~八 級  2 5 . 8 7 3 . 6 5 0 1 0 . 2 0 6 . 0 0 0 * * *  （ 1、 2、

總 分  一 ~四 級  2 6 . 5 8 3 . 5 0 9  4、 5） ＞ 3

 壹 段  2 2 . 7 6 5 . 1 2 6   

 貳 段  2 4 . 9 8 4 . 2 5 4   

 參 段  2 4 . 9 8 4 . 9 0 6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備 註 ： 1： 五 ~八 級  2： 一 ~四 級  3： 壹 段  4： 貳 段  5： 參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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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比 較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的 受 試 者 在 二 個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整 體 忠 誠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4 - 5， 如 表 4 - 3 7。  

表 4 - 3 7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在 忠 誠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學 習 年 資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值  p  S c h e f f e  

態 度 忠 誠  一 年 以 下  1 2 . 8 8 2 . 3 0 6 1 . 9 6 8 . 0 9 9   

 一 至 二 年  1 2 . 1 5 3 . 0 0 2   

 二 至 三 年  1 1 . 6 2 2 . 8 8 0   

 三 至 四 年  1 2 . 5 1 2 . 4 6 9   

 四 年 以 上  1 2 . 3 5 2 . 7 4 4   

行 為 忠 誠  一 年 以 下  1 3 . 1 8 1 . 9 2 2 1 . 8 5 3 . 1 1 8   

 一 至 二 年  1 2 . 8 7 2 . 2 3 0   

 二 至 三 年  1 2 . 1 7 2 . 4 8 5   

 三 至 四 年  1 2 . 8 0 1 . 9 2 9   

 四 年 以 上  1 2 . 8 5 2 . 4 0 3   

忠 誠 度  一 年 以 下  2 6 . 0 6 3 . 7 6 9 2 . 3 4 4 . 0 5 4   

總 分  一 至 二 年  2 5 . 0 2 4 . 7 6 5   

 二 至 三 年  2 3 . 8 0 4 . 5 7 5   

 三 至 四 年  2 5 . 3 1 3 . 9 6 2   

 四 年 以 上  2 5 . 2 0 4 . 5 5 4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備 註 ： 1： 一 年 以 下    2： 一 至 二 年    3： 二 至 三 年    

4： 三 至 四 年    5： 四 年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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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綜 合 討 論  

（ 一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忠 誠 度 之 構 面 得 分 依 序 為  

「 行 為 忠 誠 」、「 態 度 忠 誠 」，學 員 忠 誠 度 最 高 之 項 目 為

「 我 會 繼 續 參 加 晉 級 晉 段 」，其 次 為「 我 會 持 續 學 習 跆

拳 道 」，忠 誠 度 最 低 為「 即 使 收 費 提 高，我 仍 願 意 繼 續

學 習 」。學 員 可 能 因 道 館 收 費 提 高 或 受 到 經 濟 不 景 氣 之

影 響 ， 而 中 斷 學 習 跆 拳 道 。  

（ 二 ）性 別 方 面：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不 同 性 別 受 試 者 在「 態

度 忠 誠 」 之 構 面 ， 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整 體 忠 誠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 與 廖 俊 儒 （ 2 0 0 4） 研 究 相 同 ， 但 與 吳 政 謀

（ 2 0 0 5） 之 研 究 不 同 ， 其 研 究 結 果 為 女 性 顯 著 高 於 男

性 。  

（ 三 ）在 就 學 階 段 方 面：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在 忠 誠 度「 行 為 忠 誠 」

構 面 ， 高 中 職 顯 著 高 於 國 中 學 員 ； 整 體 忠 誠 度 亦 有 顯

著 差 異，高 中 職 顯 著 高 於 國 中 學 員，與 廖 俊 儒（ 2 0 0 4）、

吳 政 謀 （ 2 0 0 5） 之 研 究 相 同 ， 也 與 本 研 究 之 體 驗 程 度

相 同 。  

（ 四 ） 在 家 長 職 業 方 面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的 受 試 者 在 忠 誠 程 度

的 二 個 構 面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整 體 忠 誠 度 亦 無 顯

著 差 異 。  

（ 五 ） 在 學 員 段 級 數 方 面 ： 不 同 段 級 數 的 受 試 者 在 忠 誠 度 的

二 個 構 面 上 ，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在 「 態 度 忠 誠 」 構

面 ， 五 ~八 級 、 一 ~四 級 、 貳 段 及 參 段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壹

段 學 員 ； 在 「 行 為 忠 誠 」 構 面 ， 一 ~四 級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壹 段 學 員 ； 整 體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五 ~八 級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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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級 、 貳 段 及 參 段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壹 段 學 員 。 此 與 本 研

究 之 滿 意 度 大 致 相 符 。  

（ 六 ） 在 學 習 年 資 方 面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的 受 試 者 在 二 個 構 面

上，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整 體 忠 誠 度 亦 無 顯 著 差 異。 

（ 七 ） 研 究 假 設 接 受 H 4 - 1、 H 4 - 3、 H 4 - 5， 拒 絕 H 4 - 2、 H 4 - 4，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 不 同 段 級 數 之 忠 誠 度 則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六 節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本 節 將 探 討 參 與 動 機、體 驗 程 度、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間 之 關 聯 性 分 析 ， 本 研 究 以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來 考 驗 其 顯 著

性 ， 以 探 究 各 量 表 之 相 關 情 形 ， 再 採 用 路 徑 分 析 了 解 其 影 響

情 況 。  

一 、 參 與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之 積 差 相 關  

經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考 驗 後 ， 其 結 果 顯 示 動 機 總 分 與 體 驗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r＝ . 4 5 1），故 拒 絕 研 究 假 設 H 5；在 其 各

構 面 上 亦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亦 即 學 員 之 動 機 愈 高 則 體 驗 程 度 愈

高 ， 反 之 則 愈 低 ， 如 表 4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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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8  參 與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各 構 面 間 之 相 關  

構 面 別  
參 與 動 機

總 分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社 會 關 係 自 我 實 現  

體 驗 程 度 總 分

環 境 與 服 務  

課 程 與 教 學  

體 能 與 技 巧  

. 4 5 1 ( * * )

. 4 4 3 ( * * )

. 2 8 9 ( * * )

. 3 2 9 ( * * )

. 3 9 5 ( * * )

. 3 9 5 ( * * )

. 2 6 3 ( * * )

. 2 6 7 ( * * )

. 3 8 9 ( * * )  

. 3 7 7 ( * * )  

. 2 2 6 ( * * )  

. 3 2 1 ( * * )  

. 3 5 6 ( * * )  

. 3 5 7 ( * * )  

. 2 4 6 ( * * )  

. 2 2 9 ( * * )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二 、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積 差 相 關  

經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考 驗 後 ， 其 結 果 顯 示 動 機 總 分 與 滿 意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r＝ . 4 1 2），故 拒 絕 研 究 假 設 H 6， 與 吳

妮 容（ 2 0 0 5）、宋 茂 玄（ 2 0 0 6）研 究 結 果 相 符；在 其 各 構 面 上

亦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亦 即 學 員 之 動 機 愈 高 則 滿 意 度 愈 高 ， 反 之

則 愈 低 ， 如 表 4 - 3 9。  

表 4 - 3 9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間 之 相 關  

構 面 別  
參 與 動 機

總 分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社 會 關 係 自 我 實 現  

滿 意 度 總 分  

課 程 與 教 學  

環 境 與 服 務  

. 4 1 2 ( * * )

. 3 5 0 ( * * )

. 3 8 1 ( * * )

. 3 7 9 ( * * )

. 3 0 4 ( * * )

. 3 8 0 ( * * )

. 3 5 8 ( * * )

. 3 0 8 ( * * )

. 3 2 5 ( * * )

. 3 0 5 ( * * )

. 2 7 7 ( * * )

. 2 5 1 ( * * )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三 、 參 與 動 機 與 忠 誠 度 之 積 差 相 關  

經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考 驗 後 ， 其 結 果 顯 示 動 機 總 分 與 忠 誠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r＝ . 4 4 5），故 拒 絕 研 究 假 設 H 7； 在 其

各 構 面 上 亦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亦 即 學 員 之 動 機 愈 高 則 忠 誠 度 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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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反 之 則 愈 低 ， 如 表 4 - 4 0。  

表 4 - 4 0  參 與 動 機 與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間 之 相 關  

構 面 別  
參 與 動 機

總 分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社 會 關 係  自 我 實 現  

忠 誠 度 總 分  

態 度 忠 誠  

行 為 忠 誠  

. 4 4 5 ( * * )

. 4 4 5 ( * * )

. 3 3 5 ( * * )

. 3 9 9 ( * * )

. 4 0 0 ( * * )

. 3 0 0 ( * * )

. 4 0 4 ( * * )

. 4 0 4 ( * * )

. 3 0 5 ( * * )

. 3 0 2 ( * * )

. 3 0 7 ( * * )

. 2 2 2 ( * * )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四 、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積 差 相 關  

經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考 驗 後 ， 其 結 果 顯 示 體 驗 程 度 總 分 與

滿 意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r＝ . 7 5 5）， 故 拒 絕 研 究 假 設 H 8，

與 廖 俊 儒（ 2 0 0 4）、李 文 貴（ 2 0 0 6）研 究 結 果 相 符；在 其 各 構

面 上 亦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亦 即 學 員 之 體 驗 程 度 愈 高 則 滿 意 度 愈

高 ， 反 之 則 愈 低 ， 如 表 4 - 4 1。  

表 4 - 4 1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間 之 相 關  

構 面 別  
體 驗 程 度

總 分  

環 境 與

服 務  

課 程 與  

教 學  
體 能 與 技 巧  

滿 意 度 總 分  

課 程 與 教 學  

環 境 與 服 務  

. 7 5 5 ( * * )

. 6 1 7 ( * * )

. 7 3 9 ( * * )

. 6 5 8 ( * * )

. 4 6 5 ( * * )

. 7 6 9 ( * * )

. 6 9 5 ( * * )

. 6 7 2 ( * * )

. 5 0 1 ( * * )

. 4 2 5 ( * * )

. 3 3 5 ( * * )

. 4 3 8 ( * * )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五 、 體 驗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積 差 相 關  

經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考 驗 後 ， 其 結 果 顯 示 體 驗 程 度 總 分 與

忠 誠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r＝ . 5 3 9）， 故 拒 絕 研 究 假 設 H 9，

與 廖 俊 儒 （ 2 0 0 4）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在 其 各 構 面 上 亦 達 顯 著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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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亦 即 學 員 之 體 驗 程 度 愈 高 則 忠 誠 度 愈 高，反 之 則 愈 低，

如 表 4 - 4 2。  

表 4 - 4 2  體 驗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間 之 相 關  

構 面 別  體 驗 程 度

總 分  

環 境 與  

服 務  課 程 與 教 學 體 能 與 技 巧

忠 誠 度 總 分  

態 度 忠 誠  

行 為 忠 誠  

. 5 3 9 ( * * )  

. 4 6 2 ( * * )  

. 4 9 9 ( * * )  

. 4 9 5 ( * * )

. 4 3 5 ( * * )

. 4 4 6 ( * * )

. 3 9 3 ( * * )

. 3 3 2 ( * * )

. 3 7 1 ( * * )

. 3 8 9 ( * * )

. 3 2 6 ( * * )

. 3 7 0 ( * * )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六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積 差 相 關  

經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考 驗 後 ， 其 結 果 顯 示 滿 意 度 總 分 與 忠

誠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r＝ . 5 3 8） ， 故 拒 絕 研 究 假 設 H 1 0，

與 廖 俊 儒 （ 2 0 0 4）、 吳 妮 容 （ 2 0 0 5）、 吳 政 謀 （ 2 0 0 5）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在 其 各 構 面 上 亦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亦 即 學 員 之 滿 意 度

愈 高 則 忠 誠 度 愈 高 ， 反 之 則 愈 低 ， 如 表 4 - 4 3。  

表 4 - 4 3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間 之 相 關  

構 面 別  滿 意 度 總 分   課 程 與 教 學 環 境 與 服 務

忠 誠 度 總 分  

態 度 忠 誠  

行 為 忠 誠  

. 5 3 8 ( * * )

. 5 4 1 ( * * )

. 4 0 4 ( * * )

. 5 1 4 ( * * )

. 5 4 2 ( * * )

. 3 5 3 ( * * )

. 4 0 0 ( * * )

. 3 5 5 ( * * )

. 3 5 5 ( * * )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七 、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積 差 相 關  

經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考 驗 後 ， 其 結 果 顯 示 參 與 動 機 總 分 、

體 驗 程 度 總 分 、 滿 意 度 總 分 與 忠 誠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如

表 4 - 4 4及 圖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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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總分

體驗總分

滿意總分 忠誠總分.45

.41

.44

.75

.54

.54

表 4 - 4 4  參 與 動 機 總 分 、 體 驗 程 度 總 分 、 滿 意 度 總 分 與  

忠 誠 度 總 分 之 相 關  

構 面 別  
參 與 動

機 總 分  

體 驗 程 度

總 分  

滿 意 度 總

分  

忠 誠 度 總

分  

參 與 動 機 總 分

體 驗 程 度 總 分

滿 意 度 總 分  

忠 誠 度 總 分  

1

. 4 5 1 ( * * )

. 4 1 2 ( * * )

. 4 4 5 ( * * )

1

. 7 5 5 ( * * )

. 5 3 9 ( * * )

1

. 5 3 8 ( * * ) 1

* p＜ . 0 5  ；  * * p＜ . 0 1  ；  * * * p＜ . 0 0 1  

 

 

 

 

  

 

 

 

 

 

 

 圖4 - 1  參 與 動 機、體 驗 程 度、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徑 路 圖  

八 、 綜 合 討 論  

經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考 驗 後 ， 其 結 果 顯 示 參 與 動 機 總 分 、

體 驗 程 度 總 分 、 滿 意 度 總 分 與 忠 誠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故

拒 絕 研 究 假 設 H 5 - 1、 H 5 - 2、 H 5 - 3、 H 5 - 4、 H 5 - 5、 H 5 - 6。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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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機 總 分 與 滿 意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此 與 吳 妮 容（ 2 0 0 5）、

宋 茂 玄 （ 2 0 0 6） 之 研 究 相 符 ； 體 驗 程 度 總 分 與 滿 意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此 與 廖 俊 儒（ 2 0 0 4）、李 文 貴（ 2 0 0 6）之 研 究 相

符 ； 體 驗 程 度 總 分 與 忠 誠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此 與 廖 俊 儒

（ 2 0 0 4） 之 研 究 相 符 ； 滿 意 度 總 分 與 忠 誠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此 與 廖 俊 儒 （ 2 0 0 4）、 吳 妮 容 （ 2 0 0 5）、 吳 政 謀 （ 2 0 0 5）

之 研 究 相 符 。  

 

 第 七 節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徑 路 分 析  

    本 研 究 將 更 進 一 步 探 討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因 果 關 係 與 資 料 模 式 的 配 適 度 。          

徑 路 分 析 形 成 結 構 化 的 模 式 是 傳 統 上 利 用 迴 歸 分 析 來 進

行 徑 路 分 析 的 參 數 估 計 ， 必 須 以 多 次 的 迴 歸 分 析 估 計 程 序 才

能 完 成 ， 不 僅 程 序 複 雜 ， 同 時 造 成 統 計 決 策 錯 誤 機 率 的 膨 脹

問 題。若 改 以 S E M 程 序 來 進 行，則 可 以 同 時 估 計 這 一 系 列 的

方 程 式 ， 避 免 多 次 決 策 錯 誤 造 成 機 率 膨 脹 也 可 以 獲 得 更 多 的

統 計 數 據 ， 以 提 供 更 豐 富 的 資 訊 (邱 皓 政 ， 2 0 0 3 )。 因 此 ， 本

研 究 便 將 藉 由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 S E M )進 行 路 經 分 析 ， 以 探 討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間 之 因 果 模 式 ， 得 到 因

果 模 式 徑 路 圖 如 圖 4 - 2 所 示 。  

基 於 傳 統 的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只 能 檢 定 個 別 徑 路 係 數 之 顯 著

性 ， 為 了 確 保 並 驗 證 本 研 究 假 設 所 提 出 的 因 果 模 式 ， 與 實 際

真 相 間 (即 收 集 到 之 資 料 )是 否 吻 合 ， 本 研 究 採 用 統 計 軟 體

A M O S 來 處 理 檢 定 假 設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適 配 與 否 。  

本 研 究 透 過 S E M 進 行 路 徑 分 析，將 各 題 項 的 得 分 加 總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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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後 得 到 一 個 平 均 分 數；並 以 外 顯 觀 察 變 項 的 型 態 (即 自 變 項 )

來 進 行 分 析 ， 以 瞭 解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間 之 因 果 關 係 。 如 圖 4 - 2 所 示 。  

 

 

 

 

 

 

 

 

 

 

 

 

圖 4 - 2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假 設 徑 路 圖  

 

（ 二 ）  整 體 適 配 度 考 驗  

在 模 型 的 結 構 配 適 度 方 面 ， 依 據 H a i r ( 1 9 9 8 )所 提 出 模 式

測 驗 中 結 構 參 數 的 顯 著 性 考 驗 來 評 估，由 表 4 - 4 5 數 據 顯 示 ，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 體 驗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間

未 達 統 計 顯 著 相 關 ( p < 0 . 0 5 )， 因 此 ， 先 刪 除 體 驗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徑 路 後 ， 再 重 新 進 行 徑 路 分 析 。  

 

 

 

參與動機

.56

動機一

e1

.75

.63

動機二

e2

.79

.46

動機三

e3

.68

.34

體驗程度

.28
體驗三

e4

.53

.46
體驗二

e5

.68

.69
體驗一

e6

.83

1.20
滿意度

.41

滿意一

e7

.64

.62

滿意二

e8

.79

.53
忠誠度

.64

忠誠一

e9

.80

.52

忠誠二

e10

.72

.59

.30

1.15

.25

e11
e12 e13

-.1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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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5 原 本 模 式 之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係 數  

   Estimate S.E. C.R. P Label

體 驗 程 度  <-- 參 與 動 機  . 5 8 6 . 0 4 4 7 . 3 2 3  * * *   

滿 意 度  <-- 體 驗 程 度  1 . 1 5 0 . 4 5 9 8 . 6 3 5  * * *   

滿 意 度  <-- 參 與 動 機  - . 1 0 1 . 1 2 8 - 1 . 4 9 0  . 1 3 6   

忠 誠 度  <-- 參 與 動 機  . 3 0 0 . 0 5 3 4 . 1 2 9  * * *   

忠 誠 度  <-- 滿 意 度  . 2 5 1 . 0 7 7 1 . 2 6 3  . 2 0 7   

忠 誠 度  <-- 體 驗 程 度  . 2 5 0 . 2 7 7 1 . 1 9 8  . 2 3 1   

第 一 次 修 正 後 之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係 數 如 表 4 - 4 6 所 示，數 據

顯 示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間 未 達 統 計 顯 著 相 關 ( p < 0 . 0 5 )， 因

此，刪 除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徑 路 後，再 重 新 進 行 徑 路 分 析。 

表 4 - 4 6 第 一 次 修 正 模 式 之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係 數 

   E s t i m a t e S . E . C . R . P  L a b e l

體 驗 程 度  <-- 參 與 動 機  . 5 8 6 . 0 4 4 7 . 3 4 1  * * *   

滿 意 度  <-- 體 驗 程 度  1 . 1 3 1 . 4 5 1 8 . 6 0 1  * * *   

滿 意 度  <-- 參 與 動 機  - . 0 9 7 . 1 2 6 - 1 . 4 4 9  . 1 4 7   

忠 誠 度  <-- 參 與 動 機  . 3 1 5 . 0 5 3 4 . 2 4 0  * * *   

忠 誠 度  <-- 滿 意 度  . 4 8 7 . 0 2 8 6 . 5 6 6  * * *   

第 二 次 修 正 後 之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係 數 如 表 4 - 4 7所 示，數 據 顯

示 已 達 統 計 顯 著 相 關 ( p < 0 . 0 5 )。 顯 著 影 響 之 徑 路 圖 如 圖 4 - 3。  

表 4 - 4 7 第 二 次 修 正 模 式 之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係 數  

   E s t i m a t e S . E . C . R . P  L a b e l

體 驗 程 度  <-- 參 與 動 機  . 5 5 6 . 0 4 2 7 . 2 9 6  * * *    

滿 意 度  <-- 體 驗 程 度  1 . 0 6 3 . 3 8 8 9 . 3 8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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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 - 4 7 第 二 次 修 正 模 式 之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係 數  

   E s t i m a t e S . E . C . R . P  L a b e l

忠 誠 度  <-- 參 與 動 機  . 2 8 9 . 0 5 2 3 . 9 6 6  * * *   

忠 誠 度  <-- 滿 意 度  . 5 0 4 . 0 2 9 6 . 7 4 3  * * *   

 

 

 

 

 

 

 

 

 

 

 

 

 

 

 

圖 4 - 3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顯 著  

徑 路 圖  

二 、 整 體 模 型 適 配 度 之 分 析  

本 研 究 經 由 A M O S  7 . 0 版 本 軟 體 估 計 後 ， 其 各 項 指 標 資

料 如 表 4 - 4 8 所 示 ： 由 資 料 中 可 知 本 研 究 原 本 模 式 之
2χ = 2 3 6 . 7 6 1 ， p < 0 . 0 5 ， 第 一 次 修 正 模 式 之 2χ = 2 3 7 . 5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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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 . 0 5， 第 二 次 修 正 模 式 之 2χ = 2 3 9 . 8 6 5， p < 0 . 0 5， 皆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本 研 究 模 式 與 實 證 資 料 之 共 變 量 矩 陣 間 存 在 顯

著 性 差 異 ， 但 由 於 2χ 的 檢 定 容 易 受 到 樣 本 數 及 資 料 的 常 態 性

與 否 的 影 響 ， 因 此 在 評 鑑 模 式 整 體 的 配 適 性 時 ， 還 必 須 加 入

其 他 模 式 適 配 度 的 評 鑑 指 標 以 繼 進 行 綜 合 判 斷  ( S o r b o m  a n d  

J o r e s k o g ,  1 9 8 2 )。  

整 體 適 配 度 的 考 驗 主 要 是 要 瞭 解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間 組 合 的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是 否 適 合 ， 而 考 驗 的

指 標 可 分 為 絕 對 適 配 量 、 增 值 適 配 量 及 簡 效 適 配 量 等 三 類 量

測 指 標 來 進 行 模 式 的 評 鑑 。  

表 4 - 4 8 可 知，本 研 究 第 二 次 修 正 後 模 式 之 絕 對 適 配 量 的

檢 測 指 標 中 ， G o o d n e s s - o f - f i t  i n d e x  ( G F I ) = 0 . 9 0 8、 A d j u s t e d  

g o o d n e s s - o f - f i t  i n d e x  ( A G F I ) = 0 . 8 3 6， 其 中 G F I 值 高 於 0 . 9 接

受 值 ， 但 A G F I 值 雖 略 低 於 0 . 9 接 受 值 ， 但 值 相 當 接 近 0 . 9，

顯 示 接 受 此 模 式 。 R o o t  M e a n  S q u a r e d  E r r o r  o f  A p p r o x i m a t i o n  

( R M S E A ) = 0 . 1 3 1，略 高 於 0 . 1，顯 示 模 式 具 有 接 受 程 度。綜 合

上 述 指 標 顯 示 ， 本 研 究 模 式 在 絕 對 適 配 量 的 檢 測 中 適 配 成 度

佳 ( R M S E A < 0 . 1 ) (周 子 敬 ， 2 0 0 6 )。  

在 增 值 適 配 量 的 指 標 中 ， 從 檢 測 的 資 料 來 看 ，

C o m p a r a t i v e  f i t  i n d e x  ( C F I ) = 0 . 8 7 8 、  N o r m e d  f i t  i n d e x  

( N F I ) = 0 . 8 6 4、 R e l a t i v e  f i t  i n d e x  ( R F I ) = 0 . 8 0 2、 I n c r e m e n t a l  f i t  

i n d e x  ( I F I ) = 0 . 8 7 9， 接 近 0 . 9 接 受 值， 顯 示 模 式 為 可 以 接 受 。 

在 簡 效 適 配 量 中 ， P a r s i m o n y - a d j u s t e d  n o r m e d  f i t  i n d e x  

( P N F I ) = 0 . 5 9 5 、 P a r s i m o n y - a d j u s t e d  c o m p a r a t i v e  f i t  i n d e x  

( P C F I ) = 0 . 6 0 5 與 P a r s i m o n y - a d j u s t e d  g o o d n e s s - o f - f i t  i n d e x  

( P G F I ) = 0 . 5 1 2 皆 高 於 0 . 5 接 受 值 ， 顯 示 接 受 此 模 式 。  



 145

表 4 - 4 8   整 體 模 型 契 合 度 摘 要 表  

G o o d n e s s  o f  i t  f i t  

絕 對 適 配 量  
評 鑑

標 準  
原 本 模 式  

第 一 次  

修 正 模 式  

第 二 次  

修 正 模 式  

N  2 0 0 < N  3 9 4  3 9 4  3 9 4  

C h i - s q u a r e  p < 0 . 0 5  
2 3 6 . 7 6 1  

( P＜ . 0 0 1 )  

2 3 7 . 5 6 2  

( P＜ . 0 0 1 )  

2 3 9 . 8 6 5  

( P＜ . 0 0 1 )  

G F I  > 0 . 9  0 . 9 1 0  0 . 9 0 9  0 . 9 0 8  

A G F I  > 0 . 9  0 . 8 3 0  0 . 8 3 4  0 . 8 3 6  

R M S E A  < 0 . 1  0 . 1 3 5  0 . 1 3 3  0 . 1 3 1  

增 值 適 配 量  
評 鑑  

標 準  
   

N F I  > 0 . 9  0 . 8 6 6  0 . 8 6 5  0 . 8 6 4  

I F I  > 0 . 9  0 . 8 8 0  0 . 8 8 0  0 . 8 7 9  

R F I  > 0 . 9  0 . 7 9 1  0 . 7 9 8  0 . 8 0 2  

C F I  > 0 . 9  0 . 8 7 9  0 . 8 7 9  0 . 8 7 8  

簡 效 適 配 量  
評 鑑

標 準  
   

P N F I  > 0 . 5  0 . 5 5 8  0 . 5 7 7  0 . 5 9 5  

P C F I  > 0 . 5  0 . 5 6 6  0 . 5 8 6  0 . 6 0 5  

P G F I  > 0 . 5  0 . 4 8 0  0 . 4 9 6  0 . 5 1 2  

 

三 、 綜 合 討 論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彼

此 間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 但 是 否 由 參 與 動 機 影 響 體 驗 程 度 ， 再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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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驗 程 度 影 響 其 滿 意 度，進 而 影 響 其 忠 誠 度，本 研 究 則 採 S E M

分 析 影 響 之 徑 路 並 加 以 驗 證 。  

（ 一 ） 徑 路 分 析  

研 究 結 果 為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具

有 因 果 關 係 ， 顯 示 出 四 條 顯 著 路 徑 。  

1 .參 與 動 機 →忠 誠 度  

2 .參 與 動 機 →體 驗 程 度 →滿 意 度 →忠 誠 度  

3 .體 驗 程 度 →滿 意 度 →忠 誠 度  

4 .滿 意 度 →忠 誠 度  

參 與 動 機 直 接 影 響 忠 誠 度 ； 參 與 動 機 亦 會 經 由 體 驗 程 度

及 滿 意 度 間 接 影 響 忠 誠 度 ； 體 驗 程 度 則 是 經 由 滿 意 度 間 接 影

響 忠 誠 度 ； 而 滿 意 度 是 直 接 影 響 忠 誠 度 。  

（ 二 ） 模 式 適 配 度  

絕 對 適 配 量 、 增 值 適 配 量 及 簡 效 適 配 量 等 三 類 量 測 指 標

進 行 模 式 的 評 鑑 ， 顯 示 本 研 究 資 料 為 可 以 接 受 之 模 式 。  

本 研 究 經 S E M分 析 後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6 - 2  、 H 6 - 5， 拒 絕

H 6 - 1、 H 6 - 3、 H 6 - 4、 H 6 - 6。  

 

第 八 節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結 果 彙 總 

    本 研 究 根 據 實 証 分 析 結 果 ， 針 對 所 建 立 之 研 究 假 設 進 行

檢 定 ，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歸 納 如 表 4 -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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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4 9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結 果 彙 總 表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H 1 - 1  不 同 性 別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接 受  

H 1 - 2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拒 絕  

H 1 - 3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接 受  

H 1 - 4  不 同 段 級 數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接 受  

H 1 - 5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接 受  

H 2 - 1  不 同 性 別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接 受  

H 2 - 2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拒 絕  

H 2 - 3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接 受  

H 2 - 4  不 同 段 級 數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接 受  

H 2 - 5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拒 絕  

H 3 - 1  不 同 性 別 學 員 滿 意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拒 絕  

H 3 - 2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學 員 滿 意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接 受  

H 3 - 3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學 員 滿 意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接 受  

H 3 - 4  不 同 段 級 數 學 員 滿 意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拒 絕  

H 3 - 5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學 員 滿 意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拒 絕  

H 4 - 1  不 同 性 別 學 員 忠 誠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接 受  

H 4 - 2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學 員 忠 誠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拒 絕  

H 4 - 3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學 員 忠 誠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接 受  

H 4 - 4  不 同 段 級 數 學 員 忠 誠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拒 絕  

H 4 - 5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學 員 忠 誠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接 受  

H 5 - 1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拒 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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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 - 4 9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結 果 彙 總 表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H 5 - 2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拒 絕  

H 5 - 3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忠 誠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拒 絕  

H 5 - 4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拒 絕  

H 5 - 5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拒 絕  

H 5 - 6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拒 絕  

H 6 - 1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正

面 影 響  

拒 絕  

H 6 - 2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正 面

影 響  

接 受  

H 6 - 3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忠 誠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正 面

影 響  

拒 絕  

H 6 - 4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正 面

影 響  

拒 絕  

H 6 - 5  學 員 體 驗 程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正 面

影 響  

接 受  

H 6 - 6  學 員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正 面 影

響  

拒 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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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章 進 一 步 歸 納 研 究 結 論，並 據 以 提 出 具 體 參 考 之 建 議。 

本 章 共 分 為 二 節 ， 第 一 節 為 結 論 ； 第 二 節 為 建 議 。  

 

第 一 節   結 論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 提 出 下 列 主 要 發 現 ：  

一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現 況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以 男 性 學 員 較 多 ， 共 有 2 8 6 人 ， 占

7 2 . 6％ ； 在 就 學 階 段 部 分 以 國 小 學 員 較 多 ， 共 有 2 2 3 人 ， 占

5 6 . 6％；其 家 長 職 業 部 分 以「 工 」較 多，共 有 1 2 5 人，占 3 1 . 7

％；學 員 段 級 數 部 分 以「 一 ~四 級 」較 多，共 有 9 3 人，占 2 3 . 6

％；學 習 年 資 部 分 以「 一 至 二 年 」較 多，共 有 1 1 5 人，占 2 9 . 2

％ 。 跆 拳 道 館 一 ~四 級 學 員 大 部 分 學 習 年 資 為 一 至 二 年 ， 本

研 究 顯 示 南 投 縣 此 部 分 學 員 佔 多 數 。  

二 、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分 析  

（ 一 ） 此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出 三 個 構 面 ， 分 別 為 「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 、 「 社 會 關 係 」 、 「 自 我 實 現 」 ， 排 名 最 高

為 「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 。  

（ 二 ） 不 同 性 別 在 參 與 動 機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高 中 職 在 「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 、 「 自 我 實 現 」 二 個 構 面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學 員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參 段 學 員 在

「 自 我 實 現 」構 面 上 顯 著 高 於 一 ~四 級 學 員；三 至 四 年

學 員 在 「 自 我 實 現 」 構 面 上 顯 著 高 於 二 至 三 年 學 員 。  

（ 三 ）研 究 假 設 接 受 H 1 - 1、 H 1 - 3、 H 1 - 4、 H 1 - 5，拒 絕 H 1 - 2，

顯 示 南 投 縣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 不 同 段 級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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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學 習 年 資 之 參 與 動 機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卻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體 驗 程 度 分 析  

（ 一 ） 此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出 三 個 構 面 ， 分 別 為 「 環 境 與

服 務 」、「 課 程 與 教 學 」、「 體 能 與 技 巧 」，排 名 最 高 為「 環

境 與 服 務 」。  

（ 二 ） 不 同 性 別 在 體 驗 程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高 中 職 、 國 小

學 員 在 「 體 能 與 技 巧 」 顯 著 高 於 國 中 學 員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不 同 段 級 數 學 員 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一 年 以 下 、 一 至 二 年 、 三 至 四 年 及 四 年 以 上 學 員

顯 著 高 於 二 至 三 年 學 員 。  

（ 三 ） 研 究 假 設 接 受 H 2 - 1、 H 2 - 3、 H 2 - 4， 不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2 - 2、 H 2 - 5，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 不 同 段

級 數 之 體 驗 程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及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則 有 顯 著 差 異 。  

四 、 滿 意 度 分 析  

（ 一 ） 此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出 二 個 構 面 ， 分 別 為 「 課 程 與

教 學 」、「 環 境 與 服 務 」， 排 名 最 高 為 「 環 境 與 服 務 」。  

（ 二 ） 不 同 性 別 在 「 環 境 與 服 務 」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五 ~八 級 、 一 ~四 級 、 貳 段 及

參 段 學 員 在 「 課 程 與 教 學 」 顯 著 高 於 壹 段 學 員 ； 三 至

四 年 學 員 在 「 課 程 與 教 學 」 顯 著 高 於 二 至 三 年 學 員 。  

（ 三 ）研 究 假 設 接 受 H 3 - 2、 H 3 - 3，拒 絕 H 3 - 1、 H 3 - 4、 H 3 - 5，

顯 示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及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段 級 數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之 滿 意 度 有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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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差 異 。  

五 、 忠 誠 度 分 析  

（ 一 ） 此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出 二 個 構 面 ， 分 別 為 「 態 度 忠

誠 」、「 行 為 忠 誠 」， 排 名 最 高 為 「 行 為 忠 誠 」。  

（ 二 ）不 同 性 別 在「 態 度 忠 誠 」之 構 面，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高 中 職 學 員 在 「 行 為 忠 誠 」 顯 著 高 於 國 中 學 員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五 ~八 級 、 一 ~四 級 、 貳 段

及 參 段 學 員 在 「 態 度 忠 誠 」 構 面 顯 著 高 於 壹 段 學 員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的 受 試 者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 三 ）研 究 假 設 接 受 H 4 - 1、 H 4 - 3、 H 4 - 5，拒 絕 H 4 - 2、 H 4 - 4，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家 長 職 業 、 不 同 學 習 年 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不 同 就 學 階 段 、 不 同 段 級 數 之 忠 誠 度 則 有

顯 著 差 異 。  

六 、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經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考 驗 後，其 結 果 顯 示 參 與 動 機 總 分 、

體 驗 程 度 總 分、滿 意 度 總 分 與 忠 誠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故

拒 絕 研 究 假 設 H 5 - 1、 H 5 - 2、 H 5 - 3、 H 5 - 4、 H 5 - 5、 H 5 - 6。 參

與 動 機 總 分 與 體 驗 程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參 與 動 機 總 分 與

滿 意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參 與 動 機 總 分 與 忠 誠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體 驗 程 度 總 分 與 滿 意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體 驗

程 度 總 分 與 忠 誠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滿 意 度 總 分 與 忠 誠 度

總 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七 、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徑 路 分 析  

本 研 究 經 S E M分 析 後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H 6 - 2  、 H 6 - 5， 拒 絕

H 6 - 1、 H 6 - 3、 H 6 - 4、 H 6 - 6。  

（ 一 ） 徑 路 分 析  



 152

研 究 結 果 為 參 與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具

有 因 果 關 係 ， 顯 示 出 四 條 顯 著 路 徑 。  

1 .參 與 動 機 →忠 誠 度  

2 .參 與 動 機 →體 驗 程 度 →滿 意 度 →忠 誠 度  

3 .體 驗 程 度 →滿 意 度 →忠 誠 度  

4 .滿 意 度 →忠 誠 度  

參 與 動 機 直 接 影 響 忠 誠 度 ； 參 與 動 機 亦 會 經 由 體 驗 程

度 及 滿 意 度 間 接 影 響 忠 誠 度 ； 體 驗 程 度 則 是 經 由 滿 意 度 間

接 影 響 忠 誠 度 ； 而 滿 意 度 是 直 接 影 響 忠 誠 度 。  

（ 二 ） 模 式 適 配 度  

絕 對 適 配 量、增 值 適 配 量 及 簡 效 適 配 量 等 三 類 量 測 指

標 進 行 模 式 的 評 鑑 ， 顯 示 本 研 究 資 料 為 可 以 接 受 之 模 式 。 

 

第 二 節  建 議  

一 、 對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經 營 者 之 建 議  

（ 一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以 男 性 、 國 小 學 員 較 多 。 因 此 ，

道 館 經 營 者 不 僅 應 對 此 部 分 之 學 員 持 續 行 銷 ， 更 應 以

藍 海 策 略 去 規 劃 吸 引 女 性 及 國 高 中 學 員 參 與 之 方 案

如 ： 上 課 時 段 自 由 選 擇 方 式 、 親 子 共 同 課 程 、 跆 拳 道

學 習 內 容 的 多 樣 化 、 活 潑 趣 味 化 、 假 期 結 合 其 他 運 動

營 隊 之 活 動 、 女 子 塑 身 防 身 課 程 、 推 甄 及 保 送 升 學 管

道 規 畫 。  

（ 二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之 主 要 動 機 為 「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可 見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極 重 視 身 心 之 健 康。經

營 者 應 著 重 規 劃 能 夠 增 強 體 能 、 增 進 應 變 能 力 及 身 心

放 鬆 愉 快 之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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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較 重 視 道 館 之「 環 境 與 服 務 」，尤

其 是 教 練 之 溝 通 能 力 及 教 學 態 度 。 兼 任 服 務 事 務 之 教

練 ， 必 須 提 高 本 身 之 教 學 專 業 及 服 務 品 質 。  

（ 四 ） 國 中 學 員 在 「 體 能 與 技 巧 」 之 體 驗 較 差 ， 進 而 影 響 其

忠 誠 度 ， 道 館 教 練 應 著 重 適 當 之 體 能 訓 練 與 技 巧 的 提

升 ， 並 應 多 以 鼓 勵 及 讚 賞 之 方 式 激 勵 國 中 學 員 繼 續 學

習 。  

（ 五 ） 壹 段 學 員 及 學 習 二 至 三 年 學 員 正 是 學 習 撞 牆 期 ， 教 練

亦 應 針 對 此 部 分 學 員 給 予 更 多 元 、 更 有 創 意 之 課 程 與

教 學 ， 如 ： 闖 關 遊 戲 、 分 組 競 賽 、 人 形 靶 踢 擊 、 組 合

板 擊 破 … …， 以 促 進 學 員 繼 續 學 習 之 動 力 。  

（ 六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認 為 比 賽 及 表 演 的 次 數 不 足 。 經

營 者 及 教 練 應 與 其 他 鄰 近 之 道 館 互 相 交 流 ， 定 期 舉 辦

友 誼 賽 ， 增 進 學 員 實 戰 之 經 驗 ； 亦 可 於 各 鄉 鎮 舉 辦 之

文 化 活 動 或 節 日 慶 典 ， 爭 取 表 演 之 機 會 ； 更 可 於 仁 愛

之 家 、 養 老 院 或 教 養 院 做 義 務 演 出 。 如 此 ， 學 員 之 自

信 心 與 成 就 感 亦 隨 之 提 升 。  

（ 七 ） 南 投 縣 跆 拳 道 館 大 部 分 之 學 員 會 繼 續 參 加 晉 級 晉 段 。

晉 級 測 驗 是 由 道 館 五 段 以 上 之 教 練 擔 任 測 驗 ， 每 個 月

或 兩 個 月 一 次 ， 級 數 為 全 國 協 會 認 證 ； 壹 段 至 參 段 測

驗 則 是 由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分 區 辦 理 ， 每 三 個 月 一

期 ， 段 位 以 上 由 全 國 協 會 及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認 證 。 經

營 者 應 持 續 以 公 平 公 正 公 開 之 測 驗 方 式 ， 博 得 學 員 之

信 賴 。  

（ 八 ）本 研 究 統 計 顯 示，南 投 縣 學 員 對 於 道 館 若 將 提 高 收 費，

較 不 願 意 繼 續 學 習 。 近 期 又 由 於 金 融 海 嘯 影 響 ， 道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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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將 收 費 提 高 ， 學 員 對 此 較 不 能 接 受 ， 而 不 願 繼 續 學

習 。 因 此 ， 建 議 經 營 者 勿 在 近 期 提 高 學 習 費 用 ， 或 是

以 較 高 程 度 學 員 擔 任 助 教 折 抵 部 份 學 費 方 式 減 輕 負

擔 ， 將 可 留 住 更 多 學 員 。  

（ 九 ） 影 響 學 員 學 習 之 忠 誠 度 的 直 接 變 項 為 參 與 動 機 及 滿 意

度 ， 中 介 變 項 為 體 驗 程 度 。 道 館 經 營 者 應 特 別 著 重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及 滿 意 度 ， 積 極 營 造 高 品 質 、 高 績 效 之 跆

拳 道 館 。  

二 、 對 未 來 研 究 之 建 議  

（ 一 ）  研 究 對 象 方 面 ：  

目 前 南 投 縣 有 許 多 小 學 及 國 中 均 有 設 置 跆 拳 道 班 或 跆

拳 道 社 團 ， 建 議 未 來 可 對 於 在 學 校 之 跆 拳 道 班 或 跆 拳

道 社 團 ， 進 行 參 與 行 為 之 研 究 。 如 此 ， 將 更 能 涵 蓋 南

投 縣 學 習 跆 拳 道 之 學 員 ， 亦 能 更 深 入 了 解 學 員 之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  

（ 二 ）  研 究 變 項 方 面 ：  

未 來 研 究 亦 可 進 行 不 同 變 項 之 探 討 ， 如 道 館 服 務 品

質、需 求 重 視 程 度、每 週 參 與 次 數、最 想 練 習 之 時 段 ⋯

等 ， 以 更 廣 泛 了 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之 消 費 行 為 ， 並 使 研

究 的 層 面 更 為 週 延 。  

（ 三 ） 研 究 方 法 方 面 ：  

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來 收 集 所 需 資 料 ， 因 此 ， 所 得 資

料 可 能 受 認 知 觀 點 及 填 答 意 願 之 影 響 。 故 建 議 未 來 研

究 者 可 增 加 訪 談 項 目 ， 兼 顧 質 與 量 ， 讓 研 究 結 果 更 臻

完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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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 舞 蹈 班 為 例 。 未 出 版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 台 中 市 。  
陳 秀 華 （ 1 9 9 3）。 健 康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研 究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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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文 長（ 1 9 9 5）。大 學 生 運 動 性 休 閒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之 信 度 與 效

度 分 析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論 叢 ， 4（ 2） ， 1 0 9 - 1 2 2。  

陳 育 慧 （ 2 0 0 2）。 體 驗 行 銷 之 探 索 性 研 究 -統 一 星 巴 克 個 案 研

究 。 未 出 版 論 文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觀 光 事 業 研 究 所 。  

陳 挺 豪 、 廖 焜 福 、 蘇 福 新 （ 2 0 0 5） 。 羽 球 運 動 者 參 與 動 機 與

體 驗 程 度 整 體 評 估 之 研 究 。 北 體 學 報 ， 13， 74- 8 7。  

許 樹 淵 （ 2 0 0 0）。 運 動 生 理 心 理 學 。 台 北 ： 師 大 書 苑 。  

許 慧 娟 （ 1 9 9 4）。 顧 客 滿 意 、 服 務 品 質 與 服 務 價 值 關 係 之 研

究 － 零 售 產 業 之 實 證 。 未 出 版 論 文 ， 中 原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  

彭 仁 信 （ 1 9 9 4）。 李 克 特 式 量 表 中 選 項 問 題 之 探 討 -以 學 生 在

疏 離 量 表 上 的 反 應 為 研 究 範 例 。 未 出 版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所 。  

程 俊 堅 （ 2 0 0 2） 。 雲 林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行 為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 台 中 市 。  

黃 士 鑑 （ 1 9 9 1） 。 企 業 經 理 人 休 閒 俱 樂 部 消 費 行 為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論 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  

黃 恆 獎 、 王 仕 茹 、 李 文 瑞 （ 2 0 0 7） 。 管 理 學 概 論 。 台 北 ： 華

泰 文 化 。  

黃 俊 英 （ 2 0 0 0） 。 多 變 量 分 析 （ 第 七 版 ） 。 台 北 ： 中 國 經 濟

企 業 研 究 所 。  

黃 鴻 斌 （ 2 0 0 3） 。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顧 、 客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關 聯 性 之 研 究 － 以 金 牌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南 華 大 學 旅 遊 事 業 管 理

學 系 。  

葉 日 武 （ 1 9 9 7） 。 行 銷 學 理 論 與 實 務 。 台 北 ： 東 華 書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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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治 賢 （ 2 0 0 7） 。 彰 化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2 0 0 7  年 運 動 休 閒 產 業 管 理 學 術 研 討 會 。 彰 化

市 ： 建 國 科 技 大 學 。  

楊 書 銘 （ 2 0 0 3） 。 休 閒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 台 南 市 立 羽

球 館 為 例 。 未 出 版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 台 中 市 。  

楊 錦 洲 （ 2 0 0 1） 。 顧 客 需 求 與 滿 意 度 調 查 。 台 灣 檢 驗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楊 智 強 （ 2 0 0 2）。 國 小 學 童 對 舞 蹈 運 動 之 消 費 行 為 研 究 -以 高

雄 市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  

廖 俊 儒 （ 2 0 0 4） 。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消 費 體 驗 要 素 對 體 驗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意 願 影 響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學 系 ， 台 北 市 。  

榮 泰 生 （ 1 9 9 9） 。 消 費 者 行 為 。 臺 北 ： 五 南 圖 書 。  

榮 泰 生 （ 2 0 0 4） 。 管 理 學 。 台 北 ： 三 民 書 局 。  

劉 志 忠 （ 1 9 8 7） 。 服 務 業 服 務 品 質 與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關 係 之

研 究 － 以 高 雄 市 六 家 百 貨 公 司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 高 雄 。  

劉 兆 明 （ 1 9 9 3） 。 發 展 工 作 動 機 理 論 的 初 步 實 徵 研 究 。 應 用

心 理 學 報 ， 2， 1 - 2 4。  

鄧 寀 縈 （ 2 0 0 6） 。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以 台 北 縣 為 例 。 未 出 版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體 育 學 系 碩 士

班 。  

鄭 伯 勳 （ 1 9 9 2） 。 消 費 者 心 理 學 。 台 北 ： 大 洋 書 局 。  

蔡 明 志、藍 碧 玉、吳 惠 櫻  ( 2 0 0 3 )。跆 拳 道 專 項 運 動 技 術 與 戰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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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論。輔 仁 大 學 體 育 學 刊 ， 2， 2 0 9 - 2 2 1。  

蔡 明 志 等 （ 2 0 0 3）。 菁 英 教 練 赴 韓 進 修 報 告 書 。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 台 北 市 。  

蔡 熙 銘（ 2 0 0 7）。連 鎖 式 運 動 用 品 專 賣 店 商 店 印 象 重 要 程 度 、

滿 意 程 度 與 消 費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 以 高 屏 地 區 為 例 。 未

出 版 論 文 ， 和 春 技 術 學 院 研 究 所 ， 高 雄 縣 。  

鄧 勝 梁、許 紹 李、張 庚 淼（ 2 0 0 3）。 行 銷 管 理 － 理 論 與 策 略 。

台 北：五 南 圖 書 出 版 公 司。（ 原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

方 世 榮 校 訂 ）  

賴 秀 成 （ 1 9 8 4）。 精 編 跆 拳 道 。 台 南 ： 裕 文 堂 書 局 編 譯 。  

盧 俊 宏 （ 1 9 9 4）。 運 動 心 理 學 。 台 北 ： 師 大 書 苑 。  

謝 文 雀 （ 2 0 0 1）。 消 費 者 行 為 。 台 北 ： 華 泰 書 局 。  

謝 謨 郁 （ 2 0 0 4）。 大 專 學 生 花 式 撞 球 選 課 動 機 、 體 驗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 台 中 市 。  

戴 遐 齡 （ 1 9 9 5）。 台 北 市 高 爾 夫 練 習 場 運 動 參 與 者 參 與 動 機

與 行 為 。 未 出 版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  

闕 山 晴 （ 2 0 0 2）。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 以 西 式 速 食  

   為 例。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科 技 大 學 ， 台 北 。  

蕭 錦 聰 （ 1 9 9 8）。 武 道 精 神 － 探 索 習 武 者 在 現 代 社 會 中 對 武

德 應 有 的 認 識 。 未 出 版 陸 段 晉 升 論 文 ，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 台 北 市 。  

簡 曜 輝 等 譯（ 2 0 0 5）。競 技 與 健 身 運 動 心 理 學。台 北：樂 業 國

際 。（ R o b e r t， S . W.， & D a n i e l， G .， 1 9 9 9）  

簡 貞 玉 譯 （ 1 9 9 6） 。 消 費 者 行 為 （ D .  I .  H a w k i n s ,  R .  J .  B e s t ,

＆ K .  A .  C o n e y原 著， 1 9 9 2年 出 版 ）。臺 北：五 南 圖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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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憲 元（ 2 0 0 6）。兄 弟 象 球 迷 後 援 會 成 員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相

關 之 研 究 － 以 大 台 北 地 區 成 員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運 動 與 休 閒 管 理 研 究 所 。  

蘇 明 政（ 2 0 0 4）。大 高 雄 地 區 非 金 控 證 券 商 服 務 品 質、顧 客 滿

意 度 與 營 運 策 略 之 研 討 。 義 守 大 學 碩 士 論 文 。  

龔 佩 蓉（ 2 0 0 2）。台 鹽 公 司 高 雄 營 業 處 服 務 品 質 之 探 討。國 立

中 山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  

二 、 英 文 部 分  

A b b o t t ,  L . ( 1 9 9 5 ) .  Q u a l i t y  a n d  c o m p e t i t i o n .  N e w  Yo r k :  

C o l u m b i a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A l d e r s o n ,  W .  ( 1 9 5 7 ) .  M a r k e t i n g  B e h a v i o r  a n d  E x e c u t i v e  

      A c t i o n ,  H o m e w o o d ,  I L : I r w i n .  

B i t n e r ,  M a r y  J .  ( 1 9 9 0 ) .  E v a l u a t i n g  S e r v i c e  E n c o u n t e r s :  T h e  

E f f e c t s  o f  P h y s c i a l  S u r r o u n d i n g s  a n d  E m p l o y e e  R e s p o n s e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5 4 ,  6 9 - 8 2 .  

B l a c k w e l l ,  R .  D . ,  M i n i a r d ,  P.  W. ,  &  E n g e l ,  J .  F.  ( 2 0 0 1 ) .  消 費

者 行 為 （ 謝 文 雀 ）。 台 北 ： 華 泰 。  

B o l t o n ,  R .  N . ,  &  D r e w ,  J .  H .  ( 1 9 9 1 ) .  A  m u l t i s t a g e  m o d e l  o f  

c u s t o m e r s ’ a s s e s s m e n t s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i l t y  a n d  v a l u e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7 ( 3 ) ,  3 7 5 - 3 8 4 .  

C h u r c h i l l ,  G . A . ,  J r .  a n d  S u r p r e n a n t ,  C .  ( 1 9 8 2 ) .  A n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i n t o  t h e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o f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V o l . 1 9 ,  

N o . 4 ,  p p . 4 9 1 - 5 0 4 .  

C a r d o z o ,  R .  N .  ( 1 9 6 5 ) .  A n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s t u d y  o f  c u s t o m e r  

e f f o r t ,  e x p e c t a t i o n  a n d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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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2 ( 3 ) ,  2 4 4 - 2 4 9 .  

D a b h o l k a r ,  P.  A .  ( 1 9 9 6 ) .  C o n s u m e r  E v a l u a t i o n s  o f  N e w  

Te c h n o l o g y - B a s e d  S e l f - S e r v i c e  O p t i o n s :  A n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o f  A l t e r n a t i v e  M o d e l s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R e s e a r c h  i n  M a r k e t i n g ,  Vo l .  

1 3 ,  I s s .  1 ,  2 9 - 5 1 .  

D e v e l l i s , R . F（ 1 9 9 1） . S c a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T h e o r y  a n d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 L o n d o n： S A G E .  

E n g e l ,  J . F . ,  B l a c k w e l l ,  R . D . ,  a n d  M i n i a r d ,  P . W . ,  ( 1 9 9 5 ) .  

C u s t o m e r  b e h a v i o r , 7 t h  e d . , T h e  D r y d e n  P r e s s ,  F o r t  

W o r t h .   

F o l k e s ,  S . V .  ( 1 9 8 4 ) .  R e c e n t  a t t r i b u t i o n  r e s e a r c h  i n  b e h a v i o r :  

A  r e v i e w  a n d  n e w  d i r e c t i o n s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4 ,  5 4 8 - 5 6 1 .  

F o r n e l l ,  C .  ( 1 9 9 2 ) . A  N a t i o n a l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B a r o m e t e r :  T h e  S w e d i s h  E x p e r i e n c e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V o l . 5 6 ,  N o . 1 ,  6 - 2 1 .  

G o o d m a n ,  J .  ( 1 9 8 9 ) .  T h e  N a t u r e  o f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Q u a l i t y  P r o  - g r e s s , 3 7 - 4 0 .  

G r o n h o l d t ,  L . ,  M a r t e n s e n ,  A . ,  a n d  K r i s t e n s e n ,  K .  ( 2 0 0 0 ) .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n d  

L o y a l t y :  C r o s s - i n d u s t r y  D i f f e r e n c e s ,  T o t a l  

Q u a l i t y M a n a g e m e n t ,  V o l . 1 1 ,  N o . 4 - 6 ,  S 5 0 9 - S 5 1 4 .  

H a w k i n s ,  D e l .  I . ,  B e s t  R o g e r  J . ,  a n d  C o n e y  K e n n e t h  A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1 9 9 2）： I m p l i c a t i o n  F o r  M a r k e t i n g  

S t r a t e g y ,  6 t h  e d .  R i c h a r d  D .  I r w i n  I n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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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 r s c h m a n ,  E . C .  a n d  H o l b r o o k ,  M . B .  ( 1 9 8 2 ) .  H e d o n i c  

C o n s u m p t i o n :  E m e r g i n g  C o n c e p t s ,  M e t h o d s  a n d  

P r o p o s i t i o n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V o l . 4 6 ,  N o . 3 ,  

9 2 - 1 0 1 .  

J a c o b y ,  J .  a n d  D a v i d ,  B .  K . ,  ( 1 9 7 3 ) ,  “ B r a n d  L o y a l t y  V s  R e p e a t  

P u r c h a s i n g  B e h a v i o r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0 ,  1 - 9 .  

J a n a l ,  D . S .  ( 1 9 9 5 ) .  O n l i n e  M a r k e t i n g  H a n d b o o k - H o w  t o  S e l l ,  

A d v e r t i s e  P u b l i c i z e ,  a n d  P r o m o t e  Y o u r  P r o d u c t s  a n d  

S e r v i c e s  o n  t h e  I n t e r n e t  a n d  C o m m e r c i a l  o n l i n e  

S y s t e m s ,  V a n N o s t r a n d  R e i n h o l d .  

J o h n ,  W . L .  a n d  J e f f e r y ,  R . P .  ( 1 9 9 2 ) . L e i s u r e  n e e d  a n d  v a c a t i o n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L e i s u r e  s c i e n c e s , 1 4 , 1 0 5 - 1 0 9 .  

J o n e s ,  T .  O . ,  &  S a s s e r ,  W.  E .  ( 1 9 9 5 ) .  W h y  s a t i s f i e d  c u s t o m e r  

d e f e c t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8 8 - 9 9 .  

K a i s e r , H . F .（ 1 9 7 4） . A n  i n d e x  o f  f a c t o r i a l  s i m p l i c i t y .  

P s y c h o m e t r i k a , 3 9 , 3 1 - 3 6 .   

K a n d a m p u l l y  , J .  ( 1 9 9 8 ) .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t o  S e r v i c e  L o y a l t y :  

A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w h i c h  g o e s  B e y o n d  C u s t o m e r  S e r v i c e ,  

T o t a l  Q u a l i t y  M a n a g e m e n t ,  9 ( 6 ) ,  4 3 1 - 4 4 3 .   

K e l l e r , J .（ 1 9 8 3） . M o t i v a t i o n  d e s i g n  o f  i n s t r u c t i o n .  I n  C . M .  

R e i g e l u t h  （ E d .）， I n s t r u c t i o n a l  d e s i g n  t h e o r i e s  a n d  

m o d e l s  3 8 3 - 4 3 4  .  

K o t l e r ,  P.（ 1 9 9 4）.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a l y s i s ,  P l a n n i n g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  a n d  C o n t r o l ( 9 t h  e d . ) .  N e w  J e r s e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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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跆拳道館消費者行為之研究－以南投縣跆拳道館為例 

          預試問卷       

各位愛好跆拳道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目的在於了解南投縣跆拳道館學員之消費行為，

研究內容包括：參與動機、體驗程度、滿意度及忠誠度，其研究結果將提供給南投

縣各跆拳道館做為參考之用，所以您的寶貴意見對本研究非常重要。 

本問卷採不具名方式填答，所有資料謹提供學術研究之用，請放心填答。我們

由衷的感謝您撥冗填答，謝謝您的參與及協助。 

敬祝            

事事順心 身體健康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 運動管理研究所

指 導 教 授     林 文 郎 博 士 

研  究  生      吳 坤 瑤   敬上

2008.11.24 

 
    本問卷所有題目是測量實際知覺看法，沒有所謂「對」與「錯」的答案，您

只要仔細按照實際的感覺填答即可，不要有太多的考慮。 

第一部分：參與動機量表 

    說明：這部分是想了解跆拳道館學員學習跆拳道的動機。 

                                                           動機 
                                                          非不無同非 
                                                          常      常 
                                                          不同意 
                                                          同      同 
                                                          意意見意意 
 
1. 增強體能⋯⋯⋯⋯⋯⋯⋯⋯⋯⋯⋯⋯⋯⋯⋯⋯⋯⋯⋯⋯⋯⋯⋯ 1 2 3 4 5 
2. 改善體態⋯⋯⋯⋯⋯⋯⋯⋯⋯⋯⋯⋯⋯⋯⋯⋯⋯⋯⋯⋯⋯⋯⋯ 1 2 3 4 5 
3. 減少疾病，增進健康⋯⋯⋯⋯⋯⋯⋯⋯⋯⋯⋯⋯⋯⋯⋯⋯⋯⋯ 1 2 3 4 5 
4. 保持身體的靈敏度⋯⋯⋯⋯⋯⋯⋯⋯⋯⋯⋯⋯⋯⋯⋯⋯⋯⋯⋯ 1 2 3 4 5 
5. 培養肢體運用能力⋯⋯⋯⋯⋯⋯⋯⋯⋯⋯⋯⋯⋯⋯⋯⋯⋯⋯⋯ 1 2 3 4 5 

6. 增進自己的應變能力⋯⋯⋯⋯⋯⋯⋯⋯⋯⋯⋯⋯⋯⋯⋯⋯⋯⋯ 1 2 3 4 5 
7. 紓解課業及生活壓力⋯⋯⋯⋯⋯⋯⋯⋯⋯⋯⋯⋯⋯⋯⋯⋯⋯⋯ 1 2 3 4 5 
8. 讓心情更加愉快⋯⋯⋯⋯⋯⋯⋯⋯⋯⋯⋯⋯⋯⋯⋯⋯⋯⋯⋯⋯ 1 2 3 4 5 
9. 享受運動本身的樂趣⋯⋯⋯⋯⋯⋯⋯⋯⋯⋯⋯⋯⋯⋯⋯⋯⋯⋯ 1 2 3 4 5 
10. 可以保護自己的安全⋯⋯⋯⋯⋯⋯⋯⋯⋯⋯⋯⋯⋯⋯⋯⋯⋯⋯ 1 2 3 4 5 

11. 增進自己的膽量⋯⋯⋯⋯⋯⋯⋯⋯⋯⋯⋯⋯⋯⋯⋯⋯⋯⋯⋯⋯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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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以共同爭取團體榮譽⋯⋯⋯⋯⋯⋯⋯⋯⋯⋯⋯⋯⋯⋯⋯⋯⋯ 1 2 3 4 5 
13. 可以建立良好的友誼⋯⋯⋯⋯⋯⋯⋯⋯⋯⋯⋯⋯⋯⋯⋯⋯⋯⋯ 1 2 3 4 5 
14. 有歸屬於同一團體的感覺⋯⋯⋯⋯⋯⋯⋯⋯⋯⋯⋯⋯⋯⋯⋯⋯ 1 2 3 4 5 
15. 可以學會與別人溝通⋯⋯⋯⋯⋯⋯⋯⋯⋯⋯⋯⋯⋯⋯⋯⋯⋯⋯ 1 2 3 4 5 

16. 道館營造的氣氛⋯⋯⋯⋯⋯⋯⋯⋯⋯⋯⋯⋯⋯⋯⋯⋯⋯⋯⋯⋯ 1 2 3 4 5 
17. 可獲得成就感⋯⋯⋯⋯⋯⋯⋯⋯⋯⋯⋯⋯⋯⋯⋯⋯⋯⋯⋯⋯⋯ 1 2 3 4 5 
18. 可以獲得稱讚⋯⋯⋯⋯⋯⋯⋯⋯⋯⋯⋯⋯⋯⋯⋯⋯⋯⋯⋯⋯⋯ 1 2 3 4 5 
19. 使自己更有自信心⋯⋯⋯⋯⋯⋯⋯⋯⋯⋯⋯⋯⋯⋯⋯⋯⋯⋯⋯ 1 2 3 4 5 
20. 有滿足個人的興趣⋯⋯⋯⋯⋯⋯⋯⋯⋯⋯⋯⋯⋯⋯⋯⋯⋯⋯⋯ 1 2 3 4 5 

21. 可以學會跆拳道的各種攻防的技巧⋯⋯⋯⋯⋯⋯⋯⋯⋯⋯⋯⋯ 1 2 3 4 5 
22. 使自己更富創造力⋯⋯⋯⋯⋯⋯⋯⋯⋯⋯⋯⋯⋯⋯⋯⋯⋯⋯⋯ 1 2 3 4 5 
23. 增進自己的表現能力⋯⋯⋯⋯⋯⋯⋯⋯⋯⋯⋯⋯⋯⋯⋯⋯⋯⋯ 1 2 3 4 5 
24. 可以學習更多才藝與多元發展⋯⋯⋯⋯⋯⋯⋯⋯⋯⋯⋯⋯⋯⋯ 1 2 3 4 5 
25. 開發自我運動潛能⋯⋯⋯⋯⋯⋯⋯⋯⋯⋯⋯⋯⋯⋯⋯⋯⋯⋯⋯ 1 2 3 4 5 

26. 可以更了解跆拳道的制度⋯⋯⋯⋯⋯⋯⋯⋯⋯⋯⋯⋯⋯⋯⋯⋯ 1 2 3 4 5 
27. 培養終身運動習慣⋯⋯⋯⋯⋯⋯⋯⋯⋯⋯⋯⋯⋯⋯⋯⋯⋯⋯⋯ 1 2 3 4 5 
28. 肯定自己的能力⋯⋯⋯⋯⋯⋯⋯⋯⋯⋯⋯⋯⋯⋯⋯⋯⋯⋯⋯⋯ 1 2 3 4 5 

 

第二部分: 體驗程度與滿意度量表 

這部分是想了解您學習跆拳道之後，對跆拳道館整體的體驗程度與滿意度，

請圈出適當的數字。 

體驗程度        滿意度  
非不無同非     非不普滿非 

                                           常      常     常      常 
                                           不同意         不滿 
                                           同      同     滿      滿 
                                           意意見意意     意意通意意 
 
1. 道館環境安全性高⋯⋯⋯⋯⋯⋯⋯⋯⋯⋯⋯ 1 2 3 4 5      1 2 3 4 5 
2. 道館的設備完善⋯⋯⋯⋯⋯⋯⋯⋯⋯⋯⋯⋯ 1 2 3 4 5      1 2 3 4 5 
3. 道館的清潔與衛生良好⋯⋯⋯⋯⋯⋯⋯⋯⋯ 1 2 3 4 5      1 2 3 4 5 
4. 道館的訓練器材充足⋯⋯⋯⋯⋯⋯⋯⋯⋯⋯ 1 2 3 4 5      1 2 3 4 5 
5. 教練的溝通能力佳⋯⋯⋯⋯⋯⋯⋯⋯⋯⋯⋯ 1 2 3 4 5      1 2 3 4 5 

6. 教練的教學方法適當⋯⋯⋯⋯⋯⋯⋯⋯⋯⋯ 1 2 3 4 5      1 2 3 4 5 
7. 教練的教學態度親切⋯⋯⋯⋯⋯⋯⋯⋯⋯⋯ 1 2 3 4 5      1 2 3 4 5 
8. 服務人員處事能力及態度良好⋯⋯⋯⋯⋯⋯ 1 2 3 4 5      1 2 3 4 5 
9. 道館營造的氣氛佳⋯⋯⋯⋯⋯⋯⋯⋯⋯⋯⋯ 1 2 3 4 5      1 2 3 4 5 
10. 同儕互動的情形良好⋯⋯⋯⋯⋯⋯⋯⋯⋯⋯ 1 2 3 4 5      1 2 3 4 5 

11. 教練的專業能力足夠⋯⋯⋯⋯⋯⋯⋯⋯⋯⋯ 1 2 3 4 5      1 2 3 4 5 
12. 教練本身的素養很好⋯⋯⋯⋯⋯⋯⋯⋯⋯⋯ 1 2 3 4 5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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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道館晉級測驗的方式恰當⋯⋯⋯⋯⋯⋯⋯⋯ 1 2 3 4 5      1 2 3 4 5 
14. 練習的時間安排適當⋯⋯⋯⋯⋯⋯⋯⋯⋯⋯ 1 2 3 4 5      1 2 3 4 5 
15. 練習的過程安排適當⋯⋯⋯⋯⋯⋯⋯⋯⋯⋯ 1 2 3 4 5      1 2 3 4 5   

16. 我的體能得到明顯的改善⋯⋯⋯⋯⋯⋯⋯⋯ 1 2 3 4 5      1 2 3 4 5 
17. 我的攻防技巧有明顯提昇⋯⋯⋯⋯⋯⋯⋯⋯ 1 2 3 4 5      1 2 3 4 5 
18. 比賽及表演的次數足夠⋯⋯⋯⋯⋯⋯⋯⋯⋯ 1 2 3 4 5      1 2 3 4 5 
19. 能得他人的肯定⋯⋯⋯⋯⋯⋯⋯⋯⋯⋯⋯⋯ 1 2 3 4 5      1 2 3 4 5 
20. 學員申訴管道暢通⋯⋯⋯⋯⋯⋯⋯⋯⋯⋯⋯ 1 2 3 4 5      1 2 3 4 5  

21. 道館整體形象佳⋯⋯⋯⋯⋯⋯⋯⋯⋯⋯⋯⋯ 1 2 3 4 5      1 2 3 4 5 
 

第三部分:忠誠度量表 

這部分是想了解您學習跆拳道之後，對跆拳道館的忠誠行為。 

忠誠度 
非不無同非        

                                                          常      常        
                                                          不同意            
                                                          同      同        
                                                      意意見意意       

1. 我會持續學習跆拳道⋯⋯⋯⋯⋯⋯⋯⋯⋯⋯⋯⋯⋯⋯⋯⋯⋯⋯1 2 3 4 5    
2. 我會繼續參加晉級晉段⋯⋯⋯⋯⋯⋯⋯⋯⋯⋯⋯⋯⋯⋯⋯⋯⋯1 2 3 4 5 
3. 我會主動向親朋好友推薦⋯⋯⋯⋯⋯⋯⋯⋯⋯⋯⋯⋯⋯⋯⋯⋯1 2 3 4 5     
4. 即使收費提高，我仍願意繼續學習⋯⋯⋯⋯⋯⋯⋯⋯⋯⋯⋯⋯1 2 3 4 5    
5. 即使有其他的選擇，我仍會選擇學習跆拳道⋯⋯⋯⋯⋯⋯⋯⋯1 2 3 4 5     
6. 我願意和親朋好友分享體驗過程⋯⋯⋯⋯⋯⋯⋯⋯⋯⋯⋯⋯⋯1 2 3 4 5    
 

第四部份個人基本資料 

說明：以下是您個人的基本資料，這些資料僅供統計分析使用，絕不對外公開。 

（一）性別： 

1.□男         2. □女 

（二）就學階段： 

        1.□國小       2. □國中      3.□高中職 

（三）家長職業： 

1.□工         2.□商         3.□服務業      4.□軍公教          

5.□農林漁牧   6.□其他 

（四）現在的段級數： 

1.□五∼八級  2.□一∼四級  3.□壹段  4.□貳段  5.□參段                 

（五）學習年資：     

        1.□一年以下  2.□一至二年（不含二年） 3.□二至三年（不含三年）      

4.□三至四年（不含四年）    5.□四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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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跆拳道館學員參與動機、體驗程度、滿意度及忠誠度之研究 

          正式問卷       

各位愛好跆拳道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目的在於了解南投縣跆拳道館學員之消費行為，

研究內容包括：參與動機、體驗程度、滿意度及忠誠度，其研究結果將提供給南投

縣各跆拳道館做為參考之用，所以您的寶貴意見對本研究非常重要。 

本問卷採不具名方式填答，所有資料謹提供學術研究之用，請放心填答。我們

由衷的感謝您撥冗填答，謝謝您的參與及協助。 

敬祝            

事事順心 身體健康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 運動管理研究所

指 導 教 授     林 文 郎 博 士 

研  究  生      吳 坤 瑤   敬上

2009.01.12 

 
    本問卷所有題目是測量實際知覺看法，沒有所謂「對」與「錯」的答案，您

只要仔細按照實際的感覺填答即可，不要有太多的考慮。 

 

第一部分：參與動機量表 

  說明：這部分是想了解您學習跆拳道的動機。 

 

                                                           動機 
                                                          非不無同非 
                                                          常      常 
                                                          不同意 
                                                          同      同 
                                                          意意見意意 
 
28. 增強體能⋯⋯⋯⋯⋯⋯⋯⋯⋯⋯⋯⋯⋯⋯⋯⋯⋯⋯⋯⋯⋯⋯⋯ 1 2 3 4 5 
29. 改善體態⋯⋯⋯⋯⋯⋯⋯⋯⋯⋯⋯⋯⋯⋯⋯⋯⋯⋯⋯⋯⋯⋯⋯ 1 2 3 4 5 
30. 保持身體的靈敏度⋯⋯⋯⋯⋯⋯⋯⋯⋯⋯⋯⋯⋯⋯⋯⋯⋯⋯⋯ 1 2 3 4 5 
31. 培養肢體運用能力⋯⋯⋯⋯⋯⋯⋯⋯⋯⋯⋯⋯⋯⋯⋯⋯⋯⋯⋯ 1 2 3 4 5 
32. 增進自己的應變能力⋯⋯⋯⋯⋯⋯⋯⋯⋯⋯⋯⋯⋯⋯⋯⋯⋯⋯ 1 2 3 4 5 

33. 讓心情更加愉快⋯⋯⋯⋯⋯⋯⋯⋯⋯⋯⋯⋯⋯⋯⋯⋯⋯⋯⋯⋯ 1 2 3 4 5 
34. 增進自己的膽量⋯⋯⋯⋯⋯⋯⋯⋯⋯⋯⋯⋯⋯⋯⋯⋯⋯⋯⋯⋯ 1 2 3 4 5 
35. 可以建立良好的友誼⋯⋯⋯⋯⋯⋯⋯⋯⋯⋯⋯⋯⋯⋯⋯⋯⋯⋯ 1 2 3 4 5 
36. 有歸屬於同一團體的感覺⋯⋯⋯⋯⋯⋯⋯⋯⋯⋯⋯⋯⋯⋯⋯⋯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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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可以學會與別人溝通⋯⋯⋯⋯⋯⋯⋯⋯⋯⋯⋯⋯⋯⋯⋯⋯⋯⋯ 1 2 3 4 5 

38. 道館營造的氣氛⋯⋯⋯⋯⋯⋯⋯⋯⋯⋯⋯⋯⋯⋯⋯⋯⋯⋯⋯⋯ 1 2 3 4 5 
39. 可以獲得稱讚⋯⋯⋯⋯⋯⋯⋯⋯⋯⋯⋯⋯⋯⋯⋯⋯⋯⋯⋯⋯⋯ 1 2 3 4 5 
40. 使自己更有自信心⋯⋯⋯⋯⋯⋯⋯⋯⋯⋯⋯⋯⋯⋯⋯⋯⋯⋯⋯ 1 2 3 4 5 
41. 有滿足個人的興趣⋯⋯⋯⋯⋯⋯⋯⋯⋯⋯⋯⋯⋯⋯⋯⋯⋯⋯⋯ 1 2 3 4 5 
42. 使自己更富創造力⋯⋯⋯⋯⋯⋯⋯⋯⋯⋯⋯⋯⋯⋯⋯⋯⋯⋯⋯ 1 2 3 4 5 

43. 增進自己的表現能力⋯⋯⋯⋯⋯⋯⋯⋯⋯⋯⋯⋯⋯⋯⋯⋯⋯⋯ 1 2 3 4 5 
44. 開發自我運動潛能⋯⋯⋯⋯⋯⋯⋯⋯⋯⋯⋯⋯⋯⋯⋯⋯⋯⋯⋯ 1 2 3 4 5 
45. 培養終身運動習慣⋯⋯⋯⋯⋯⋯⋯⋯⋯⋯⋯⋯⋯⋯⋯⋯⋯⋯⋯ 1 2 3 4 5 
46. 肯定自己的能力⋯⋯⋯⋯⋯⋯⋯⋯⋯⋯⋯⋯⋯⋯⋯⋯⋯⋯⋯⋯ 1 2 3 4 5 
 

 

 

第二部分: 體驗程度與滿意度量表 

說明：這部分是想了解您學習跆拳道之後，對跆拳道館整體的體驗

程度與滿意度，請圈出適當的數字。 

 

體驗程度        滿意度  
非不無同非     非不普滿非 

                                           常      常     常      常 
                                           不同意         不滿 
                                           同      同     滿      滿 
                                           意意見意意     意意通意意 
 
22. 道館環境安全性高⋯⋯⋯⋯⋯⋯⋯⋯⋯⋯⋯ 1 2 3 4 5      1 2 3 4 5 
23. 道館的設備完善⋯⋯⋯⋯⋯⋯⋯⋯⋯⋯⋯⋯ 1 2 3 4 5      1 2 3 4 5 
24. 道館的清潔與衛生良好⋯⋯⋯⋯⋯⋯⋯⋯⋯ 1 2 3 4 5      1 2 3 4 5 
25. 道館的訓練器材充足⋯⋯⋯⋯⋯⋯⋯⋯⋯⋯ 1 2 3 4 5      1 2 3 4 5 
26. 教練的溝通能力佳⋯⋯⋯⋯⋯⋯⋯⋯⋯⋯⋯ 1 2 3 4 5      1 2 3 4 5 

27. 教練的教學方法適當⋯⋯⋯⋯⋯⋯⋯⋯⋯⋯ 1 2 3 4 5      1 2 3 4 5 
28. 教練的教學態度親切⋯⋯⋯⋯⋯⋯⋯⋯⋯⋯ 1 2 3 4 5      1 2 3 4 5 
29. 服務人員處事能力及態度良好⋯⋯⋯⋯⋯⋯ 1 2 3 4 5      1 2 3 4 5 
30. 道館營造的氣氛佳⋯⋯⋯⋯⋯⋯⋯⋯⋯⋯⋯ 1 2 3 4 5      1 2 3 4 5 
31. 同儕互動的情形良好⋯⋯⋯⋯⋯⋯⋯⋯⋯⋯ 1 2 3 4 5      1 2 3 4 5 

32. 教練的專業能力足夠⋯⋯⋯⋯⋯⋯⋯⋯⋯⋯ 1 2 3 4 5      1 2 3 4 5 
33. 教練本身的素養很好⋯⋯⋯⋯⋯⋯⋯⋯⋯⋯ 1 2 3 4 5      1 2 3 4 5 
34. 道館晉級測驗的方式恰當⋯⋯⋯⋯⋯⋯⋯⋯ 1 2 3 4 5      1 2 3 4 5 
35. 練習的時間安排適當⋯⋯⋯⋯⋯⋯⋯⋯⋯⋯ 1 2 3 4 5      1 2 3 4 5 
36. 練習的過程安排適當⋯⋯⋯⋯⋯⋯⋯⋯⋯⋯ 1 2 3 4 5      1 2 3 4 5  

37. 我的體能得到明顯的改善⋯⋯⋯⋯⋯⋯⋯⋯ 1 2 3 4 5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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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的攻防技巧有明顯提昇⋯⋯⋯⋯⋯⋯⋯⋯ 1 2 3 4 5      1 2 3 4 5 
39. 比賽及表演的次數足夠⋯⋯⋯⋯⋯⋯⋯⋯⋯ 1 2 3 4 5      1 2 3 4 5 
40. 能得到他人的肯定⋯⋯⋯⋯⋯⋯⋯⋯⋯⋯⋯ 1 2 3 4 5      1 2 3 4 5 
41. 學員申訴管道暢通⋯⋯⋯⋯⋯⋯⋯⋯⋯⋯⋯ 1 2 3 4 5      1 2 3 4 5  

 

 

 

第三部分:忠誠度量表 

說明：這部分是想了解您學習跆拳道之後，對跆拳道館的忠誠行為。 

 

忠誠度 
非不無同非        

                                                          常      常        
                                                          不同意            
                                                          同      同        
                                                      意意見意意       

7. 我會持續學習跆拳道⋯⋯⋯⋯⋯⋯⋯⋯⋯⋯⋯⋯⋯⋯⋯⋯⋯⋯ 1 2 3 4 5    
8. 我會繼續參加晉級晉段⋯⋯⋯⋯⋯⋯⋯⋯⋯⋯⋯⋯⋯⋯⋯⋯⋯ 1 2 3 4 5 
9. 即使收費提高，我仍願意繼續學習⋯⋯⋯⋯⋯⋯⋯⋯⋯⋯⋯⋯ 1 2 3 4 5     
10. 我會主動向親朋好友推薦⋯⋯⋯⋯⋯⋯⋯⋯⋯⋯⋯⋯⋯⋯⋯⋯ 1 2 3 4 5    
11. 即使有其他的選擇，我仍會選擇學習跆拳道⋯⋯⋯⋯⋯⋯⋯⋯ 1 2 3 4 5     
12. 我願意和親朋好友分享體驗過程⋯⋯⋯⋯⋯⋯⋯⋯⋯⋯⋯⋯⋯ 1 2 3 4 5    
 

 

 

第四部份個人基本資料 

說明：以下是您個人的基本資料，這些資料僅供統計分析使用，絕

不對外公開。 

（一）性別： 

1.□男         2. □女 

（二）就學階段： 

        1.□國小       2. □國中      3.□高中職 

（三）家長職業： 

1.□工         2.□商         3.□服務業      4.□軍公教          

5.□農林漁牧   6.□其他 

（四）現在的段級數： 

1.□五∼八級  2.□一∼四級  3.□壹段  4.□貳段  5.□參段                 

（五）學習年資：     

        1.□一年以下  2.□一至二年（不含二年） 3.□二至三年（不含三年）      

4.□三至四年（不含四年）    5.□四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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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問卷（專家內容效度）審查委員名單 

本研究感謝下列六位學者專家，擔任本研究問卷專家效度之審查委員，為本

研究問卷之編製，提供寶貴意見與指導。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林文郎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台中） 教授兼教務長 

黃彥翔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台中） 副教授兼系主任 

蘇士博 國立聯合大學 助理教授 

蕭錦聰 南投縣中華跆拳道總館 總教練 

謝再智 南投縣名崗國小 校長 

柯志忠 南投縣新街國小 總務主任 

 
 

 

 
 


